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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alTopic:Cybersecurit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OnCybersecurityinSino-U.S.Relations WangXiaofeng (9)………
Thecybersecurityissuearisesfromtheincreasingvalueofcyberspace
foreconomic,diplomaticandmilitarypurposes.InChina-U.S.rela-
tions,cybersecurityissuehasextendedtothefieldsofeconomyand
trade,politicsanddiplomacy,militaryandsecurity,etc.Internation-
ally,thecompetitionbetweenChinaandtheU.S.ontheprinciples,
normsanddominanceincybersecuritygovernanceindicatesatenden-
cytowardmulti-levelcontestsanddivisionofcamps.Cybersecurity
graduallychangestheU.S.overalljudgmentonthethreatstonational
security,andmaycausethetransformationofthestrategyforU.S.
nationalsecurity.Thispaperarguesthatcybersecurityheatsupthe
competitiveandopposingaspectsinSino-U.S.relations;suchaspects
mayunderminethestrategicfoundationofthecooperationbetween
ChinaandtheU.S.since9/11,andmayhinderthedevelopmentof
thenewtypeofgreat-powerrelationship.Chinashouldrecognizeand
positioncybersecuritywithastrategicconsideration,anddevelopthe
capabilityincyberspaceforthe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soasto
expandthemutualinterestsandtoreachextensiveconsensusincy-
bersecuritybetweenthetwocyberpowers.

TheEvolutionandPracticeofU.S.NationalCybersecurity
Strategy ShenYi (30)………………………………………………
ITRevolution,representedbythevividdevelopmentofInternetin
theworld,hasproducedaglobalcyberspacesincethelate1970s.As
theinitiatorofInternet,whileoccupyinganoverwhelmingadvantage
inthedevelopmentoftheIT-relatedtechnologies,hardware,and
software,theUnitedStateshasalreadymadeacompleteandcompre-
hensivenationalcybersecuritystrategy.Thecoregoalsofthestrategy
evolvefromprotectionofthekeyinfrastructure,tosurveillanceof
theinformationflowinthecyberspace,toactivedefenseincluding
crossborderactiontomitigatethepotentialthreats,andfinallytothe
shapingofthecontextofglobalcyberspace.SincetheendoftheCold
War,especiallysincethebeginningoftheObamaAdministration,
withtheUnitedStatessufferingfromarelativedeclineofpowerin

 



therealworld,theU.S.haspaidspecialattentiontowardthecyber-
securityissues.SincetheU.S.nowstillenjoysasymmetricadvanta-
gesinthecyberspace,technologicalinnovationsandcybersecurity
playmoreimportantparttoensureAmericannationalsecurity.Inthe
foreseeablefuture,thecybersecurityissuewillgainamoreimportant
positionwithintheframeworkof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CyberSecurityandU.S.-AustraliaAlliance YueXiaoying (51)……
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informationtechnology,cyberspaceis
nowservingacrucialfunctioninnationalsecurity,militaryandintel-
ligencecooperation.However,theinternetleavesthealliancevulner-
abletonetworkattack.Toaddressthreatsandfightprospectiveri-
vals,AustraliaandtheUnitedStateshaveannouncedthattheiralli-
ancewillextendintocyberspace.Theyputforwardthestrategyofde-
terrencethroughpunishmentandthroughdenial.Theiradoptionof
strategyofcyberdeterrencecouldenhancethedeterrentstrength,but
faceschallenges.Inthispaper,threeaspectsoftheirjointcooperation
incyberspacewillbediscussed:motivationofcybersecuritycoopera-
tionbetweenthetwocountries,strategytorespondtocyberthreats,
and,currentandfuturechallengestheywillmeet.Intrinsiccharacter-
isticsofcyberspaceleadtoineffectiveimplementationofcyberdeter-
rencestrategy.Implementationofcyberdeterrencestrategycould
triggerarmsrace,whichisnotconducivetomaintainingcybersecuri-
ty.Througheffectivemechanismsofcommunicationandconsulta-
tion,throughestablishingharmoniousandsecurecyberspace,achie-
vingcommonsecuritybycooperation,ratherthancybersecurityalli-
anceundertheguidanceofthecoldwarmentalityinviewofthethird
party,istheultimatewayofcybersecurity.

ARTICLES

MoralandPoliticalControversiesoverEmbryonicStemCellResearch
intheU.S. ZhangYeliang (62)……………………………………
BasedonahistoricalsurveyoftheAmericanfederalgovernments
policiesonembryonicstemcellresearch,thisarticleanalyzesmoral,
legislative,andlegaldisputesoverstemcellresearchandthefactors
thatcausethosedisputes.Itfindsthatembryonicstemcellresearch
hasarousedoneofthemosthighlyethicalandmoralcontroversiesin
theUnitedStates,althoughthosedisputesareworldwide.Sincethe
Congresspassedthelawregardingstemcellresearchin1995,espe-
ciallyaftertheissuingofanexecutiveorderbyGeorgeW.Bus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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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ation,policiesandlawsthatregulateembryonicstemcellre-
searchhavebeenoneofthetoughestpublicpolicy-makingproblems
forthefederalgovernment,andoneofthehighlycontroversialissues
ofculturalandmoralvaluesthatdividedAmericansociety.Unlikethe
situationsinotherwesterncountries,legislative,legal,andpolicy
disputesoverembryonicstemcellresearchintheU.S.arefighting
mainlyinsuchareasaswhetherthefederalgovernmentshouldfi-
nancetheresearch,aswellaswhethertheresearchshouldbelimited
tothealreadyexistingstem-celllines.Themajorcausesforthedis-
putesincludetheoppositionsfromreligiousandsocialconservatives,
electoralconsiderations,lobbyactivitiesofinterestgroups,andthe
influenceoffederalismonpublicpolicy-making.Themoral,legal,
andpolicycontroversiesovertheresearchhavebecomeanimportant
partofthe“culturalwar”nowgoingonintheU.S.,andwillhave
deepimpactsonAmericansocietyandpolitics.

AmericanPolicyonTalentsIntroduction JiHong (89)………………
Asthetopcountryof“braingain”intheworld,theUnitedStates
haspavedtheroadfortalentsintroductionwithrelatedimmigration
lawsandpolicies.Theenforcementoflawsandimplementationof
policieshaveattractedmanyhigh-qualityscienceandtechnologytal-
entswhohelpU.S.staycompetitiveinscienceandtechnology.Mean-
while,many developingcountrieshave witnessed unprecedented
“braindrain”.However,thingshasbeenchangedinrecentyears,the
U.S.startedtoexperiencea“braindrain”,whichhascausedanation-
widereflection.

DOCUMENTSANDSTUDY

StudyofChinasForeignPolicyintheU.S.:Methodologies,
TopicsandTrends WangDongandLiKan(110)…………………
Thestudyoftheforeignpolicy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san
importantsubfieldinthefieldsofpoliticalscience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intheU.S..Historically,U.S.studiesofChinasfor-
eignpolicycanbedividedintothreephasesandfourgenerationsof
scholars.Inthecourseofgenerationalshift,U.S.studiesofChinas
foreignpolicyhasundergonefundamentalchanges,suchasfromthe
useofhistoricalmethodstosocialsciencesmethods,fromtheappli-
cationofrealisttheoriestobroaderIRtheoriesandotherfrontierthe-
ories,aswellasfrombeingdefinedasSinologyandareastudiest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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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fieldofIR.ThedevelopmentofU.S.studiesofChinasforeign
policyhasalsogeneratedfar-reachingimpactonthetrajectoryofChi-
na-U.S.relations.Areviewoftheprocess,characteristics,aswellas
futuretrendswillnotonlybeofgreatvaluetoacademichistory,but
alsowillhaveimportantimplicationsforthedevelopmentofIRtheo-
riesandforeignpolicyanalysi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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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theAmericanCivilWar,fundraisingwasoneofthemostcrit-
icalfactorsthatdeterminedtheoutcomeofthewar.Forthispurpose
thefederalgovernmentmainlyadoptedthemeasuresofsellingwar
bonds,collectingtariff,raisingnationalrevenue,andissuingnational
currency.WiththeeffortsofJayCookeandtheenthusiasticsupport
ofthenorthernpeople,thefederalgovernmentobtainedmostofits
warfundsbysellingwarbonds.Inaddition,thefederalgovernment
alsocollectedmuchmoneybytaxationandtariffduetoitscontrolof
thetradeportsandthenorthernpowerfuleconomicbasis.Finally,
thefederalgovernmentraisedtherestofthefundsbyissuingnational
currency,atthesametimestabilizedthenationalfinancialsystemby
establishingnationalbanks.Withpeoplessupportandtherelatively
peacefulwartimeinternationalenvironment,theabovemeasureshad
assuredthesuccessofthefederalgovernmentfundraisingandthe
supportofthe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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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①

汪晓风   

〔内容提要〕网络安全问题源于网络空间日益重要的经济价值、外交用

途和军事意义。网络安全问题正逐步改变美国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总体判

断,并促使其国家安全战略转型。中美关系中,网络安全已经扩展到经济和

贸易、政治与外交、军事与安全等诸多领域。国际上,中美围绕网络安全治

理的原则、规范和主导权展开竞争,呈现出多层博弈和阵营分化的趋势。网

络安全问题凸显了中美关系中竞争和对立的一面,其重要性的上升或将挑

战九一一以来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对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产生不利影

响。中国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和定位网络安全问题,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角

度发展网络空间实力,推动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共识。

关键词:美国外交 网络安全 中美关系

当前,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全球性公共问题,引发中美两国政府

的高度关注。美国不断提升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最新发布的《情报界

安全威胁评估报告》将网络威胁置于美国面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之首。② 中国也

将网络空间安全与海洋、太空安全并重,提出要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③

网络安全已扩展到中美关系的经济与贸易、政治与外交、军事与国防等各领域。

美国指责中国的互联网访问限制及内容审查政策,认为美国企业在华业务因此受阻,

①

②

③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指出的问题和修改意见。

U.S.IntelligenceCommunity,WorldwideThreatAssessmentoftheU.S.IntelligenceCommunity,Apr.
18,2013,availableat:http://www.intelligence.senate.gov/130312/clapper.pdf,p.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美国还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信息技术企业在美销售和投资活动。中国对美国通

过互联网途径传播价值观、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进程等问题保持警

惕。双方都指责对方进行网络攻击、发展网络武器和推动网络空间军事化。

在国际层面,中美各自倡导的网络空间安全行为规则也已形成竞争态势。中俄

等国在联合国发起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被美方拒绝。美日欧强调不受限的网

络空间开放、信息自由流通等主张被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视为对互联网主权的干

涉,将对本国社会政治稳定形成威胁。国际社会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跟随中美而“立场

分野”的现象已经显现。

这些都对中美发展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构

成挑战。那么,网络安全如何发展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网络安全问题在中美

关系中哪些领域引发矛盾和冲突? 网络安全问题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

文拟对这几个问题予以分析。

一 概念界定及网络安全问题的由来

网络安全问题源于网络空间的迅速成长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空

间不断增长的财富价值、世界经济社会运行与网络空间的相互依赖、网络空间整体安

全的防护需求是网络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

(一)网络安全的概念

分析网络安全,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这个概念。① 由于研究领域、观察

角度和追求目标的不同,对于网络安全的含义会有不同理解。国际电信联盟曾推荐

了一个工作定义,“网络安全是用以保护网络环境和机构及用户资产的各种工具、政

策、安全理念、安全保障、指导原则、风险管理方式、行动、培训、最佳做法、保证和技术

的总和”。② 这一表述侧重技术和管理需求,其目标主体是网络整体环境,包括各类

信息基础设施、机构及用户资产。美国1999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使用“网络

安全”一词,之后陆续发布多份关于或包含网络安全的战略和政策文件,但都没有明

·01· 美国研究

①

②

本文所指网络安全对应的英文表述是Cybersecurity或CyberspaceSecurity,指涉对象是网络空间。

TelecommunicationStandardizationSectorofITU,RecommendationX.1205 OverviewofCybersecurity,

DataNetworks,OpenSystemCommunicationsandSecurity/TelecommunicationSecurity,Apr.2008,p.
2,availableat:http://www.itu.int/rec/T-REC-X.1205-200804-I.



确界定这一概念。① 这表明美国决策层对网络安全的认识仍不统一,或者有意保持

战略模糊,以便在具体政策上采取有利的解释。

网络空间迅速发展带来的一个直接挑战即如何维持其有效运转。这种有效性既

包括整个网络环境的连通、稳定和安全,也包括数据处理、存储和传递的完整、保密和

安全。这个意义上的网络安全重点是降低网络环境存在的各种风险、防范网络活动

面临的各种威胁,其目标一般被归纳为信息系统安全三原则:保密性(Confidentiali-

ty)、完整性(Integrity)和可用性(Availability)。② 网络环境和网络活动面临的各种

风险或威胁都可划分为对应类别,如保密性涉及国家机密、知识产权、商业机密、账户

信息等。而可用性威胁既有如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对通讯电缆的破坏,也有分布式

拒绝服务(DistributedDenialofService,DDos)等人为攻击,一些国家设置的网络防

火墙有时也被视为可用性威胁。③

一般而言,对于技术层面共同面临的风险或威胁,各国政府、互联网企业、国际和

非政府组织等利益攸关方较易达成共识,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采取一致的应对措

施,各种政策协调也比较容易展开。而各国政府更关注技术变革在政治层面的影响,

网络空间的发展及其与各领域的融合为国家安全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网络环境

的可信性、安全与稳定,网络活动的合法、有序与可控,成为国家安全的关注对象。防

止源于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或通过网络空间发起的攻击影响经济、政治、军事等其他

领域的稳定,也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关注。因此,各国政府运用各种国家资源,维护

有利于经济发展繁荣、社会政治稳定和军事国防安全的网络环境,防止国内和跨国网

络活动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便构成了国家网络安全的主要内容。

(二)网络安全问题的产生

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源于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互联

网发端于冷战时期美国应对前苏联核威慑的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兴起于20世纪

·11·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

①

②

③

克林顿政府1999年发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ANationalSecurityStrategyforANewCentury)首次

使用网络安全的概念。小布什政府主要将网络安全看作国土安全问题,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02年

和2006年)均未提及网络安全,而是通过《国土安全战略》(2002年和2007年)、《保护网络空间国家战略》
(2003年)中阐述网络安全政策。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年)又将网络安全纳入国家安全

范畴,《网络空间的国际战略》(2010年)全面阐述了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内外政策。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

术语词典》(DictionaryofMilitaryandAssociatedTerms)2011年1月修订版没有收录“网络安全”词条。
这三个基本原则是信息系统安全的经典表述,通常被称为“CIA三元体”(CIA-Triad),保密性是指未经授权

无法访问系统或取得数据的特性;完整性是指未经授权无法改变数据内容的特性;可用性是指经授权可访

问系统并在授权范围内使用数据的特性。
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2011年)认为“国家级的过滤网和防火墙对互联网的开放、互通、安全和可靠是

一种破坏和威胁”。见 U.S.WhiteHouse,“InternationalStrategyforCyberspace:Prosperity,Security,

andOpennessinaNetworkedWorld,”May2011.



90年代美国推动的互联网商业应用,如今基于互联网的网络空间连接着世界几乎每

一个角落、运行着亿万个应用,成为世界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平台,成为大国博弈和

争夺国际事务主导权的重要领域,也成为高价值的攻击目标和各国的防御重点。

1.大数据时代: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数据资源成为国家安全的高价值目标。

网络空间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数字化(Digitalization)的过程,更是一个数据化

(Datafication)的进程。① 数字化将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内容换为二进制代码,提

高了计算和处理的效率,也扩展了传输的速度和范围。数据化则是人类生活各个方

面转化为可量化分析的数据以及网络活动直接产生数据的进程。美国调查机构的一

份报告指出,互联网上的数据每年将增长50%,每两年便翻一番,目前世界上90%以

上的数据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② 近年来云处理、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

更是促使网络数据以惊人速度增长,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一个储量巨大并持续自我增

值的数据矿藏,蕴含着人类生产要素新变革的“大数据”(BigData)时代已经到来。③

2008年9月,《自然》(Nature)刊出了一组探讨“大数据”的文章。④ 时隔五年,《外交》

(ForeignAffairs)首次刊载一篇关于大数据的论文,认为“大数据的管理可能成为国

家间新的角斗场。”⑤这表明信息化变革已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及外交领

域扩展。特别是那些包含金融、能源、商贸、国防等高价值数据的应用平台或对国家

经济社会运行意义重大的网络系统,各国政府已逐渐从战略高度和国家安全的角度

予以重点关注。

2.复合相互依赖:世界经济社会运行与网络空间日益密不可分。

罗伯特·基欧汉和小约瑟夫·奈曾指出,信息革命极大地扩展了社会联系渠道,

使国际体系更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⑥ 作为信息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网络技术和应用最近二十年来迅速发展,全面渗透到世界经济、政治、军事

·21·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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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hinkabouttheWorld,”ForeignAffairs,May/Jun,2013,p.28.
张意轩、于洋:《大数据时代的大媒体》,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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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MitchWaldrop,“BigData:Wikiomics”;CliffordLynch,“BigData:HowDoYourDataGrow? ”;

FeliceFrankel,“BigData:DistillingMeaningfromData”;SueNelson,“BigData:TheHarvardComput-
ers”;DougHowe,MariaCostanzo,“BigData:TheFutureofBiocuration”;Nature,Vol.455/No.7209,

Sept.4,2008.
KennethNeilCukierandViktorMayer-Schoenberger,“TheRiseofBigData:HowItsChangingtheWay
WeThinkAbouttheWorld,”p.35.
RobertO.Keohane,JosephS.Nye,Jr.,“PowerandInterdependenceintheInformationAge,”Foreign
Affairs,Vol.77Issue5,Sept./Oct.1998,p.82.



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强了人类社会的相互依赖。自美国政府1993年推出国家信息

基础设施计划、①1994年发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倡议以来,持续20年的全球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已经铺设了超过10亿公里的光纤网络,连接数以百亿计的固定和移动终

端设备。1990年只有25万人使用互联网,2013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将达27亿。②

2012年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③ 世界范围的生产、贸易、金融、商

业、交流等已经与网络空间高度融合,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世界经

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一旦发生故障或中断运行,整个国际社会的正常运转都会受

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安全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私营部门以及个人必须面

对的一个全球性公共问题。

3.从冗余到安全:网络空间整体安全和综合防护需求。

这主要是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空间安全设计上的缺失,以及国家和社会管

理能力的不足。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ResearchProjects

Agency)设计阿帕网(ARPANET)时重点考虑的是以“冗余”(Redundancy)保证连通

性,是确保指挥和控制命令能够到达目标而非其具体路径,是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而

非单个节点的安危。当以阿帕网为雏形的互联网发展成为各国经济社会运行重要基

础的网络空间时,单个节点已经不再是可以忽视的因素,一些节点甚至事关国家重大

利益。由于开放和匿名的设计理念,网络安全一直是伴随网络空间发展而日益增长

的难题。美国情报界的一份报告曾指出美国决策者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明确网

络攻击的实时归属,即知道谁实施了攻击以及实施者的位置;二是如何管理网络信息

技术供应链中的大量脆弱性。”④因此,美国、欧盟和中国规划下一代互联网时,都将

安全保障列为首要考虑因素。如中国强调在商用部署阶段要确保安全可信,“在公众

网络中建立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完善国家数字证书管理体系,提升网络安全可

信水平”,⑤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局在一份未来互联网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着重强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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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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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行为归属的问题,并考虑在下一代网络的基础协议中加入身份识别功能。①

二 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

目前,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围绕经贸关系中的市场准入

和窃取商业机密、政治外交关系中的信息传播和网络控制、军事安全关系中的网络空

间进攻与防御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和事件而产生的争议和冲突。

(一)嵌入与窃取: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

1.中美都担忧对方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国家安全而加以市场准入

限制。

对中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吸引了许多美国知名信息

技术公司来华投资,开展硬件设备制造、软件产品研发、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其中有

“八大金刚”之称的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微软等一度占据网

络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平台、个人终端、搜索引擎等产品和服务市场的主要份额。近

年来中国市场和政策的变化对美国企业形成了挑战:一方面,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崛

起,市场竞争日趋激烈,2010年谷歌将其搜索业务退出中国,很大程度包含竞争失利

的因素。② 然而谷歌却归咎于中国的网络审查政策,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认

为“中国的网络审查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壁垒,削弱了美国企业开展业务的能力。”③美

国政府多次就谷歌事件指责中国,还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称中国的互联网政策违反

贸易规则。④ 另一方面,随着思科网络设备、微软操作系统等被发现存在产品漏洞及

后门问题,以及谷歌和微软等企业被披露依据《爱国者法案》(PATRIOTAct)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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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ofStandardandTechnology,Feb.2013,availableat:http://nvlpubs.nist.gov/nistpub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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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C,“2010ReporttoCongressoftheU.S.-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Oct.29,

2010,availableat:http://origin.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annual_reports/2010-Report-to-
Congress.pdf.
“PromotingGlobalInternetFreedom,”HearingbeforeU.S.HouseCommitteeonForeignAffairs,Dec.8,

2011,availableat:http://www.gpo.gov/fdsys/pkg/CHRG-112hhrg71621/pdf/CHRG-112hhrg71621.
pdf,p.18.



政府提供用户信息,①这引起了中国对关键基础设施过于依赖国外产品的警觉和对

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及本土信息技术产品的重视,并明确提出未来中国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要以本土企业和产品为主导。② 2013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

诺登(EdwardSnowden)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棱镜计划”接入一些美国互联网

公司的数据服务器,对全球网络空间进行长期和系统性的网络监控和入侵活动,而中

国是其重点目标。这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建立自主可控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发展有效管

辖的信息网络平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美国政府则以网络安全为由,认定中国企业的产品有代码嵌入风险,并通过立法

或行政措施,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经营活动。如联想集团、华为、中兴在个人

电脑市场、通信设备、网络设备等产品与服务市场与IBM、思科等美国公司展开竞

争,扩展了市场份额。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竟认为中兴和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意

图可疑,这些公司与中国政府联系过于紧密,可能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和网络窃

取提供帮助,从而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威胁,故建议美国政府禁止这两家公司获得任

何美国敏感网络的接入权,并禁止其收购美国资产。③ 奥巴马政府《2013财年综合继

续拨款法案》(ConsolidatedandFurtherContinuingAppropriationsAct,2013)第

516条款规定“未经联邦调查局或相应机构许可,美国航天局、司法部、商务部、国家

科学基金会等部门不得购买中国相关企业生产、制造或组装的信息技术设备”。④ 尽

管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允许缔约方出于国家安全需要采取特定的针对供应商

的限制条件,但该条款把矛头指向所有中国企业,美国对中国企业的疑虑和担忧可见

一斑。

2.美国确信中国政府和企业合谋窃取其企业机密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近年来美国频频指责中国政府参与或支持针对美国企业的网络攻击和窃密活

动,并将获取的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资料交给中国企业,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能

力,由此造成美国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网络司令部的估算,美国企业每年因网络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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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圩:《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与管理———在互联网行业发展与管理研讨班上的讲话》,2012年11月22
日,参见网页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4464/n14835886/15025545.html。

U.S.HousePermanentSelectCommitteeonIntelligence,“InvestigativeReportontheU.S.NationalSec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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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造成的损失达3000亿美元,①而“中国是最积极和顽固的网络入侵者”。② 2013年

2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Mandiant)的一份报告详尽描述了中国黑客发起

针对美国一百多家企业的网络入侵和窃密行动,并断定中国军方参与了这些行动。③

在美国政府和公众看来,曼迪昂特报告包含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有较高可信度。其

后,美国政府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参与和支持针对美国企业的网络窃密活动。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特别301报告》(Special301Report,2013)引用曼迪昂特报告,称中

国入侵美国的商业系统的主要目标是窃取工业秘密。④ 指责中国的同时,美国坦承

自己也从事广泛的网络间谍和网络攻击活动,但并不认为有何不妥,因为“美国从不

窃取商业或技术秘密。”⑤

经贸关系一向被喻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规

模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中美经贸关系的互补性逐渐下降,而在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市场壁垒等方面的竞争性正在上升。网络安全问题增加了中美在经贸领域发生摩擦

的机率,“已经成为对两国经济关系日益严重的挑战”,⑥这一定程度上侵蚀了经贸关

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作用。

(二)塑造与控制:中美政治外交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

中国实行安全与自由相平衡的网络空间管理政策,坚持境内互联网的主权管辖。

而美国指责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试图通过互联网途径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进程,并支

持技术手段突破中国对互联网访问的限制。

1.美国强调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自由,试图通过互联网途径影响中国社会舆论,对

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构成威胁。

美国向来强调“开放社会”对于塑造有利国际环境的作用,“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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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国家,美国一直在努力打开各个封闭社会”。① 互联网兴起之初,约瑟夫·奈(Jo-

sephNye)就认为信息网络为民主国家间安全对话提供有效工具的同时,也为与非民

主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进行直接沟通以培养民主意识提供了有力工具。② 冷战结束

后,意识形态差异不再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但美国坚持中国尽管不再是一

个封闭社会,但仍是一个信息不自由及须以美国价值观“塑造”的社会,故试图通过信

息传播来改变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互联网可以提供多样化、快捷、低成本的信息传播

功能,自然成为美国“塑造”中国社会的重要途经。美国将其倡导的开放社会、自由表

达等理念引入网络空间,指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并通过支持网络技术公司开发

突破网络防火墙的软件并分发给中国网络用户。当社交媒体显示其在引导和塑造舆

论、参与和吸引互动等方面的公共外交价值时,美国国务院及其驻华使领馆加入中国

主要社交媒体,积极发布信息及与网民互动,展开各种形式的网络公共外交活动。这

些行为引起了中国的警觉,尤其2010年中东北非颜色革命中,社交媒体等互联网途

径在引导公众舆论、组织政治参与和反政府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力,形成对社会稳定和

政治制度的威胁,中国进一步加强了网络内容管理。

2.中国强调互联网管理主权,美国认为对网络空间自由和全球可连通性造成

破坏。

中国政府认为境内互联网属于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

维护。中国实行互联网信息安全流动基础上的自由流动,主张“合理运用技术手段遏

制互联网上违法信息的传播,发挥技术手段的防范作用,遏制违法信息对国家信息安

全、社会公共利益和未成年人的危害。”③基于这些认识,中国制定了一系列互联网内

容发布和管理的政策,④设置了内容审查及防火墙系统,对非法信息进行过滤,限制

访问一些国际网站。对此美国从互联网自由和网络空间的可互通性两方面加以指

责,并认为这实质上损害了美国在网络空间自由行动的权利。如为加强提供互联网

信息发布平台企业的主动性,中国实行严格的行业自律政策,⑤对此,尽管美国也承

认各国有独立制定互联网公共政策的主权,但仍然认为中国“扩大政府权力,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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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2011年11月7日。



为互联网制定条例规范,不仅会损害人权和信息自由流通,而且会破坏网络的互通

性。”①

(三)拒止与威慑:中美军事安全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

中美都在认真考虑网络空间发生冲突及战争的可能性,发展网络空间作战和防

御能力,但均表示要避免网络空间军事化。

1.发展网络空间作战能力。

根据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的定义,网络空间作战(CyberspaceOp-

erations)是“在网络空间或通过网络空间运用网络能力达成军事目的,包括运行和保

护全球信息网格的计算机网络作战和行动。”②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隶属军方的情

报机构就开始筹划网络攻击能力。③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军又将网络空间列为与陆、

海、空、太空同等重要的战略空间,④并在“先发制人”军事战略指导下,开发网络作战

武器,加强网络进攻能力。奥巴马政府进一步将网络空间纳入作战领域,在此基础上

加强军事力量的组织、训练和装备,以确保国防部充分运用网络空间的潜力,以及采

取有效军事行动的能力。⑤ 迄今,美军各军种都建立了各自的网络空间作战力量,并

由网络司令部统一负责协调。⑥ 美军网络司令部行政上隶属于战略司令部,表明美

军将网络空间视作全球性的作战行动领域。但美国仍没有在网络空间作战对象的界

定和作战方式的选择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迄今可见到的最主要进展是美国空军正

式将六类网络工具列为武器。⑦ 而是否将对电力、供水、电信等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

视作战争行为仍存在争议。

中国总体上是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促进军队训练水平和作战能力。自1998年迄

今中国共发布了七份国防白皮书,1998年首份白皮书未出现信息网络相关内容,

2000~2008年五份白皮书主要强调依托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综合运用各种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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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加强网络化训练水平,提升军事训练科技含量。2010年白皮书首次提出要密

切关注其他大国的网络作战能力。这几份白皮书都没有发展网络空间作战能力的表

述,是否表明中国军事发展规划中不包含网络作战内容? 由于外界对中国军事透明

化的疑虑,及美国对中国发展网络作战能力的渲染,如曼迪昂特报告指中国军方参与

或支持多项网络黑客行动,①其后美国政府多份正式文件引用该报告对中国军队涉

及网络攻击的内容,显然美国确信中国是在大力发展网络空间作战能力。从另一个

角度看,中国军方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信息战、心理战、网络战等非对称作

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包括从网络空间打击敌方的脆弱性等,也说明中国军方重视

网络空间作战的研究和运用。

2.发展网络空间防御能力。

美军网络空间的防御范围涵盖了整个网络空间。美军强大的作战和指挥能力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稳定、连通和自由进入。美军在全球几十个国

家运行着1.5万个网络和700万台计算机,②利用网络空间开展军事、情报、商务活动

以及各种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网络空间行动战略》(2011年)着重指出美军负有

保护军事网络、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职责,该战略将网络空间界

定为作战领域,国防部以此为基础进行组织、培训和装备,以应对网络空间的复杂挑

战和巨大机遇。美军将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更加有效地阻止、击败针对美军网络

系统的入侵和其他敌对行为。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及私人部门的合作,在保护军事

网络安全的同时,加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防护。同时还要加强与美国的

盟友及伙伴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国际合作。③ 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威廉·林恩

(WilliamJ.LynnIII)称美军在网络空间的任务重在防御而非进攻,目的是打掉因攻

击获得的利益,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卡特赖特(JamesCartwright)

则批评该战略“过于防御性,过于可预知性”。④

中国认识到网络空间的国际军事竞争正在形成,因此将发展网络空间防御作为

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2010年国防白皮书指出,一些大国制定网络空间战略,发展

包括网络空间在内的全球快速打击能力,增强网络作战能力,抢占新的战略制高点。

中国应将网络空间安全利益纳入新时期中国国防的目标和任务,以全面维护国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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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安全、发展利益。①2013年《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再次重申上述主

张。② 这显示中国军方着重发展网络防御能力,而美国军方认为信息封锁(Informa-

tionBlockade)和信息控制(InformationDominance)是中国网络防御能力的核心。③

但中国军方并没有将公共网络安全纳入军事保障任务,这是与美军一个很大的区别。

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和最脆弱的环节。近年来中国军力的持续增长引

发了美国的担忧,如何继续维持总体军力和各领域的绝对优势是未来美国军事战略

的重点。在网络空间,美军认为并没有绝对优势,因而以防范、威慑及规制等方式限

制中国网络空间作战能力的增长就成为其重要目标。然而美国并不愿意通过平等对

话解决网络空间军事化的共同担忧,有观点认为中美网络空间的竞争和冲突可能导

致中美网络空间安全困境的产生,并可能会引发网络军备竞赛,美国网络战研究专家

约翰·阿奎拉(JohnArquilla)甚至断言中美已进入所谓“凉战”(CoolWar)网络冲突

状态。④

三 网络安全国际治理与中美竞争

国际上,中美围绕网络安全国际治理的多边互动角力正在展开,包括网络空间基

础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网络安全治理规则的制定等。中美原则立场的差异和国际社

会的阵营分化将对网络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一)资源与控制权之争

当前网络安全国际治理的制度化水平较低。基本原则和准则存在分歧、权力分

配高度不均的领域难以形成国际制度,这是国际机制研究的一个基本判断。⑤ 网络

空间正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权力分布高度不均的国际共享领域。美国控制了根服务

器、地址资源等最重要的网络空间资源。如IPv4架构下可分配约43亿个IP地址,

美国有15.67亿个,中国仅有3.3亿个。⑥ 不仅拥有最多的基础资源,美国还掌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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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资源的分配权。目前整个互联网域名及地址分配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

机构”(ICANN)管理,“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名义上是一个由全球商业、

技术及学术专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可委派人员参与政府咨询委员会,但关键

性权力如域名控制和否决权仍由美国商务部通过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

构”的协议保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就是美国对

互联网实施控制的工具”。①

美国占有网络空间基础资源和控制分配权,经济收益之外,还能够获得广泛的安

全收益。其一,作为网络空间的全球枢纽,美国可以在其境内通过国内立法监控全球

数据流动,获取情报信息,应对通过网络途径发起的敌对行动,美国还可以将这些情

报与同盟和伙伴分享,加强其在网络安全和其他安全领域的主导权;其二,拥有域名

解析的控制权,美国可以令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机构、组织的网站甚至整个国家

的网络无法访问,如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以伊拉克局势动荡为由,敦促“互联网名称

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终止其国家顶级域名的解析,伊拉克因此从网络空间消失。②

其三,美国还可以通过操作根服务器,封锁特定IP地址,对抗网络攻击。如2008年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冲突期间,技术专家通过瑞典的根服务器有效阻截了针对格鲁吉

亚互联网的大规模拒绝服务式攻击。

中国认为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的权利,应在现有管理模

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边透明的国际分配体系,合理分配互联网基础资源。③ 国际

社会对美国独揽互联网控制权也多有不满,要求美国将部分控制权移交国际机构。

美国政府也面临国内要求维持控制权的压力,2005年11月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期间,

国会以423票对0票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反对任何将互联网控制权移交给联合国或其

他国际组织的举措。④ 2012年12月国际电信世界大会期间,国会再以397票对0票

通过决议反对由外国或国际组织管理互联网。⑤ 面对内外压力,美国政府在保持实

质控制的基础上作出有限让步,如赋予ICANN更多自主权。

(二)治理模式之争:多利益攸关方与政府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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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直强调理想的网络安全治理模式是维持现有基本架构不变,即多利益攸

关方(Multi-Stakeholder)模式,这些利益攸关方包括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组

织。美国认为,互联网天生具有国际特性,不能由各国政府控制,政府的权威限于其

边界,政府的作用应限于国内公共政策的制定。互联网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全世界

私营部门,包括服务器和网络的所有者和操作者、域名注册商、地区IP地址分配组

织、标准制定组织、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用户,这些私营部门理当在互联网治

理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而政府间组织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政府咨询

委员会、互联网治理论坛(InternetGovernanceForum,IGF)、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并没有直接管理或控制互联网的权力,只

能对未来互联网的国际政策方面发挥影响。① 可见美国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中发挥

核心作用的是私营部门,而互联网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私营部门主要来自美国,所以本

质上仍然是要维持美国对互联网的有效控制。

中国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并无异议,但希望国际组织获得更多的主导权,即将

网络空间的资源分配和政策协调置于一个或多个政府间机构之下,从而为国家在网

络安全治理中谋求更大的作用。中国认为各国网络空间彼此相连,分属不同的主权

管辖范围,没有一国可以独善其身,更不能靠一国之力确保本国的信息和网络空间安

全,需要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制定信息和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是当前

维护各国信息和网络空间安全的紧迫课题,而“作为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

织,联合国是制定上述规则的最合适平台”。② 联合国也认为“互联网已发展成为一

个全球性公共设施,互联网的国际管理应是多变、透明和民主的,由政府、私营部门、

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的全面参与”,③并积极推动国际电信联盟获得互联网治理的主

导权。但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中国的主张,都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2011年9月,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共同向联合国大会

提交了一份《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议案,中国提出互联网治理应遵循“和平、主权、

统筹协调信息自由流动与安全流动、合作、公平发展”五大原则,强调“主权国家是有

效实施国际信息和网络空间治理的主体”,“充分尊重各利益攸关方在信息和网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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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权利和自由”,①希望联合国大会就此展开讨论。美国对该议案反应冷淡,国会

众议院甚至要求美国直接予以否决,因为“该行为准则为政府排它性地控制互联网资

源寻求国际合法性,并反对当前确保互联网繁荣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对互联网信息

自由流动构成威胁,将损害自由表达的权利,有利于政府控制互联网内容,试图在违

反国际法的情况下保持政治稳定”,“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应当反对该议案”。② 可见

虽然中美都强调多利益攸关方的网络安全治理模式,但对各利益攸关方作用和地位

的认识存在根本差异。

(三)国际阵营的分化

由于美国坚持控制网络空间基础资源,对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理解与各国政府

及国际组织存在差异,其在网络空间安全上的政策主张也面临获取国际支持的压力。

为此,美国提出要建立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上的“志同道合”(Like-minded)的伙伴关

系,团结传统盟国、联合在基础资源分配、信息内容管理、网络空间安全等议题上立场

一致的伙伴、胁迫或诱使利益诉求不明的中小国家。“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战略,以塑

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聚集在领土管辖权、主权责任及武力使用规则等问题上持有共同

立场的国家。”③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努力建立一个人们所期望的环境

或相关行为准则,这种环境将符合我们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并能指导我们的国际伙伴

关系。”“我们将通过外交和联盟关系,寻求将尽可能多的利益攸关者纳入这一网络空

间构想,因为这将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效益。与国内外的私营部门开

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将对我们的努力起到支撑作用。”④在互联网基础资源的分配上,

美国得到了英国、日本和瑞典三家拥有根服务器的国家的支持。美国还与日本举行

网络安全综合对话,商谈应对网络入侵,并建立网络空间行为准则,以争夺网络空间

安全的国际规则的主动权。

中国则以握有较大发言权和主动权的国际平台为主展开凝聚共识的努力。迄今

中国已在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上海合作组织(SCO)、金砖国家(BRICS)等国

际组织框架内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多边磋商,协调政策,签署了《中国-东盟电信监管

理事会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合作框架》(2009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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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政府间合作协定》(2009年)。2012年9月,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互联网主管部

门共同举办首届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议题涉及“互联网发展及治理”、“网络空

间安全”、“新兴国家互联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12年12月还举办了中韩互联网

圆桌会议,双方表示要加强国际互联网治理立场协调。中国在这些双边和多边的渠

道中逐渐积累了一些政策共识,同时以这些共识为依托,在更广泛的国际平台如联合

国大会、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寻求国际支持。

2012年12月,国际电信世界大会就国际电信联盟新电信规则进行讨论,网络安

全和互联网治理也在议题之列。会议之前,美国即表示反对任何对互联网带来更大

监管的提案,反对新电信规则包含任何有关互联网的条款,不支持任何有利于内容审

查或阻止信息和思想自由流动而拓宽电信规则范围的努力。① 中俄等国希望推动国

际电信联盟获得互联网治理更大的权力,为各国政府管理互联网内容争取合法性。

突尼斯代表则提请增加保护在线言论自由的内容。在国际电信联盟提供讨论的初稿

中,包含了互联网、信息安全、网络犯罪等条款。由于美国坚决反对,新电信规则条约

文本未出现互联网条款,并强调“条约并不针对电信涉及内容的方面”,大会另通过决

议案表示“各国政府都应该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中发挥同等作用、承担同等责任”。也

由于一些国家反对,新电信规则未包含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内容。尽管如此,新电信

规则出台后,中俄等89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予以签署,而美、加、英、澳等55个西方国

家拒绝签署。这次大会可谓中美在网络安全等议题上所持立场的一次国际对决,国

际阵营的分化也得到充分展现。

四 网络安全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网络安全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快速升温,其潜在影响将不亚于九一一事件对中美

关系的影响。不同的是,九一一之后美国因反恐需求重新定位其全球战略,促使中美

关系合作的一面占据主导,而网络安全问题凸显了中美关系竞争和冲突的一面,将对

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形成新的障碍。

(一)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目前网络安全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和局部的,但由于国家利益

和原则立场的差异,网络安全问题有可能产生全面和深远的影响。

1.网络安全问题将会促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冲击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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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往往愿意强调甚至夸大国家安全威胁,以获取公众支持,这种

现实主义偏好在美国决策圈长期存在。历史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折都是基

于对战略威胁改变的判断,换言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过程即是发现新威胁和

新敌人的过程。冷战后传统大国军事威胁减弱,国际经济竞争及分配性冲突增加,国

家安全概念的模糊性越发明显。① 美国也不断更新国家安全的涵盖范围,经济、环

境、恐怖主义等非传统领域纷纷进入其国家安全战略考虑,将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

全高度正是这种趋势和思维的结合,也隐含了美国重新定义核心利益和战略威胁的

可能性。近年来,“美国对网络安全忧患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②

网络安全问题加深了美国对本土安全的担忧。珍珠港事件、九一一事件都是外

部力量对美国本土的直接打击,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正如第二次世界

大战战将美国从孤立主义中唤醒,九一一恐怖袭击再次打碎了美国本土无懈可击的

想法。”③美国国内迅速形成共识,促成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变。九一一事件后,美

国的战略重心迅速转移至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忧和改变中

国的意愿都降低了,从而加大了中美的合作空间。中美关系的后续发展也印证了这

一点,双方务实地看待双边争议和矛盾,妥善地处理台湾、西藏、人权、贸易等敏感问

题。但网络安全问题与珍珠港事件、九一一事件的最大差异在于美国对威胁来源的

判断。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美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已经形成一个印象,网络安全是美国

国土安全的严重威胁,而中国的网络攻击是这些威胁的主要来源。如前所述,网络安

全问题对中美经贸、外交和军事关系都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这势将冲击当前中美

关系稳定发展的战略基础。

2.网络安全问题将促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优先次序,改变当前中美关系的

议程。

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明显,各领域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多。随着网络安

全问题越来越受关注,美国行政部门将出台一系列网络安全相关政策,国会也将通过

一些网络安全相关立法,这些政策和立法很可能从技术、贸易、政治和安全等方面添

加“中国网络威胁”内容。美国情报界《安全威胁评估报告》每年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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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进行分类排序,2011年该报告列出的威胁来源榜单为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的扩散,①2012年该报告中的前三位为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网络威胁,②2013
年报告中的前三位为网络威胁、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武器扩散。③ 这种次序

的变化必将在中美双边对话机制和议程中得到体现。

近年来,中美处理双边关系的机制不断发展,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陆续建立各种

层级和形式的双边对话机制已达九十多个,涉及经贸、防务、安全、人权等多个方面。

可以预料,随着网络安全热度不断升高,网络安全议题将“嵌入”多个重要的双边对话

机制,如中美商贸联委会、战略与经济对话、防务磋商、人权对话等。中美国家元首会

晤、官员互访也都回避不了网络安全问题。特别是作为最高层级的双边对话机制,中

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将网络安全问题纳入议程,并专设中美网络事务磋商小组,④意

味着网络安全问题已上升到双边关系的战略高度。

(二)对中国的启示

网络安全问题已经与中国国内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美关系密不可分,中国为

阐释原则立场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外界对中国的意图和政策仍有很多疑虑。反观

美国,全方位的网络安全战略清晰可见,各项政策稳步推进。中国可从中获得有益的

启示。

1.重视国内政策的公共支持。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国偏重于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需求,对争取国

内和国际共识的关注度不够。网络空间与太空、海洋等全球公共空间相比一个重要

的区别是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太空及海洋秩序国际治理的主体是各国政府和专业机

构,协调国际公共政策涉及面相对较窄。而迄今推动网络空间迅速发展的主体是私

营部门,他们在技术、规则和应用方面保持持续创新能力,与网络空间可提供一个政

府干预较少的宽松环境密切相关,广大网络用户的参与也是网络空间发展不可或缺

的推动力。美国政府强调私营部门的主体地位、反对政府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管理互

联网、坚持互联网的自由访问、保护个人隐私,这些原则立场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

·62·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④

U.S.IntelligenceCommunity,WorldwideThreatAssessmentoftheU.S.IntelligenceCommunity,Feb.
16,2011,availableat:http://www.dni.gov/files/documents/Newsroom/Testimonies/20110216_testimo-
ny_sfr.pdf.
U.S.IntelligenceCommunity,WorldwideThreatAssessmentoftheU.S.IntelligenceCommunity,Feb.
2,2012,availableat:http://www.dni.gov/files/documents/Newsroom/Testimonies/20120202_testimony
_wta.pdf.
U.S.IntelligenceCommunity,WorldwideThreatAssessmentoftheU.S.IntelligenceCommunity,Apr.
18,2013,availableat:http://www.intelligence.senate.gov/130312/clapper.pdf.
JohnKerry,“SoloPressAvailabilityinBeijing,”Apr.13,2013,availableat:http://www.state.gov/sec-
retary/remarks/2013/04/207469.htm.



有着较高的支持度。如奥巴马政府虽然认为网络盗版对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仍

反对国会通过旨在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禁止网络盗版法案》和《保护知识产权法

案》,因为这两个法案可能伤害更为重要的个人隐私和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① 中

国拥有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用户群体,中国企业的应用创新和竞争能力已开始

展现,如电子商务领域的阿里巴巴、社交网络与移动网络相结合的微信、微博等。因

此,中国政府要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网络安全治理的非政府组织,并从培育网络空间

国际竞争力的角度给中国信息技术企业和产品以更坚定的支持。

2.有效应对美国就网络安全问题对中国的施压与指责。

一方面要善于利用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内外矛盾。如美国惯常指责中国政

府参与或支持攻击其政府、企业和机构的网络系统,窃取技术和商业机密、军事和战

略情报等。然而,2013年6月曝光的“棱镜计划”显示美国对世界各国进行长期和系

统的网络监控和情报获取活动,不论是敌对国家、竞争对手还是联盟伙伴概莫能外,

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美国以反恐需要、符合国内法律和范围可控等理由加以辩解,

还特别强调其网络监控性质不同于中国的技术和商业机密窃取活动。对此,中国可

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入手,就“棱镜计划”的国际合法性对美提出交涉,同时将在华

美企将属中国管辖范围的网络数据提供给美国政府界定为侵权行为。② 再如美国政

府以网络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加以市场准入限制,从而在实质上对本国企业予以支

持。201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了有关华为和中兴通讯威胁美国国家

安全的报告,③有评论认为思科参与了游说国会对华为展开审查的活动,思科随即发

表声明,声称自己并未游说国会,还称与另一家中国企业中兴通讯是合作伙伴而非对

手。④ 这反映了美国企业的矛盾心理,既期待中国的市场机会,又希望政府帮忙打压

竞争对手,还害怕遭致中国的报复。这种矛盾心理在谷歌、微软、雅虎及未能进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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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topOnlinePiracyAct,SOPA)和《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reventingRealOnline
ThreatstoEconomicCreativityandTheftofIntellectualPropertyAct,PIPA)得到美国众多知识产权组织

和国会议员的支持,但多数互联网企业和网民坚决反对。2012年国会讨论期间,维基、谷歌、脸谱、优兔、美
国在线等互联网企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奥巴马也明确表态不支持这两个法案。
根据已披露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计划”的依据是《爱国者法案》和《外国情报监视法案》(TheFor-
eignIntelligenceSurveillanceAct,FISA),情报部门向外国情报监视法庭提出调查申请,获得许可后,再要

求相关互联网公司开放数据服务器访问接口或直接提供数据。因此美国政府一再强调该计划的目标、程序

和结果都合法。但如果美国公司将从其他国家获得的用户信息和运行数据交给美国政府,就存在侵犯个人

财产权甚至它国主权的问题。

U.S.HousePermanentSelectCommitteeonIntelligence,“InvestigativeReportontheU.S.NationalSecuri-
tyIssuesPosedbyChineseTelecommunicationsCompaniesHuaweiandZTE,”Oct.8,2011.
Cisco,“WhatCiscoDidWasNotLobbying,”WashingtonPost,Oct.10,2012,availableat:http://arti-
cles.washingtonpost.com/2012-10-20/opinions/35500947_1_huawei-cisco-house-intelligence-com-
mittee.



国市场的脸谱、推特等公司那里都有所体现。

另一方面要寻找并积累中美之间的共识。中美不仅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也是两

个最大的互联网国家。中美之间就网络安全治理的原则达成共识,建立共同遵守的

网络行为规范是实现网络安全国际治理最重要的基础,一个不包含中美共识的网络

安全制度安排必定是不完整的,必将破坏网络空间的统一性并造成国际分裂。应当

看到,中美都表示要建立共同遵守的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应从双方已形成共识的原则

或领域着手,推动更广泛的政策协调。目前中美在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有一

些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12年国际电信世界大会召开之前,美国代表团团长泰

里·克雷默(TerryKramer)到北京与中国工信部协调立场,着重在网络安全与网络

流量管理等问题上交换意见。再如共同打击网络犯罪方面,2012年10月,中国国家

互联网应急中心接美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通报,称中国境内一些主机被恶意程序

控制正在参与针对美国一家银行和一家大型公司的拒绝服务攻击,中国方面对位于

中国境内的IP地址进行了及时处理。① 这些合作对于积累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

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共识,有着长期和积极的意义。策略上,曼迪昂特报告也是一个启

示,中国应对重要目标受到的网络攻击和相应损失进行跟踪调查,尤其是对来自境外

的一些系统性和长期性的网络攻击进行取证分析,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中美有关网

络安全问题的争议中,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总之,美国提升网络安全问题层级,并以此对中国进行指责和施压,有其国内政

治的因素,也有夸大的成分。但毫无疑问,美国有着无可匹敌的国际影响力和强大的

问题塑造能力,正如九一一以来,美国迅速将恐怖主义规划成整个国际社会的议程,

中美的经贸、军事、外交关系也都增添了反恐内容。美国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

也将改变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运行轨迹。“世界上没有哪个双边关系比美中关系

更能深刻影响未来国际政治。而在这个双边关系中,没有哪个议题像网络安全一样

快速升温,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了种种摩擦。”②因此,中国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和

定位网络安全问题,重视其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影响。2013年6月中美元首加州会晤

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即要在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框架下构建

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应对包括网络安全在内的各种全球性挑战。③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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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2012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2013年3月20日,参阅网页http://

www.cert.org.cn/publish/main/upload/File/201303212012CNCERTreport.pdf,第12页。

KennethLieberthalandPeterW.Singer,CybersecurityandU.S.-ChinaRelations,p.vi.
《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国务委员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2013年6
月9日,参阅外交部 网 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gjldrhd_611267/t1048973.
shtm。



将中美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利益差异和政策分歧纳入共同管控范畴,为避免中美在网

络空间的对抗和冲突奠定了战略基础。

汪晓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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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演进及实践①

沈 逸   

〔内容提要〕美国作为互联网概念、关键技术与核心设备的发源地和最

大的软硬件资源占有国,其网络安全战略经历了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监

视控制特定内容信息流动、准备跨界行动以积极防御直至形塑全球网络空

间信息内容的演进过程。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时期,随着美国

整体实力的压倒性优势持续减弱,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相对战略优势更

加凸显,技术创新与网络安全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网络安

全问题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整体框架中的重要性日益呈现上升趋势。

关键词:美国外交 网络安全 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2013年2月19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亚特公布了安全研究报告,指责中国

政府支持黑客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并转交中国公司的做法不仅损害了美国公司的商业

利益,危害了美国国内的就业,而且从战略层面挑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② 2月20
日,白宫发布了一项打击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新战略,建立了一个美国面临来自中国

网络攻击威胁的叙事结构:中国政府使用国家力量,对美国私营公司发动网络攻击,

窃取商业机密,然后转交给中国公司对美国展开不公平竞争,这一不公平竞争已经严

①

②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互联网与国际关系”(项目编号:2011BGJ004)、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新媒体、跨国网络与国家安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美国研究》杂志的编辑与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

贵意见和建议。文中可能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MandiantAPT1Report:ExposingOneofChinasCyberEspionageUnits,来源:http://intelreport.mandi-
ant.com/Mandiant_APT1_Report.pdf,登录日期:2013年7月14日。



重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① 2013年6月,前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的合同制员工斯

诺登(Snowden)披 露 美 国 国 家 安 全 局 建 成 并 运 行 着 大 型 的 监 控 项 目“棱 镜”

(PRIZM),能够对全球各国的网络通讯活动进行全面监控。② 这是网络安全问题影

响到国家安全并对大国关系构成挑战的最新事例。对中国来说,理解美国国家网络

安全战略的演进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在展开对美国国家网络

安全战略的分析之前,先对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明确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一 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的联系与区别

“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信息安全”(InformationSecurity)、信息通讯技

术安全(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Security)、“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互联网安全”(InternetSecurity)、关键基础设施保护(CriticalInforma-

tionInfrastructureProtection)是欧美发达国家探讨网络空间发展与国家安全关系

时经常涉及到的一组概念。这些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下页图所示。

下页图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经认可的概念图示,用于描述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内各相关概念的关系:信息安全(InformationSecurity)是最一般的描述,旨在强

调根据相关用户的需要,保障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关注如何在技术层面,对那些实际运行的网络,确保分布在网络上的组织内

部、组织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信息安全;互联网安全(InternetSecuri-

ty)关注在互联网(也就是使用TCP/IP协议连接起来的网络)如何保障可靠性和可

用性;关键基础设施保护(Critic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Protection)保障那些提

供或者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的网络系统的安全,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包括能源、通

讯、饮用水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确保这些系统和网络在面临各种类型的风险时

能得到足够保护,有足够的弹性或者防御能力;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又被称为

网络空间的安全(CyberspaceSecurity)被定义为保障在网络空间上存储的信息的保

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而网络空间存储信息的真实性、可核实性、不可抵赖性以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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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dministrationsStrategyonMitigatingtheTheftofU.S.TradeSecrets,来源:http://www.whitehouse.
gov//sites/default/files/omb/IPEC/admin_strategy_on_mitigating_the_theft_of_u.s._trade_secrets.pdf,登
录日期:2013年7月14日。

GellmanBarton,LauraPoitras,“USIntelligenceMiningDatafromNineU.S.InternetCompaniesinBroad
SecretProgram,”TheWashingtonPost,June6,2013,来源:http://www.washingtonpost.com/investiga-
tions/us-intelligence-mining-data-from-nine-us-internet-companies-in-broad-secret-pro-
gram/2013/06/06/3a0c0da8-cebf-11e2-8845-d970ccb04497_story.html,登录日期:2013年7月14日。



靠性也可以纳入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的框架内。①

�K��A���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 
Information Security 

��EA���� 
ICT Security 

54�� 
Network 
Security 

�65�� 
Internet 

 Security 

54�� 
Cyber Security 

5
4
(
5

 
C

yb
er

 C
rim

e 5
4
�
�

 
C

yber Safety 

图:网络安全战略相关概念图示

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TelecommunicationUnion)将网络安全(CyberSe-

curity)定义为“工具、政策、安全概念、安全保障、指导方针、风险管理方法、行动、训

练、最好的实践、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的集合,这一集合能够被用于保障网络环境,以及

组织和用户的财产。组织和用户的财产包括相互链接的计算设备、个人计算机、基础

设施、应用、服务器、通讯系统,以及所有在网络环境里存储/或传输的信息的综合。

网路安全旨在实现并维护组织和用户资产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属性,反击网络环境中

相关的安全风险。安全属性包括可用性、可信度(包括真实性以及不可抵赖性)以及

保密性。”②

毫无疑问信息安全(InformationSecurity)与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是两个

密切联系又存在区别的概念:信息安全里的“信息”涵盖了各种形式的信息,其起源和

出现的时间较网络安全更早;网络安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被理解为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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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lexanderkilmburged.,NationalCyberSecurity FrameworkManul,(NATOCooperationCyberDefense
CentreofExcellence,2012),p.10.
Definitionofcybersecurity,来源:http://www.itu.int/en/ITU-T/studygroups/com17/Pages/cybersecuri-
ty.aspx,登录日期:2013年7月14日。



的安全,其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内容,当然如前所述,就是要保障在网络空间里存储

的信息的安全,但同时为了实践这一目标,网络安全就必须将其涉及的范围从基础延

伸到政策、行动、观念等诸多层面。

从上述定义还可以发现,信息安全界定的方式是安全的客体,也就是需要被保障

的是“信息”的安全;而网络安全的界定,更多的是和一个特定的“空间”,也就是网络

空间(Cyberspace)密切相关,相比“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更加关注的是要实现的效

果,也就是实现整个“网络空间”的安全。网络空间一词,源自1984年加拿大作家吉

布森((WilliamGibson)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从构词法上看是

控制论(cybernetics)和空间(space)两个单词共同构成的,从概念上说,指通过计算

机以及由计算机构成的网络里所支撑起来一个虚拟现实空间,它依托于具体的物理

设备而存在于逻辑空间里,同时跨越这两者,借助具体的用户交换着数据、信息。

从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视角出发,网络安全在当下,成为了直接影响乃至挑战国

家安全的关键所在,严格局限于信息本身的信息安全概念,在21世纪全球网络空间

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学理和技术层面的概念依然重要,但作为一个中观的且有操作性

的概念而言,网络安全的优势更加显著:因为可以将网络空间中各种对国家安全产生

影响的因素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综合考虑,从信息的保障、行为的规制、政策与

战略的制定等诸多方面展开相应的论述和分析。

就本文研究的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来说,美国政府目前明确使用的也是网络

安全,根据白宫网站有关网络安全的论述,可以发现美方是从网络空间的重要性来讨

论网络安全的重要性,而网络安全就意味着美国必须要直面来自网络空间的威胁,而

且美国在21世纪的繁荣就有赖于网络安全。①

为了分析的方便和理解的需要,本文将统一使用“网络安全”来论述美国国家与

此相关的战略的演进和实践等。当然,在网络技术问世、网络空间在全球扩散之前,

美国的战略准确地说是“信息安全战略”,但考虑到这些战略在目标、手段、逻辑等方

面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下文的论述将统一使用“网络安全”以及“网络安全战略”。

二 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演进

2011年5月,美国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商务部联合发布

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这是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集大成者,也是第一份明确

表达主权国家在国际网络空间中的行动准则的战略文件。该战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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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ybersecurity,来源:http://www.whitehouse.gov/cybersecurity,登录日期:2013年7月14日。



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整体定型。这也是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经历长期变化、发展、

转型之后的阶段性成果。梳理这一变化发展过程,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美国的

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从实践层面来看,美国的网络安全战略经历了一个梯次发展完善的过程:从“保

护”敏感信息与数据、关键系统、节点、基础设施安全到侧重“监控”信息内容、“积极防

御”潜在威胁,最终发展成为“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全球网络空间。这个梯次发展的过

程,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50年代。当时美国认识到必须对与制造核武器相关

的敏感信息进行必要的保护,不能放任其自由流动,否则将有损国家安全。

(一)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长期摇摆于“开放”与“控制”之间

首先,从制度层面来看,自建国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即言论自由条款)对美国政府干预信息流动形成了明显的制约。从思想和观念层面

看,美国国内各阶层对政府实施情报搜集和信息流动管制普遍心存疑虑。1921年,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LewisStimson)看到情报破译组截获的日本机密通讯时

脱口而出“真正的绅士不拆阅他人信件”。这可以说是这种疑虑的现实表现。到

1945年8月16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陆军军法署署长专门向战争

部部长提交绝密备忘录,阐明“和平时期拦截外国情报活动的合法性”,强调这种拦截

行动不违反美国1934年联邦通讯法的第605条款,也不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

案。①

当今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46年《原子能法》和《1947年

国家安全法》。这两部法律正式授权政府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对特定类型的信息进

行管控。所谓“一定情况”,主要指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对相关的信息流动

进行管控。网络安全战略的核心概念也因此得以初步界定,即信息自由流动,但不得

损害国家安全。

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信息流动与国家安全的关注焦点是“保护”,也就是保护

那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主要指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信息,避免因其泄露而损害

国家安全。根据1946年《原子能法》,所有与原子弹制造相关的数据被称为“限制性

数据”。这种类型的数据必须处于严密的保护之下,不允许任何非政府组织或个人以

任何名义接触任何此种信息。

从这时开始,美国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政府必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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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涉及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文件都来自同一个数据库,除非另作说明。



一些重要的信息,甚至是某些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但如何界定国家安全,如何

判定哪些信息事关国家安全,如何具体加以执行和落实,在美国接下来的具体实践中

则存在明显的分歧,最终形成的是一种以开放为主、兼顾保护与控制的安排。1966
年通过并由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的《信息自由法》可以说是这种安排的最典型的

体现。

《信息自由法》规定,政府必须无条件地公布不符合豁免条例的所有信息,任何专

横或任意阻碍公众获取政府文件的政府机构成员,都将“面临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调

查,以确认他是否需要为拒绝交出文件承担主要责任。”〔III—Section552-(a)4(F)〕。

《信息自由法》的通过使政府无法对所有政府文件继续保持严密的控制。民众能够援

引该法案向政府机关要求查阅有关的文件档案。

另一方面,这一法律规定公众有权接触特定种类之外的政府信息。排在可以免

于公开披露的九类信息首位的是“依据行政命令特别授权,基于国防或外交政策利益

而需要保密的信息”,其次是“商业机密”以及“可能侵犯个人隐私的信息”〔III—Sec-

tion552-(b)1,4and6〕。①

上述两部分条款构成了《信息自由法》的主要内容。规定政府机构成员不得阻碍

信息公开的条文如同锋利的矛,能够有效地穿透行政部门对内部信息的保护。允许

总统以行政命令方式阻止特定信息披露的规定,则让行政部门获得了一个不太大但

却足够坚固的盾,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挡开放信息的要求。两者并存在一部法

律中,看起来很有些自相矛盾之处。

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规定,实际上正是要求“开放”与主张“控制”两方之间微妙

互动的结果。以提出《信息自由法》立法动议的约翰·莫斯(JohnMoss)参议员为代

表的一方认为,应该推动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莫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受命就行政机关压制新闻舆论的问题进行调查。这一调查促使莫斯开始关注行政机

关滥用权力、阻碍信息自由流动的问题,并促使他最终提出制定《信息自由法》的草

案。② 而以林登·约翰逊总统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试图削弱《信息自由法》对行政机构

权力的限制。据当时担任约翰逊总统新闻秘书的比尔·莫耶斯(BillMoyers)回忆,

“约翰逊痛恨任何有关信息自由法的想法,痛恨记者对政府官员追根究底的责问,痛

恨对官方观点的挑战。……当国会讨论《信息自由法》时,他试图修改并削弱这份草

案。当《信息自由法》进入总统签署的程序时,他威胁要使用‘口袋否决’(P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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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e)……虽然他在1966年美国国庆日签署了《信息自由法》,并随后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演说,但是在私下里,他却以污言秽语咒骂《信息自由法》。”①

从莫耶斯的回忆中,可以部分看出关于信息“开放”的主张在美国确实有着非常

强大的影响力,美国政府的权力也确实受到了相应的制约。而另一方面,对国家安全

的关注同样无法被完全忽视。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结构,并呈现出明显

的阶段性起伏,从加强控制和限制信息流动到放松控制和鼓励信息公开,起起伏伏,

非常耐人寻味。

1982年,里根总统签署了第12356号总统行政令。该行政命令在1982年至

1995年间,允许美国联邦政府相关部门援引《信息自由法》中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对

大量被认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不予公开。由此引发并累计的强烈不满,迫使克

林顿总统在1995年至1999年间大幅放宽对信息的管制,解密并披露了大量的档案

文件。从里根的强化到克林顿的放松,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

2001年11月1日,美国司法部长冈萨雷斯(AlbertoR.Gonzales)起草并由美国

总统布什签署了第13233号行政命令,限制披露前任总统的相关记录。② 2002年,美

国国会通过《2003年财政年度情报授权法》,对《信息自由法》做出修订,禁止美国情

报机构回应任何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基于《信息自由法》向美国提出的信息公开要

求。这里的情报机构指的是依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第3条第4款建立的机构,包

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情报局、国家图像与测绘局、国家侦察办公室(the

NationalReconnaissanceOffice)、国防部内部负责侦察的办公室、分列于陆海空三军

和海军陆战队的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财政部、能源部、海岸警卫队、国土安全部、美

国国务院的情报与研究局,以及其他任何与情报相关的机构。根据总统的需要和国

家安全的需求强化信息控制的诉求,通过法律得到了充分体现。

2009年1月2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第13489号行政命令,取消了第13233号

行政命令的限制。2009年11月29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第13526号行政命令,进

一步授权政府在接到信息公开的请求之后,对某些特定类型的被认为与国家安全相

关的信息进行加密。这意味着那些根据《信息自由法》被允许公开的信息,仍然可能

被政府重新设定为不可公开。有趣的是,在同一个行政命令里,奥巴马又提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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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规定那些被认为没有必要继续保密的信息,可以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自动解

密。①

对比奥巴马、布什政府任内签署的这一系列命令,会发现三点:

首先,信息开放确实是美国立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无论民主、共和两

党,在入主白宫之后,都认同此种开放不应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同时,虽然开放和控

制的直接对象往往是某些具体的信息,但同样足够成为折射出同届政府对网络空间

管制的力度,因此在布什、奥巴马等政府任内,这些对信息开放、控制的政令变化,可

以看作是衡量或者预测美国政府对网络空间控制力度的重要指标。

其次,信息开放与强化控制之间的张力,不仅仅是理念之争,还与美国国内两党

之间的政治斗争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通过对开放授权涉及的年限、信息类别

以及政府具体操作权限的微妙调整,可以构造出满足国内政治斗争需要的新工具。

第三,整体来看,无论党派背景还是个人风格,自2001年之后的美国政府,无论

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强化了对信息的控制,其主要驱动力都是为了保障美国

的国家安全。这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带来的后果。该事件的发生刺激并推动了美

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转型。

(二)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向“控制”转型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在这一事件的推动下,长期迫于美国国

内政治压力而潜伏在水下的信息“控制”战略开始浮出水面。其原因在于,九一一事

件影响了美国政府制定与实践相关政策所依赖的国内民意基础。美国盖洛普公司从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03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调查,了解美国民众对“何谓

国家未来最大威胁”的看法。调查设立了大型公司、大型工会和大政府三个选项。调

查数据显示,在1965年2月至2004年11月的时段里,美国民众始终认为大政府对

于国家的未来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自冷战后期至2000年10月,认为

大政府构成威胁的民众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1985年6月的调查数据显示,50%的

受访者认为大政府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2000年10月的调查数据显

示,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5%。②

然而,九一一事件之后,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2年7
月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47%的受访者认为大政府是最大的威胁,这一数字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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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①

九一一事件的另一个影响在于,美国民众突然感受到了真实存在的巨大威胁。

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他们做出了某种选择,包括暂时牺牲此前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核

心价值,即个人自由。在九一一事件之后,2002年1月的调查显示,有47%的受访者

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避免再度在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包括那

些会侵犯自由民权的措施。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率在逐渐降低,但到了

2003年11月,仍然有31%的受访者持相同的观点。②

根据相关的公开信息和资料,美国在网络空间实施的“控制”意味着政府运用特

定的信息系统,监视特定范围内的信息流动以及网络用户的活动。以美国来说,其

“控制”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对外监控和对内监控。

对外监控主要由国家安全局负责。它以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对苏情报技术收集

系统为基础,综合美国自身的解密档案和欧洲议会2001年组织的临时委员会提供的

调查报告,凭借20世纪40年代与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签署的《五国情报

交换协议》,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并完善了一套名为“梯队”(Echelon)的监控系统。该

系统具备全面监听电话、手机、传真、电子邮件、网页浏览、即时通讯等通讯手段的能

力,每天能够处理接近或超过10亿次的通讯。

与对外监控相比,在美国境内重点针对美国公民的信息活动进行的对内监控,始

终是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中的难点。冷战时期,从1947年到197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

的“三叶草行动”(OperationShamrock)曾经在半合法状态下,监控了全美公民所有

的国际电报。③ 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水门事件”促使国会对中央情报局等机构进

行了秘密听证调查。在此调查过程中,“三叶草行动”意外曝光,由此导致美国国会制

定了《1978年对外情报监控法》,禁止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对美国公民的通信活动进

行监听。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福特(GeraldRudolphFord,Jr.)不顾时任国防部长的

拉姆斯菲尔德和中情局局长乔治∙布什的反对,推动《1978年对外情报监控法》完成

立法程序并签署生效。④

自“水门事件”之后,对内监控成为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中的一个灰色敏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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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行动实施过程中,以联邦调查局为例,虽然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逐渐

发展出了一套能够对电话(龙系统,DragonSystem)和后来的电子邮件与网络浏览

进行监控的系统(食肉动物系统,CarnivoreSystem),但其运用仍受到严格的限制:

首先,必须取得特定法庭的监听许可(即通过非监听途径证明某个美国公民有被监听

的必要),然后才能实施监控;其次,这种监控始终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以避免媒体

的关注。九一一事件之前,“食肉动物”系统的存在和运作被曝光,全美舆论顿时一片

哗然,迫使国会准备进行听证,并试图对其进行控制。①

九一一事件后至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这段时间,美国国内的政治氛围转变了美

国民众对政府监控信息流动的态度,并进一步影响了美国国会议员对相关立法的态

度。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民众至少在最初的4年间(2001年至2005年)愿

意为了“安全”牺牲一定程度的“自由”,接受政府的监控。在这种环境下,美国国会也

加快了对相关法律的推进。原本要接受严厉审查甚至可能被强制取消的联邦调查局

的“食肉动物”监控系统在国会通过了审查,并且还得到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允许政

府监控信息流动、要求公司向政府提供个人的互联网活动数据以配合反恐等国家需

要的《爱国者法案》获得了通过。《1978年对外情报法》中对监听美国公民设置的前

提条件(通过非监听方式获得证据,证明其存在间谍嫌疑等)被删除了。诸如此类的

变化都标志着在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中,“控制”开始占据优势地位。

(三)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从“控制”向“塑造”转型

奥巴马参加总统竞选时,布什政府强化监听能力的做法成为民主党攻击的重点

之一,理由是此举为了国家安全而危及美国立国的核心价值,因小失大。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入主白宫之后,奥巴马政府对内和对外控制能力的建设非但没有停止,反而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网络安全超越反恐战争的需求,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被赋予更重要的地位。更具进攻性的“积极防御”和“塑造”的概念应运而生,将目

标直接指向了全球网络空间。

2011年,美国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商务部联合颁布了《网

络空间国际战略》,明确提出了要综合运用3D手段(即外交、防御和发展),确保美国

战略目标的实现。其中与防御相关的部分首次将原先局限于国防战略的“威慑”战略

引入网络安全领域,提出将综合运用网络空间的技术手段和实体世界的物理杀伤手

段,来应对虚拟数字世界的信息攻击。美国国防部在依据《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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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的《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中,创造了“积极防御”(ActiveDefense)的概念,明确指

出“当发现美国境外的计算机内存储有可能危害美国的代码时”,可以“主动”采用包

括物理毁伤在内的手段“越境”攻击,以消除这种威胁。① 2013年3月12日,美国国

家安全局局长、网军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KeithAlexander)中将在国会参议院军事

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美国正在组建40支网络战部队,其中13支属于进攻性

部队,27支属于防御性部队,其战略的“攻击性”由此可见一斑。②

同时,从2010年开始,由克林顿国务卿主导的美国国务院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互

联网自由”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核心概念,统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的全文。这个概

念的核心要点在于,通过对全球网络空间信息流动环境的塑造,将全球网络空间和最

新的互联网应用作为实践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工具。谷歌公司2010年与中国大陆发

生的争端和摩擦,就是实践这种概念的典型案例,一些参与者实名发表的文章披露了

其中的内在联系。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核心组织者之一,也曾撰文披露美国通过互

联网和非政府组织将影响力渗透进中东和北非诸国的具体操作流程。曾经参与用新

媒体推动跨国活动分子网络的组织和实践活动的白俄罗斯研究者则从实践和学理两

个角度指出,这种新型的网络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和大型能源集团游说美国政府的运

作模式很有些相似之处。③

自2003年到2013年,与网络安全相关国家战略文件、总统行政指令中比较重要

的,是如下七份文件。其颁布时间、发布名称以及试图实现的主要目标,如下表所

示:④

表:美国政府有关“网络安全”的文件(2003~2013)

年份 名称 主要目标

2003
保障网络空间安全的国家战

略

1.阻止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

2.降低面对网络攻击时国家的脆弱性

3.当网络攻击发生时将损失降到最低,将恢复时间缩到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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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DepartmentofDefenseCyberspacePolicyReport:AReporttoCongressPursuanttotheNationalDefense
AuthorizationActforFiscalYear2011,Section934,来源: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1/

0411_cyberstrategy/docs/NDAA%20Section%20934%20Report_For%20webpage.pdf,登录日期:2013年

7月14日。

JohnReed,“CyberCommandFielding13‘Offensive’CyberDeterrenceUnits,”http://killerapps.foreign-
policy.com/posts/2013/03/12/us_cyber_command_developing_13_offensive_cyber_deterrence_units.
GolnazEsfandiari,“TheTwitterDevolution,”ForeignPolicy,June7th,2010,来源:http://www.for-
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6/07/the_twitter_revolution_that_wasnt,登录日期:2013年7月14日。
自2003年至2013年,美国政府有关“网络安全”的战略文件、报告、计划、法案等累积发布14份以上,本表

格选择的依据为美国白宫官方网站有关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问题的解释和说明中提示列入参考的重

要战略文件。



2008

2009

第54号国家安全总统令:
网络安全与监视

第23号国土安全总统令:
网络安全与监视

网络空间政策审查:
确保可信任的适应性强的

信息和通信 基础设施

国家网络安全全面倡议

1.发展一个覆盖所有行政部门的网络情报计划

2.增加加密网络的安全性

3.扩展网络教育

4.界定能够保持持续,实现 “跨越式超前”的先进技术研发方

向

5.界定能够提供持久威慑力的技术与方案

6.多管齐下,对与网络安全相关的供应链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7.定义网络安全在私营部门的角色

8.定义联邦延伸进入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网络安全角色

9.管理联邦企业网络作为一个单一的网络企业与可信任的互联

网连接

10.部署入侵检测系统的传感器整个联邦企业

11.寻求为跨联邦企业部署入侵防御系统

12.协调和重定向的研究和发展 (R&D)的努力

13.连接当前网络行动中心,以提高态势感知能力

14.制定并实施一项政府各部门的网络反情报 (CI)计划

2011

网络空间可信身份的国家战

略

1.将网络空间可信任身份的建立,作为改善网络安全的基石

2.使用单一的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提高安全性,减少因为单一

个人使用大量用户名和密码所带来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由此

导致的不安全和低效

3.强化可靠性,推进个人、私营公司以及政府围绕建立可靠的

身份认证系统展开积极努力

网络空间国际战略

1.确认网络空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

带来了新挑战

2.美国将在应对挑战与捍卫立国核心原则之间保持平衡

3.综合运用发展、外交、威慑等方式,实现一个开放、可互动

操作、安全、可靠、稳定的全球网络空间

2013
抵销窃取美国贸易机密威胁

的行政战略

通过外交方式在海外保障美国贸易机密

以自愿参与为基础推进私营公司参与贸易机密

强化国内司法合作

改进立法,改善公众认知与推广

  上述七份文件,构成了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比较完整的文字表述,结合上文所述

有关网络安全历史的演进,可以认为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完善的

体系,其内在逻辑结构、战略目标设置以及政策工具选择相对比较完整。事实上,

从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一系列实践中也能得到比较充分的验证。

三 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实践

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实践是丰富而复杂的,甚至比美国公开表述的网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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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战略本身更加复杂,具有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美国式实用主义的特点。它能够

毫不犹豫地围绕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通过核心概念的精准调节,适应不断变化的

环境的需求。概括而言,这种实践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防范非国家行为体借助网

络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保护并巩固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已有优势;支持跨国活动分

子网络的颠覆行动,以此实现美国外交政策追求的目标;对正在出现的、可能成为

美国对等竞争对手的国家进行网络安全观念的规训,塑造一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网络空间战略大环境。

(一)防范非国家行为体借助网络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美国网络安全战略追求的核心目标,不容任何形式的威胁与挑战。

当任何非国家行为体试图以任何方式实施任何被认为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时,

都会遭到美国政府迅速而有效的打击。2010年,非政府组织维基解密和披露了美

国政府的 “战争文件”和 “国务院内部电报”,美国政府对此做出的反应是这种防

范行动的典型体现。

这种防范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可见的部分。维基解密事件之后,2011年2
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再次发表了有关互联网

自由的演说,题为 “互联网的正确与错误:在一个网络化世界里的选择与挑战”。

希拉里国务卿明确指出,维基解密和披露内部文件的行为不是美国所说的 “互联网

自由”,这种形式的 “自由流动”是 “窃密小偷”的行径。希拉里国务卿明确提出,

任何形式的互联网自由都不得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否则就不是互联网自由。①

在不可见的部分,美国政府与媒体构筑的良好关系形成了一张悄悄运作的网

络,自动对信息进行过滤与加工。其中,《纽约时报》的行为比较具有代表性。得

到相关材料之后,在进行报道的前一周,《纽约时报》派出了驻华盛顿办公室主任

和高级记者组成的团队,携带采访提纲,甚至可能是已经获得的原始材料,赴白宫

研讨报道的角度。《纽约时报》事后称,“来自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中

央情报局、国务院的人员或其他未标明身份的人围着桌子持续工作了两天时间,告

诉 《纽约时报》哪些内容是不可以报道的。”当报道发布时,白宫新闻发言人第一

时间用 “不负责任”对维基解密事件进行定调,并将焦点聚集到了 “巴基斯坦情报

机构支持塔利班”以及 “公布秘密行动的细节有损国家安全”这两点上。《纽约时

报》和 《纽约邮报》等媒体的报道焦点也如法炮制。除此之外,维基解密网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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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illaryRodhamClinton,“InternetRightsandWrongs:Choices& ChallengesinaNetworkedWorld,”

Feb.15th,2011,来源: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619.htm,登录日期:2013
年7月14日。



自从宣布发布机密文件之后,立刻遭到了海量的垃圾数据发起的 “拒绝服务攻击”。

当时为维基解密服务器提供域名解析服务的美国网络公司则接到了来自美国参议院

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的电话,并随后宣布停止提供域名解析服务。①

当黑客组织 “匿名”发起针对性的反击,入侵那些配合美国政府打压维基解密

行动的公司网站之后,美国政府采取了更加直接的行动。2011年1月27日,FBI
在全美12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发出27份搜查令。7月19日,FBI又在全美11个州

发出21份搜查令,进一步调查其他设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 “匿名”组织成员。

同时,美国司法部向包括推特公司在内的互联网内容供应商及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发

出国家安全信函,要求其提供若干 “匿名”组织成员的相关信息,包括IP地址、

信用卡账号、发送的信息和内容。这些应对举措凸显了美国网络安全战略以国家为

主体、以保障国家安全为首要目标的基本特点。这是任何程序与形式上的安排都无

法从实质上加以改变的特点。②

(二)保持并巩固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已有优势

美国在网络空间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它对全球网络空间的关键基础设施具有实

际的管理权限。这种关键基础设施的代表之一,就是域名解析系统DNS。2012年

12月,大约150个国家和地区聚集在阿联酋的迪拜,就国际电信联盟管理国际网

络空间的条约进行多边会谈。12月13日,美国代表团团长克拉玛 (TerryKram-

er)在会上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同意签署一份改变互联网管理结构的新条约。美方

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第一,美国拒绝签署任何可用于规范网络服务供应

商、政府或私人公司的条约;第二,美国拒绝对包括垃圾邮件在内的网络信息流动

做出限制,因为那会损害言论自由;第三,拒绝承认国际电信联盟在保障网络安全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对互联网的治理必须在现行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

分配机构 (ICANN)所谓的多重利益相关方的框架内依法进行;第五,国际电信

联盟峰会无权就互联网做出决议。③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仅仅依据美国的国内法和美国政府、公司掌控的巨大的软

硬件资源,美国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全球网络空间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控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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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wenMacAskill,“WikileaksWebsitePulledbyAmazonafterUSPoliticalPressure,”来 源:http://

www.guardian.co.uk/media/2010/dec/01/wikileaks-website-cables-servers-amazon,登录日期:

2013年7月14日。

TerryFrieden,SusanCandiotti,“14ArrestedinOperationTargetingAnonymous,”来源:http://edi-
tion.cnn.com/2011/CRIME/07/19/new.york.anonymous.warrants/index.html,登录日期:2013年

7月14日。

TerryKramer,“WorldConferenceonInternationalTelecommunications,”来源:http://www.state.
gov/e/eb/rls/rm/2012/202040.htm,登录日期:2013年7月14日。



年8月11日,IT业界的知名网站Zdnet转载了谷歌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对德国 《经

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的谈话,称 “谷歌公司收到了美国相关政府部门依

据 《爱国者法》开出的国家安全传票 (NationalSecurityLetter)之后,将存贮在

谷歌欧洲 ‘云数据中心’的数据通过安全的传输架构,越过大西洋,交给了美国的

相关政府部门”。①

另一个长期存在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勇气面对的事实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具备

并且在持续完善着对网络空间数据流动实施有效监控的能力。2013年6月,美国

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制员工斯诺登披露的 “棱镜”项目引发轩然大波,包括谷歌在内

的9家美国互联网巨头被指长期与美国政府合作,对网络空间几乎所有的数据流动

都在实施监控。②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这是迄今为止被曝光的第12个类似的监控

项目/计划/行动,这些监控项目/计划/行动最古老的是联邦调查局的卡片索引系

统,他在20世纪30年代由当时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局长引入;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

广的是2001年被披露的 “梯队”系统 (Echelon),它不仅被用于监听前苏联、东

欧国家的信号情报,还被欧洲议会认为用于美国公司的商业间谍行动;③ 斯诺登披

露的 “棱镜”主要在监控能力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可以记录通讯人、时间、IP
地址、通讯时间长度等数据,还能近似实时的监控特定对象在网络空间进行语音、

视频通讯内容,也就是说,这个系统能够对 “数据流” (DataFlow)进行实时监

控。④

客观地说,当美国具备如此显著地压倒性优势时,它没有任何内在动力愿意基

于其他国家的利益考虑做出主动的让步。因此,很显然,尽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强

烈诉求,但美国并没有太大的兴趣通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边组织,遵循主权国家

平等的原则,来改变现有网络空间的治理结构,因为这只会影响或削弱美国在网络

空间的已有优势。

(三)支持跨国活动分子网络的颠覆行动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国防部等系统就已经认识到,互联网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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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ZackWhittaker,“GoogleAdmitsPatriotActRequests;HandedoverEuropeanDatatoU.S.Authori-
ties,”来源:http://www.zdnet.com/blog/igeneration/google-admits-patriot-act-requests-hand-
ed-over-european-data-to-u-s-authorities/12191,登录日期:2013年7月14日。

Gellman,Barton;Poitras,Laura,“USIntelligenceMiningDatafrom NineU.S.InternetCompaniesin
BroadSecretProgram,”TheWashingtonPost.June.6th,2013.
MikeIngram,“EuropeanParliamentConcludesEchelonElectronicSpyNetworkDoesExist,”June6th,

2001,来源:http://www.wsws.org/en/articles/2001/06/ech-j06.html,登录日期:2013年7月14
日),该调查报告全文参见:http://www.fas.org/irp/program/process/rapport_echelon_en.pdf。

PRISM (surveillanceprogram),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PRISM _program,登录日期:

2013年7月14日。



之一在于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有效工具,帮助美国政府去挑战乃至颠覆那些不符合

美国国家利益的所谓威权政体。原来达到这一目的需要采取隐秘的行动,或派遣美

国的特种部队冒被抓获的风险渗透到别国境内,或由美国政府直接介入,从而面临

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今只要简单地培训非政府组织或者构建跨国活动分子网络就可

以了。从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开始,以国务院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机构开始积极推

进进攻性网络安全战略的实践,其中于2011年2月在埃及进行的实践最具典型

意义。

2011年1月25日爆发的埃及危机经历了至少6个月以上的酝酿阶段。在此阶

段,以推特和脸谱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发挥了 “导火索”与 “动员工具”的作用。在

危机爆发和升级阶段,新媒体扮演了 “协调者”、“燃料提供者”与 “放大器”的角

色,采取了以下步骤:首先,在错综复杂的组织者之间分享信息和资料,生产并传

播具有凝聚力的象征性符号;其次,为参加游行示威的人群提供坚持下去的动力,

这种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力量的持续干预、自我实现的心理满足感以及 “正在逼近成

功”的成就感;最后,通过影响信息传递来放大自身力量,动摇政府应对危机的信

心,蛊惑更多的旁观者持续加入其中。

在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扮演的角色比较隐蔽,其作用主要通过

三种方式表现出来:

第一,间接通过掌握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从技术上支持埃及反对派的抗议活

动。由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谷歌和推特公司出面,为埃及国内的反对派提供

有效的信息技术支撑。这种密切关系是通过这两家公司的领导者与美国国务院政策

设计办公室下属的21世纪治国方略项目的核心骨干成员的良好互动来维系的。这

种技术支撑突出表现在语音推特功能上。在埃及政府关闭90%的互联网接入和手

机服务而只留下固定电话服务之后,谷歌公司迅速开发出了语音推特功能,允许用

户拨打特定的电话号码给语音信箱留言,软件会自动将留言转为文字信息,发布在

推特上,从而确保了示威者与新媒体的链接不被切断。①

第二,直接运用美国政府的影响抵消埃及政府在强制措施方面的优势。当埃及

政府强势切断埃及互联网连接之后,美国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埃及政府立刻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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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① 有趣的是,美国同时认为有必要授权美国总统在必要的时候关掉互联

网。美国国会曾于2011年讨论过授权美国总统相应权限,使其得以在必要时 “在

互联网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欲授予总统 “关掉互联网”的权力,后因反对与

质疑声过于强烈而暂时搁置。2012年7月6日,奥巴马通过签署 “分配国家安全和

应急状态准备通讯功能的行政命令”(AssignmentofNationalSecurityandEmer-

gencyPreparednessCommunicationsFunctions),间接获得了类似的赋权。②

第三,通过培训非政府组织借助互联网组织进行示威的能力间接介入其中,推

动埃及国内的政治变革。美国事先培养了埃及境内的跨国活动分子网络。埃及组织

游行示威的主力四月六日青年运动曾在2008~2011年间系统地接受了美国资助下

的技能培训———特别是运用网络组织示威游行、推动政权更迭方面的技能培训。在

穆巴拉克下台后不到72小时的时间里,美国 《外交政策》杂志就在专题文章中披

露了这种培训的基本实施方式。根据介绍,从1999年开始,美国民主基金会、和

平之家等机构一直资助南斯拉夫国内非政府组织推翻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行动,并将

这个机构转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培训机构,培训各国非政府组织实施和平颠覆行

动,“在50个国家举办了50场培训,促成了15次革命”。③

(四)规训潜在竞争对手的网络安全行为

从克林顿政府任期开始,美国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真

正面临的战略威胁,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当然,最有可能

占据这个竞争者位置的候选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除此之外,还有大量

地区强国进入了待选名单,伊朗算得上是个中翘楚。关于如何应对这类挑战,美国

军事记者詹姆斯∙ 亚当斯 (JamesAdams)在其撰写的 《下一场世界大战》(The

NextWorldWar)一书中提出了与遏制苏联的冷战思维有所不同的新思路,即通

过网络空间,采取不对称的行动,继续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

该书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中东地区面临冲突,伊朗和中国试图以常规军事力

量介入其中。美国采取的应对方式是,首先在伊朗启动植入德黑兰供电系统的 “木

马”病毒,关掉德黑兰全城的电源。伊朗束手无策,只能邀请提供这些设备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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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illaryRodhamClinton,“RemarksWithColombianVicePresidentAngelinoGarzonAfterTheirMeet-
ing,”来源: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1/155566.htm,登录日期:2013年7月14
日。这一讲话是在克林顿国务卿与哥伦比亚副总统共同进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克林顿在转入哥伦

比亚问题前插入了5段针对埃及局势的发言,当时距离埃及政府切断与国际互联网连接不到24小时。

ExecutiveOrder:AssignmentofNationalSecurityandEmergencyPreparednessCommunicationsFunc-
tions,来源: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7/06/executive-order-assign-
ment-national-security-and-emergency-preparedness-,登录日期:2013年7月14日。

JamsAdams,TheNextWorldWar(Simon&Schuster,March23,2001),pp.15~25.



公司进行杀毒服务,而派来的美方工作人员全部是特工。他们杀掉了旧的病毒程

序,然后植入新的病毒程序,使得德黑兰持续陷入混乱状态。在中国,美国启动事

先植入三峡电站控制软件中的 “木马”病毒,切断对下游的水源供应。同时,美国

军方远程致瘫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系统的核心交换机。当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因打

不通任何电话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时,美国总统很关切地主动通过中方绝密的内线

电话,向其表示 “慰问与关心”。最后的结果是,美国兵不刃血地让这两个潜在的

竞争者改变了其介入中东事务的安排。当然,这两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也因此恢

复了正常。有趣的是,这本书中所描述的美国通过网络空间对潜在对手采取的行

动,正是今天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极力说服中国等国家不要做的事情———尤其是涉及

入侵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各种黑客行动。

从内容上看,美国对中国的 “担忧”比较集中和完整的表现在了此次有美国公

司发布的网络安全报告和美国政府颁布的应对措施里。

在曼迪亚特 (Mandiant)公司发布的76页报告中,用了20页左右的篇幅阐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机构设置与职能,用接近一半的篇幅阐述了其重要的发

现与证据,称用6年时间追踪了针对141家美国公司或组织的1905次持续性入侵

行动,其中97%的IP地址能够被追踪到上海,而且发现被追踪的入侵使用了简体

中文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接下来就是建立在推断基础上的结论:此类黑客行动得到

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对此类行动一无所知”;这些黑客与中国

人民解放军存在密切联系,“因为解放军招募了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学生,而且被追

踪的所在地上海有解放军的驻军”;这些黑客行动在窃取了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之

后转交给中国公司,帮助其和美国进行不公平竞争。

在曼迪亚特公司的报告披露之后,美国白宫立刻发布了 《减少窃取美国贸易机

密的行政战略》(AdministrationStrategyonMitigatingtheTheftofUSTradeSe-

crets)。该战略由美国商务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国务院、财政部、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联合发布,认为网络入侵窃取美国商

业机密的行动正在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份141页的报告中,中国在31
页被点名,几乎所有 “窃取美国贸易机密”的案例,全部用 “美国公司的中国雇

员”、“中国人”和 “中国”作为例证。读完此份报告的人基本会认为,中国正在通

过系统的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威胁美国公司的经济利益,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

战略挑战。报告提出用外交行动、国内立法、国内执法行动、加强政府与私营公司

间的合作的方式,来应对这样的威胁。整个报告的特点之一,在于将原先停留在传

统安全和情报搜集领域的网络安全问题拉入了经济贸易领域,同时将经济贸易领域

发生的商业机密被窃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进行考量。在此背景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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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可以制订相应的法规,限制特定的公司 (如中国的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进

入美国电信基础设施市场。这种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现在变得名正言顺了。原

先在美国国内遭遇严重反对的要求公司与政府合作、强化政府对在线信息管制的法

案,打着应对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的名义,也比较顺利地进入到了执行阶段。

综合美方已有的战略和政策文件,可以发现美国对网络空间的行动进行了明确

的界定,这种界定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网络安全概念的界定。美国极力推动根据美国国家利益界定的网络

安全概念,认为关键基础设施和存储于信息设施中的信息 (特别是商业机密)的安

全,属于网络安全的范畴。在网络中传播的非经济类但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

信息,原则上不属于网络安全的范畴。对于那些侵犯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个案,可按

照个案来处理。拒绝在法理和原则上承认主权国家拥有对信息内容进行管理的合法

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其次,是对行为对象和具体过程的界定。美国对黑客行动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

黑客行动的关注焦点,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最早的关注点是从人权和政治自由

的角度切入的,之后开始关注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机密信息,最新一轮的讨论则

围绕商业秘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力。美国政府认为,一个国家收集情报是很正常的

行为,对此不必否认,但绝不接受利用国家情报机关的能力支持商业竞争的做法。

美国此次对中国黑客行动的谴责,将搜集情报的国家行为和窃取商业机密的行动混

为一谈,首次明确指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来源是中国用国家情报机关的力量窃取美

国的商业机密,这是 “不公平竞争”。这是一种新的提法,意图占据道德高地,迫

使中国在美国划定的行动范围框架内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致电祝贺

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电话中,首先提及黑客威胁问题。这可以被看作是某种

重要的暗示,预计下一阶段美方将会加大力度,要求将黑客威胁和网络空间行为准

则问题纳入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的框架。

第三是对行动方式和目标的界定。美国试图通过此类黑客报告制造出一个来自

舆论的压力环境,迫使中国不仅同意将网络安全问题纳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

架,而且严格遵循美国的政策方案来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同时,美国必然要为自

己保留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空间,包括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信号监听系统窃取

商业机密的行动自由。

如果潜在对手接受了美国的上述界定,就会被引入美国构建的规范体系,其相

关行动也自然可以被预测,并符合美国制定的国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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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上所述,整体来看,保持对互联网发展的国家控制始终是美国政府各种政策

与战略的主要选择。美国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实践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维持对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的单边垄断和控制。这种垄断是通过美国政府

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nternetCorporationforAssignedNamesand

Numbers,缩写为ICANN)的关系来具体体现的。这个组织成立于1998年9月

18日,其主要权限包括地址空间 (IPAddressSpace)的分配、协议参数 (Proto-

colParameters)的配置、域名系统 (DomainNameSystem)与根服务器系统

(RootServerSystem)的管理等涉及全球互联网的重要工作。该组织实际上行使的

是互联网号码分配当局 (IANA)的职能。而取得这种职能则需要得到美国商务部

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NTIA)以定期续签合同的形式进行的授权。最早签定的

互联网号码分配当局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2003年签定的为三年,2006年签定的

为五年,2012年签定的合同则将期限延长到七年,包括三年基本合同执行期和两

次各两年的延长期。尽管期限在延长,也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但是仅仅从过程安

排来说,始终没能脱离美国政府的控制。密切关注并参与其中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电信研究院通信信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指出,“尽管表面上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

地址分配机构来行使互联网号码分配当局的职能,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掌握着关键系

统的所有权,握有做出最终裁决的权力。 (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来行使互联网号码分配当局 (IANA)的职能。尽管互联网名称与数字

地址分配机构采取了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负责互联网的日常运营和维护,但本质上

仍然只是一个承包商。”

其次,系统运用美国掌握的技术优势,通过已经存在的政府与公司间的关系,

大量开发符合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目标的新型应用方式。此类实践数量庞大,在此仅

举两个代表性的案例。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牵头组建了名为In-Q-Tel
的风险投资公司,资助所有有助于强化美国在信息空间的情报收集与信息监控能力

的网络创新应用。其投资对象包括电话挖掘者公司 (CallMiner)和可视技术公司

(VisibleTechnology)。前者的创新成果是名为 “CallminerEureka!”的电话录音

内容智能分析软件。据称其分析重点不仅包括语音,还包括语调、语速乃至说话过

程中的沉默等非语音信息,并进而分析出说话者的真实心理状态。可视技术公司的

主打产品是 “基于 Web2.0的信息整合”,即通过每天访问超过50万个 Web2.0网

站,抓取包括博客、论坛乃至Youtube视频网站的推荐留言在内的信息,精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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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出网上舆论的方向,识别出那些网络舆论的引导者,以及这些舆论或倾向与其

客户 (中情局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最终客户)利益间的利弊关系。① 此外还有更加直

接的 “机器人水军”技术,即允许1人同时操控多个网络账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参

与公共讨论。据英国媒体报道,采购了这一技术的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空军司令

部主要将其用于社交媒体的舆论战,以便将恐怖分子的网络战士赶出网络空间。②

第三,在内容与关系的层面,借助美国在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三者互动方

面的丰富经验,构建灵活多样的基于项目的合作团队或跨国活动分子网络,将美国

网络空间战略的指导理念和美国的战略目标植入互联网用户的观念中,塑造国际网

络空间的舆论氛围。关于此类行动的政治价值,早在互联网投入商业运作不久的

1995年,美国国防部分管低烈度冲突与隐秘行动的副部长办公室战略评估助理曾

有过以下精辟的论述:“互联网对威权政体构成了无法有效抗衡的长期战略威胁”,

“借助互联网实施的心理行动,能够让对象国国内民众采取原先必须通过美国特种

部队才能有效实施的行动……这进而减少了美国特种部队面临的人身威胁,也避免

了美国政府直接卷入政治风险。”③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来说,在可见的未来,主要任务将是探索并理解美

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演进及其实践,然后在此基础上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建立自身

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维护自身在网络空间的合理利益诉求。

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本文责任编辑:杨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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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iqt.org/portfolio/visible_technologies.html,登录日期:2013年7月14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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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与澳美同盟

岳小颖   

〔内容提要〕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网络空间承载着国家安全、

军事和情报合作的重荷,导致同盟面临网络攻击具有相当的脆弱性。为应

对和打击潜在对手,澳大利亚和美国宣布将网络安全纳入合作的范围,提

出拒止性威慑和惩罚性威慑战略。美澳实施网络威慑战略可增强威慑实

力,但也面临挑战。网络空间的固有特点影响威慑战略的有效实施;网络

威慑战略的实施有可能引发网络军备竞赛,更不利于维护网络安全。通过

有效的沟通磋商机制,建立和谐、安全的网络空间,加强合作,实现共同

安全,而不是建立在冷战思维指导下的针对第三方的网络同盟,是实现网

络安全的最终途径。

关键词:美国外交 网络安全 网络威慑 澳美同盟

自1952年以来,《澳美同盟条约》一直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军事安全关系的政策

基石。澳美同盟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两国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的重大冲突中并肩作战,澳大利亚参加了美国太亚太地区的多次大规

模军事干涉行动 (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①此外,两

国还长期保持密切的高层磋商,共同进行军事演练和分享情报。②半个多世纪以来,

①

②

“Australia-UnitedStatesMinisterialConsultations(AUSMIN)2011JointCommunique”,MediaNote,Of-
ficeoftheSpokesperson,SanFrancisco,California,15September2011,availableat:http://www.state.
gov/r/pa/prs/ps/2011/09/172517.htm.
“IntelligenceSharingBetweenAustraliaandtheU.S.,”The2005AUSMINJointCommunique,available
at:http://www.dfat.gov.au/geo/us/ausmin/ausmin05_joint_communique.html.



同盟合作的内容大多围绕军事紧张和冲突局面,现在,网络攻击的兴起使同盟合作

领域发生了变化。

2011年9月15日,在旧金山举行的澳美同盟部长级会议 (Australia-United

StatesMinisterialConsultations,AUSMIN)中,澳美国两国官员利用纪念澳新美

同盟条约签订60周年的机会,宣布同盟合作领域将扩展到网络空间。这是两国在

北约范围外,第一次将网络空间的共同合作正式化。

随后,澳外长陆克文 (KevinRudd)、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 (Stephen

Smith)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帕内塔 (LeonPanetta)共同发布的联合

声明中列举了同盟发生的变化,并指出,自1951年建立同盟关系至今,美澳防务

合作日益深化。随着我们对计算机网络依赖的日益加深,两国在网络空间维护国家

安全和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冲突极具现实意义。美澳政府在 “网络攻击威胁两

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国家安全”方面持共同观点,“并将通过共同协商来决定

应对此类威胁的合理方式。”①

联合声明的发布,意味着美澳同盟已将网络安全合作纳入同盟合作的范畴,这

也代表同盟合作领域的扩展。对此问题,学术界已经展开了一些探讨。如何界定网

络空间的 “共同威胁与挑战”? 什么性质的网络打击 “威胁两国领土完整、政治独

立和国家安全”? 澳美两国对此类威胁是否有相同理解? 考虑到互联网领域的特殊

性,盟国采取何种共同行动才是适当的? 以上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将围

绕三个问题展开讨论:美澳网络安全合作的动因,两国采取何种战略应对网络威

胁,以及当前和未来合作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一 网络安全合作的动因

网络威胁的范围较为宽泛,既包括如篡改网页等低水平的威胁、恶意程序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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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网络瘫痪等中等程度威胁,也包括由蠕虫病毒造成的更严重的网络攻击。① 以政

治、军事信息和情报目标的战略间谍活动,能改变国家间冲突的后果,甚至改变均

势格局。针对经济的间谍活动,将导致相当的经济损失并危及国家未来的竞争优

势。②蠕虫病毒被认为是实施网络威胁、网络间谍活动的重要途径,这是美国及其

盟友在网络空间面临的最严峻威胁。

另外,潜在的敌对方正以更快的速度扩大他们的合作网。某些国家和非国家行

为体,包括由国家资助的机构和代理人 (state-sponsoredorganizationsorprox-

ies),尽管其能力和意图存在差异,但均可对网络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比如

爱沙尼亚在2007年所受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distributeddenialofservice,

DDOS)。爱沙尼亚是历史上第一个政府和关键基础设施经历大规模网络攻击的国

家,黑客以政府各部门、国会、银行、媒体的网站为攻击对象,这标志着一种新

的、难以追踪、影响国际安全、没有固定模式的威胁的开始。美方认为是某些俄罗

斯黑客制造了爱莎尼亚事件,但官方没有证据证实俄罗斯政府与这些黑客的联系。

爱沙尼亚国防部前国防次长劳里·艾尔曼 (LaurieElman)说,网络攻击的成果之

一就是,它把网络战的概念从国防、情报和网络安全专家研究的重点提升到引起国

家政策决策者们关注的高度。2008年,很多人认为,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期间,

格鲁吉亚受到针对其政府网络和媒体的网络中断和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是由俄罗

斯支持的黑客发动的。

所以,日益严重的网络威胁和网络间谍活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迅速扩大的

合作网络,让澳美两国感到其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和未来合作与竞争的优势都将

受到消极影响,认为在网络空间进行战略合作对其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两国合作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互联网络已经成为国家、集体、个人生存的重要领域,不同等级的网络

威胁对这些重要领域的活力造成巨大威胁。与2009年相比,美国联邦政府在2010
年遭受的网络攻击次数上升了39%,美国计算机警备小组 (USComputerE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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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cyResponseTeam,US-CERT)统计,在107439起网络攻击事件中,对美国

政府网络的攻击有41776起。①2011年5月,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罗伯特·J.巴

特勒 (RobertJ.Butler)在对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

“网络攻击已具备对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实行相当程度打击的能力。国会及政府职能

部门每月遭受攻击逾18亿次,已经成为网络攻击的重要对象。”②不仅在政治领域,

军事领域也由于美国军方电脑时常陷入黑客入侵和数据遭窃而陷于窘境。2008年,

代理木马 (Agent.btz)病毒被潜入美国驻中东军事基地的外国间谍植入美军内

网,造成美军大量的机密文件丢失。机密文件被窃取的原因主要是被感染的计算机

和网络被代理木马病毒远程控制,然后被发送到域外的指定服务器,美国五角大楼

称这次攻击是其电脑网络遭受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入侵。③国家实力的各个构成要

素 (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日益依赖网络空间,特别是网络在澳美同盟

的安全、国防、情报共享合作方面不可或缺,同盟在网络空间的相互依存加强了其

在网络威胁造成的消极后果面前的脆弱性,所以美澳将网络安全议题纳入到同盟安

全合作范围内。

其次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网络空间承载着国家政治、安全和军事发展的

重荷,随着网络空间存在的黑客袭击、跨国网络犯罪以及网络恐怖主义事件频发,

各国的网络安全威胁日益严重,而互联网的特殊性导致其对网络攻击有相当的脆弱

性。网络威胁的持续性和全球性,使它的解决也不可能仅限于单个国家内。澳大利

亚安全情报局局长大卫·欧文 (DavidOwen)曾表示,自2012年初,澳安全情报

部门已经累计遭受至少五千次针对澳重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网络袭击。8月初,名

为 “匿名者”(Anonymoushacker)的国际黑客组织的澳大利亚分支攻击了澳安全

局的服务器,导致公共主页服务停顿长达半小时之久。他强调,尽管目前恐怖主义

的气焰有所削弱,世界各国的联合执法能力也进一步加强,但全球网络间谍活动已

经成为危害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涉及国家安全的恐怖行为。对此,澳大利

亚应强调与美国合作的必要性,探讨具有操作性的应对网络威胁的模式。有学者认

为,澳美两国分享共同价值观、具有相似制度结构,并努力结成 “意愿同盟”

(CoalitionofWilling)以发展共同战略、政策、法律、标准和技术途径去应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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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考虑到堪培拉和华盛顿之间长期的军事合作关系,将 《澳美同盟条约》定位

为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最后,随着2011年5月美国政府 《网络空间国际战略》(InternationalStrate-

gyforCyberspace)颁布,其 “共同创造繁荣、安全、开放的网络世界”的宗旨以

及 “基本自由、隐私和信息流动自由”的核心原则为美国未来网络安全战略发展指

明了方向。这表明美国已将网络安全提升到国际战略的新高度,其中也隐含着谋求

网络空间霸权的战略目标。加强与盟友的合作成为美国实现其制网权的重点。《网

络空间国际战略》中指出,“美国通过与盟国和伙伴的合作,促进网络空间的集体

安全。通过杠杆效应、降低集体风险,在与志同道合国家的有效合作中促进多方面

利益相关者的倡议,阻止和打击网络空间的恶意活动。”①在 《网络空间国际战略》

发布之前,美国网络安全政策主要侧重于对黑客、互联网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进行

技术层面的打击,因此或可将其称为技术性思维。现在美国则着力于联合战略,提

倡各国将应对网络威胁提升至战略层面。《网络空间战略》序言中指出,“这不是本

届政府第一次围绕技术问题提出应对相关政策挑战的解决方案,而是我们国家第一

次和伙伴之间围绕网络空间的各种问题制定一系列统一解决的方法。”② 由此可见,

这不仅是美国在加强网络安全思维方式方面的重大变化,而且是对以往安全战略及

安全政策的一大超越。

二 网络威慑:安全合作的战略选择

网络安全合作战略的目标是应对潜在敌手引起的网络冲突。网络冲突是跨国行

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与其他政治势力相结合发动的大规模的、具有政治动机的,通

过使用攻击性和防御性能力,包括使用基于网络空间的武器或工具,以破坏国家的

数字系统、网络和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行动。③网络冲突的含义比网络战争更为宽泛,

它包括国家和群体间为达到战略目的各种冲突与强制行为。软件、计算机和网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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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既是攻击的目标,也是手段。①

澳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合作等方面高度依赖网络,然而依赖性也意味着

脆弱性。2011年9月,自从将网络安全合作正式列入同盟合作范畴以来,两国已

经开始探讨如何进行网络威慑力量建设,慑止他国对澳美网络的进攻。威慑的含义

是通过展示或威胁使用强大实力使对手相信,维持现状的收益大于改变现状的收

益,从而慑止对方的进攻性行为。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威慑包括三个

关键性要素: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进攻者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评估。②

所以,威慑就是采取决定性行为影响对手的决策。国际关系学者格林·施耐德

(GlennSnyder)认为,威慑分为两种类型,即惩罚性威慑 (deterrencethrough

punishment)和拒止性威慑 (deterrencethroughdenial)。前者是指采取迅速和压

倒一切的报复行为,迫使进攻者认识到得不偿失,其立足点是反击能力;后者是以

充足的、高效的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使敌方感到无法实现预期的目的而放弃攻

击。③拒止性威慑侧重于防御性,而惩罚性威慑则依赖鱼死网破的决心和能力,强

调进攻性。

拒止性威慑和惩罚性威慑是威慑的两种手段,其实质是澳美同盟防御和进攻能

力的构建。拒止性威慑主要以计算机网络防御为基础,避免了占据惩罚性威慑核心

位置的 “归因性问题”,因为对拒止性威慑而言,知道谁有可能发动攻击并不是关

键性问题,关键问题是自己本身在面临可能的攻击时的脆弱性。

加强盟友间的国际合作可增强拒止性威慑的效能。澳美两国可通过备份、增加

冗余等方式保护网络关键性的基础设施 (如金融系统、交通系统、情报系统等)免

受网络攻击。美澳一方网络空间如遭破坏,可借用盟友的网络空间发起攻击。“通

过与他国建立防御同盟关系,不仅有助于美国转移风险,而且还可提高应对风险的

效率。”④澳美两国正努力形成可共享的操作程序,以相互协调与广泛的信息交换的

方式实施最佳实践,在预警共享能力方面加强合作开发,通过互相间的弹性测试、

网络渗透,发展伙伴能力,加强共同训练以形成集体安全。两国通过深化网络安全

伙伴关系,形成集体网络威慑概念与倡议,强化其抵御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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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发起的袭击的能力,慑止挑战者的进攻。

然而,网络进攻防御平衡是拒止性威慑面临的重要难题。欧文斯 (W.A.

Owens)认为,进攻者对很多脆弱目标的攻击能力和防御者对各个目标的保护能力

之间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反而越来越大。①另外,有效的网络防御能力建设比进

攻能力建设需要更多资金支持,众所周知,互联网黑客,仅需要最小程度的装备

(比如计算机、网络连接等),仅需找到接入的方式即可,但网络安全的守卫者,需

要保护一个巨型的网络,包括成千上万的网络节点、数不清的接入口,防范和检查

任何一个接入的要求。因此,拒止性威慑是成本高昂的,不如惩罚性威慑可靠。

惩罚性威慑理论上提供了更多成功的机会,特别是对付那些具有发达的网络基

础设施的对手时。欧文斯认为,惩罚性威慑通过报复手段使敌手为其发起的攻击承

担巨大损失,惩罚性威慑对于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科技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有效的战

略,因为这些国家有大量可能成为潜在攻击对象的设施。而且,即便是网络基础设

施不那么发达的国家,也有可能在特定领域在网络进攻面前具有相当的脆弱性。②

就军事手段而言,澳美可使用网络武器对敌手进行报复,或使用武装部队对潜

在敌人实施常规军事打击。美国有强大的技术支持,可制造具有相当能效的网络武

器。而且,网络武器 (包括计算机病毒类,黑客类,电磁脉冲类和电子生物类等)

与传统的动能武器相比,制造成本相对较低,无须大型的设备支持,仅通过可接入

网络的计算机即可制造;在基本不会造成本国人员较大伤亡的情况下可对敌手实施

快速打击,并实现使敌国雷达系统失灵、电网瘫痪、通讯中断的目标。③美国在其

发布的 《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 《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中都曾表示,不排除使用常

规军事手段打击潜在敌手,如果法律适用于武装冲突中,那也适用于网络攻击。由

此可见,某些情况下,美国保留本国真枪荷弹对网络攻击进行打击惩戒的权利。美

军战略司令部公开表明,将考虑动用武装部队对使美国重要网络瘫痪的敌对攻击其

实施军事打击。

就澳大利亚来说,后九一一时代的 “全球反恐战争”为澳美同盟打击非国家行

为体提供了先例,在恐怖主义份子袭击了纽约和华盛顿以后,澳大利亚启动了 《澳

美同盟条约》。2011年澳美部长级会议上,在论述后九一一时代非国家行为体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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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WilliamA.Owens,KennethW.Dam,andHerbertS.Lineds.,Technology,Policy,LawandEthicsRe-
gardingUSAcquisitionofCyberattackCapabilities (NationalAcademiesPress,2009),p.44.
WilliamA.Owensetal.,Technology,Policy,LawandEthicsRegardingUSAcquisitionofCyberattack
Capabilities,p.41.
AliyaSternstein,“DoD:CyberWeaponsMayBeBetterThanCyberEspionageTools,”March20,2012,

availableat:http://www.nextgov.com/cybersecurity/cybersecurity-report/2012/03/dod-cyber-
weapons-may-be-better-than-cyber-espionage-tools/55284/.



的威胁后,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 (StephenSmith)对共同宣言中的新安排做

出进一步解释,“相当程度的网络进攻可以成为启动澳美同盟条约的原因,就像九

一一以后我国启动澳美同盟条约打击恐怖主义一样。”①

然而惩罚性威慑也存在相当的问题,面临以下两方面的主要挑战。首先是所谓

的 “归因性问题”,使我们很难在第一时间确认攻击者;第二是一系列的可信性问

题,包括威慑力有效性的展示、报复能力的传递等。即使美澳向潜在对手传递了明

确的威慑信息,即肯定要使用武力对网络攻击进行报复,并且的确拥有强大的网络

进攻能力和常规、核攻击能力,但是两国也无法确定对手对这些威胁的感知程度,

从而使威慑失效。

以上评估了澳美同盟网络威慑战略 (包括拒止性威慑和惩罚性威慑)及其战略

薄弱性,这无疑会影响网络威慑战略的效用。

另外,网络威慑战略实施的战略环境也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限制。首先,两国已

明确意识到共同战略的制定和执行需要某些关键资源,比如时间、官僚制度的能效

和资金等,但它们来源是有限的,所以为获得最大的收益,以上资源应被最优化使

用。第二,澳美将一些重要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列为它们网络空间的假想

敌,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类、战略等方面的议题与网络安全议题相关联,

使问题更难处理。

三 困境与启示

美国的网络安全战略从克林顿时代的侧重于网络安全防御,到小布什时代着力

于攻防结合,直到奥马巴政府的以攻为主,实现网络威慑,经历了一个从 “被动防

御”到 “主动进攻”的演化过程。盟友逐渐成为美国网络合作的重要支柱。除澳大

利亚外,美国也与日本、韩国、以色列等盟友建立了合作关系。澳美同盟网络安全

合作的要旨在于凭借美国强大的实力,借助同盟网络平带,通过网络威慑战略慑止

各种潜在敌手的攻击。美澳同盟实施网络威慑战略可增强威慑实力,但也面临

挑战。

首先,网络空间的固有特点影响威慑战略的有效实施。

网络战略环境的特点使美澳建立可靠威慑能力的战略基础较为薄弱,造成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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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ustralia-UnitedStatesMinisterialConsultations(AUSMIN)2011JointCommunique,”medianote,Of-
ficeoftheSpokesperson,SanFrancisco,California,September152011,availableat:http://www.state.
gov/r/pa/prs/ps/2011/09/172517.htm.



薄弱基础的原因是多样的。第一,支持网络空间的技术架构很大程度上对网络入侵

和攻击存在脆弱性,这导致整个系统很难进行防御,使进攻占优势。防御者可以通

过降低互联性程度缓解不对称性,甚至可以选择切断与网络联系的方式,但是它的

成本更加高昂,因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在经济活动、军事行动等广

泛领域都依赖互联网。第二,网络技术和行动相对成本低廉,使大多数国家和非国

家行为体很容易获取行馆技术,使攻击者进入网络的难度降低。第三,由于网络行

动速度上的迅疾性,使防御者以及政策决策者无法在最有短时间内做出有效决策。

第四,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互联性范围的拓宽速度已经超过政府、公司等采

取防御性政策和进行法律构建以应对这些威胁的速度。而且,随着社会传媒和移动

式通信的拓展以及云计算等技术的发明,情况变得更糟糕。虽然这些困难已经普遍

被政府认识到,但是在维护互联网安全和防范打击方面,网络治理还相当薄弱。最

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为黑客隐藏和伪造真实身份提供了便利条件,包括国家、组

织和个人在内的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可能成为网络打击的实施者,不仅可通过第三方

获得服务器和软件程序,而且攻击路径和目标也极易隐匿,这导致威慑标的和对象

模糊不清。另外,由于网络空间中的民用和军用,目标相互联通,难以区分,针对

军事或政治目标的网络威慑和报复战略也容易导致财产损失与平民伤亡,进而引发

人道主义危机。因此,面对网络空间的全新环境,适用于传统军事领域的威慑战略

也存在更新的必要性。

其次,网络威慑战略的实施有可能引发网络军备竞赛,更不利于维护网络

安全。

澳美同盟部长级会议中,两国曾表示,澳美同盟通建立信息情报分享和网络能

力技术的协调,形成共同网络威慑能力很重要。这是澳美同盟条约中第二条含义的

自然延伸,“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本条约地目标,缔约国将单独地和共同地用继续的、

有效的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来保持及发展它们单独及集体的抵抗武装攻击的能力”。

更进一步说,应将国家的网络威慑能力与澳美条约中的具体条款连接起来,比如

说,网络攻击将被包含在第五条 “为了第四条的目的,对任何一缔约国的武装进

攻,应认为包括对任何一缔约国的本土或它在太平洋上所管辖的岛屿领土,或它在

太平洋上的武装部队,公有船只或飞机的武装进攻”中。

澳大利亚多次参加美国网络军队的军事演习,因为实施拒止性威慑与惩罚性威

慑离不开网络军队,美国军方很早就开始组建 “网军”并招募大量网络人才,并举

行秘密演习。1997年美国提出的 “网络中心战”在2001年开始成为美军作战纲领

性概念,并在随之而来的伊拉克战争中实施。战争期间,在美国政府授意下,终止

了伊拉克顶级域名 “.iq”的申请与解析工作,自此,所有的以 “.iq”为后缀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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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从互联网空间全部消失,伊拉克在虚拟世界里就这样被美国击败。美国自2002
年开始着手建立网络黑客部队,海空军以及战略司令部组建了各自的网络部队和领

导机构。当前美军有约五千名专家和五至七万名士兵涉足网络战。①为验证网络威

慑的能力以及进行网络威慑动员,美国进行了 “网络风暴” (CyberStorm)系列

演习和其他演习。在澳参加的 “网络风暴III”演习中,模拟了 “一些关键基础设

施遭受大型网络攻击”的情景,比起前两次网络风暴演习只涉及能源、运输、银

行、通信等行业,这从演习涵盖面更广,模拟了1500起以上更复杂的网络攻击

事件。

美澳实施网络威慑战略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引发网络军备竞赛。美国将网络空

间武器化并进行各种网络防御与进攻武器的研发,联合其盟友进行网络军演以防止

潜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进攻并谋求网络空间的主导权,这必定引发其他国

家的连锁反应,使得网络军备竞赛不可避免。其他国家网络攻防武器不断升级又将

迫使美澳两国在研究更尖端、更先进的网络武器方面投入更多物力与财力。如此以

往,美澳的网络威慑将陷于悖论。

最后,通过有效的沟通磋商机制,建立和谐、安全的网络空间,加强合作,实

现共同安全,而不是建立在冷战思维指导下的针对第三方的网络同盟才是实现网络

安全的最终途径。

针对网络安全议题,两国将构建由美国国务院领导的长期的双边交流,同时在

工作层面建立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双边合作。这些合作交流的目的

是促进信息分享、联合调查和共同防务。澳美会首先联合并使两国网络合作正常

化、规范化、制度化,然后争取建立与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对话机制。从战略上,

澳美将共同行动,加强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亚太诸国的双边和多边协商与交流,共

同解决问题,而不是采取网络威慑战略。然而,美国却在亚太地区加强了与传统盟

友合作,将网络安全视为同盟的重要合作领域。今年5月9日,美日两国在东京召

开了酝酿已久的网络安全问题首次综合对话。两方面内容值得关注,首先是日美两

国或将视中国为新的网络安全威胁,其次是两国对话旨在制定利用网络空间的国际

规则。②在此前美国国防部发表的 《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 (Militaryand

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中,首次以官方

报告的形式臆测解放军在网络方面的能力与行动,声称2012年一些针对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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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程群:《奥巴马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分析》,载 《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期,第12页。
“JointStatementonU.S.-JapanCyberDialogue,”May10,2013,http://www.state.gov/r/pa/prs/ps/

2013/05/209238.htm.



电脑网络的攻击 “看似可直接追溯至中国政府与军队”。报告称中国通过国家支持

的 “工业和技术间谍行为”提高军事技术水平。日美首次召开网络安全合综合性对

话,甚至将来可能出现一种协议,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岳小颖: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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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围绕胚胎干细胞研究的

道德和政治争议①

张业亮   

〔内容提要〕尽管胚胎干细胞研究所引发的道德、伦理争议是世界性

的,但美国是对胚胎干细胞研究争议最为激烈的国家。自从1995年美国

国会通过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律,特别是自小布什政府颁布相关行政

命令以来,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监管的政策和法律成为联邦政府推行公

共政策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也是引起美国社会争议和分裂的文化和道德

价值观问题之一。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美国围绕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立

法、司法和政策争议主要是围绕联邦政府是否应资助该研究,以及联邦政

府是否应将研究限制在现有的胚胎干细胞系内展开的。胚胎干细胞研究之

所以在美国引发激烈的争议,宗教和社会保守派的反对、选举政治的驱

动、利益集团的游说、联邦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几个重要的原因。它所

引发的道德伦理、司法法律、立法和政策争议,已成为美国正在进行的

“文化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美国社会 科技政策 公共卫生政策 胚胎干细胞研究 文化

战争

在影响当今美国政治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冲突中,胚胎干细胞研究是与堕胎、

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等并列的又一个引起激烈争议和社会分裂的问题。

① 感谢 《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章的疏漏和不当之处由作者负责。



干细胞 (stemcell)是一种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和自我复制能力的原始的未分化

细胞。干细胞可分为两大类:胚胎干细胞 (embryonicstemcells,ESC)和成体干

细胞 (adultstemcells)。成体干细胞可从多种组织中获得,而胚胎干细胞则只能

从五到七天的活的胚胎中分离出来。人胚胎干细胞 (hESC)是存在于人早期胚胎

中的具有发育全能性的细胞类型。胚胎干细胞是全能的,从理论上讲,可分化为人

体220种细胞中的任何一种,并发育为相应组织器官,从而被用来治疗组织器官缺

损或功能障碍等疾病。大量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干细胞研究为目前许多不治之

症,如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治疗

手段。①但由于胚胎干细胞的提取过程需要摧毁人类胚胎,所以该研究从一开始就

饱受伦理道德争议。

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争议是世界性的,但美国是争议最为激烈的国家,

有美国学者甚至称之为 “我们时代最大的科学、政治和宗教争议”。②胚胎干细胞研

究涉及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伦理、科学与政治、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自

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相关法案以来,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监

管的政策和法律已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也是引

起美国社会争议和分裂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问题之一。它所引发的道德伦理、司法

法律、立法和政策争议,已成为美国正在进行的 “文化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联邦政府胚胎干细胞研究政策的演变

在美国,政府是否应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是个棘手的公共政策问题。到目前为

止,美国联邦政府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调整变化。

(一)禁止联邦政府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阶段 (1970年代中期~2000年)

科学界对胚胎干细胞研究可追溯到1940年代。在美国,对胚胎干细胞研究伦

理问题的争议始于1970年代中期,伴随着试管婴儿的实验而展开的。1973年,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对 “罗伊诉韦德”(Roev.Wade)案的裁决使堕胎合法化,这一历

史性裁决动员了反堕胎人士,引起其中很多人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关注,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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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胚胎干细胞的医疗价值的著述颇丰,主要可参看NationalInstituteofHealth,StemCellBasics:In-
troduction,StemCellInformation,availableat:http://stemcells.nih.gov/info/basics/basics1.asp/登

录时间:2012年8月20日。

MichaelBellomo,TheStemCellDivide:TheFacts,theFiction,andtheFearDrivingtheGreatestScien-
tific,Political,andReligiousDebateofOurTime(NewYork,N.Y.:AMACOM,2006).



认为该研究同样摧毁人的生命。这促使联邦政府在1977年制定出 《保护人类的联

邦政策》(TheFederalPolicyfortheProtectionofHumanSubjects)的行政法规,

禁止使用联邦资金为试管婴儿实验提供资助,其中 《联邦监管条例》45卷第46条

第204款 (45CFR§46.204 (d))明文规定, “卫生与福利部 (Departmentof

HealthandHumanServices,HHS)及其下辖部门不得拨款给涉及人体外受精的

申请或建议。”①1978年,第一例成功的人体外受精婴儿路易斯·布朗 (Louise

Brown)在英国诞生,这一事件加大了人们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相关伦理问题的关

注。1979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伦理顾问委员会发布 《早期人胚胎研究指南》,

这个 《指南》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上述行政法规成为此后十多年美国联邦政府对

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监管的依据,并为后来联邦政府是否应该为该研究提供资金的

一系列争议埋下了伏笔。

1981年,美国培育出第一例试管婴儿。里根执政后,在宗教保守派和反堕胎

团体的压力下,于1988年颁布并实施禁止联邦政府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资助的

行政命令。1992年,乔治·H.W.布什总统否决了国会要求取消该禁令的法案,

维持了里根的决定。

生物科技领域激烈的国际竞争及干细胞研究潜在的治疗前景,促使美国医学界

和相关利益集团加大了对联邦政府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游说的力度。为保持美

国在再生医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于1993年提出 《国家卫生研究

院振兴法》。这一法案获得国会通过,它的第121款废除了 《联邦监管条例》第45
卷第46条第204款,授予国家卫生研究院直接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拨款的权力。②根

据该法,国家卫生研究院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伦理学家、公共政策专家和病人权

利团体代表等组成的工作小组,审议胚胎干细胞研究相关道德和伦理问题,决定何

种实验可以获得联邦资助。1994年,该小组向克林顿政府提出建议,认为联邦政

府应为从生育治疗多余胚胎中获取干细胞提供资助,并为实验而特别建立的胚胎提

供资金。克林顿总统于1994年12月2日颁布行政命令,援引道德和伦理的关注,

禁止联邦资金资助为研究目的而建立的人类胚胎,但同意为生育治疗多余胚胎的研

究提供资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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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45CFR§46.204—ResearchInvolvingPregnantWomenorFetuses,availableat:http://www.hhs.
gov/ohrp/humansubjects/guidance/45cfr46.html,登录时间:2012年8月20日。

The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RevitalizationAct,Pub.L.No.103~143.关于国家卫生研究院,可参

见其网站:http://www.nih.gov/about/NIHoverview.html.
“StatementbythePresident,OfficeofthePressSecretary,”December2,1994;Statement,30Weekly
Comp.Pres.Doc.2459,Dec.2,1994.



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激起保守派的不满。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战后40
年来首次夺得众议院控制权,这为宗教和社会保守派从立法上禁止联邦资金用于胚

胎干细胞研究提供了机会。1995年,众议院在审议1996财年卫生与福利部预算法

案时,① 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伊·迪基 (JayDickey)和来自密西西比

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韦克 (RogerWicker)提出一个附加议案,规定该法案中

的资金不得用于:(1)建立人胚胎或研究用胚胎;或者 (2)人胚胎被摧毁、丢弃、

或已知可能会造成比 《联邦监管条例》第45卷第46条第2048款 (45CFR46.

2048 (a))或 《美国法典》第42卷第289条g款 (42U.S.C289g (b))规定

的更大的伤害或死亡风险的研究。②附加议案还对 “胚胎”一词的含义做出了规

定。③该法案经克林顿总统签署生效,后来被称为 《迪基-韦克修正案》(TheDick-

ey-WickerAmendment)。此后,该附加议案每年均成为劳工部、卫生与福利部和

教育部年度拨款预算法的一部分,数十年来其内容鲜有变化。这一法律有效地杜绝

了联邦资金用于从胚胎中分离干细胞的研究,是迄今为止联邦政府对胚胎干细胞研

究进行监管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也是胚胎干细胞研究支持者竭力想推翻的一部

法律。

1998年11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麦迪逊分校生物学家詹姆斯·A.汤姆森

(JamesA.Thomason)博士成功分离出人体胚胎干细胞并证实其具有分化成从血

细胞到皮肤细胞的多能性 (pluripotency),开发出第一个人胚胎干细胞系。④ 这一

发现标志着此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科学突破,但它再次引发了有关人胚胎干细

胞研究的伦理道德争议。

汤姆森博士的发现具有巨大的潜在医学价值,但由于总统行政命令和相关法律

禁止资助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就联邦资金是否能用于支持从胚胎中

获取的干细胞进行研究一事,征求卫生与福利部的法律意见。1999年1月,卫生

与福利部答复同意科学家用公共资金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前提是这些干细胞是

·56·美国围绕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道德和政治争议

①

②

③

④

《平衡预算现付法案》 (BalancedBudgetDownpaymentAct),PublicLawNo104-99,§128,110Stat.
26,34.
H.R.2010.Sec.128.《美国法典》第42卷第289款g条全称为 “对致命组织移植的研究”(Researchon
TransplantationofFetalTissue),参 见:http://www.gpo.gov/fdays/granule/USCODE-2010-ti-
tle42-chap6A-subchapIII-partH-sec289g-1/content-detail.h1.
“人类胚胎”或 “胚胎”将包括从受精、单性生殖、克隆或其他方式从一个或多个人类性细胞 (gametes)
中获得的任何组织,可参见 H.R.3010,Sec.128。
“Stemcells:ScientificProgressandFutureResearchDirections,”NIH,HHS,availableat:http://

www.nih.gov/news/stemcell/scireport.htm,Summary,p.4;JamesA.Thomsonetal.,Embryonic
StemCellLinesDerivedfromHumanBlastocysts,282Science1145,1145(1998).



用私人基金分离的。①据此,国家卫生研究院开始起草对人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资

助的指南,经过讨论和修改于2000年8月公布了指南的最终文本——— 《使用人类

多能干细胞研究指南》 (TheGuidelinesforResearchUsingHumanPluripotent

StemCells)。②草案和正本都允许联邦政府对人胚胎分离的干细胞研究进行资助,

前提是这些干细胞必须是使用私人资金获得的。③同月,国家卫生研究院受理了第

一批人胚胎干细胞 (hESC)研究的经费申请。

尽管克林顿政府后期颁布允许联邦政府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行政命令,但是

民主党在2000年大选中失利,这使该政策的实施充满变数。直到克林顿卸任,联

邦法律一直禁止联邦政府向人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资金,该研究只能通过私人提供

资金来进行。

(二)有限禁止阶段 (2001年~2008年)

乔治·W.布什政府的胚胎干细胞政策是美国联邦政府对该研究进行监管的一

个转折点。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南公布后,遭到了宗教和社会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们认

为,从私立机构分离的胚胎干细胞仍然要摧毁人胚胎,因此,联邦政府对该项研究

进行资助违反了 《迪基-韦克修正案》,这使胚胎干细胞研究成为2000年总统竞选

的一个议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在竞选期间明确表示反对胚胎干细

胞研究,称 “我反对将联邦政府资金用于涉及摧毁活的人胚胎的干细胞研究”。④但

就任后,小布什总统并没有马上推翻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南,而是要求卫生与福利部

对胚胎干细胞政策进行审议。在审议期间,国家卫生研究院暂停了对申请联邦资金

进行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批复。在此期间,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议日趋激烈。

在反对和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团体的双重压力下,小布什政府试图寻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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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AAASPolicyBrief:StemCellResearch,”availableat:http://www.aaas.org/spp/cstc/briefs/stem-
cells/登录时间:2012年8月5日。
“NIHPublishesFinalGuidelinesforStemCellResearch,”August23,2000,availableat:http://www.
nih.gov/news/stemcell/index.htm.
65Fed.Reg.51976(2000).
“CandidateBushOpposedEmbryoStemCellResearch,”CNN,August9,2001,availableat:http://ar-
chives.Cnn.com/2001/ALLPOLITICS/08/09/bush.history.stem.cell/登录时间:2012年8月20日。



平衡。①2001年8月9日,布什发布行政命令,允许联邦政府资助人胚胎干细胞研

究,但资助的对象仅限于对该日期以前已分离出或已经存在的64个干细胞系。②布

什在颁布行政命令时说,这些现存的干细胞系得以建立的胚胎已经被摧毁,不能成

长为人。行政命令明确规定,禁止联邦资金用于:(1)使用或分离从新摧毁的胚胎

中得到的干细胞系;(2)为研究目的而建立的人类胚胎;(3)任何目的的人类胚胎

克隆。③该行政命令替代了以前发布的干细胞研究指南和政策,成为联邦政府对胚

胎干细胞研究的新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布什宣布联邦政府在2001财年为胚胎干

细胞研究提供2.5亿美元资金。④

布什政府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政策引起支持和反对该项研究的两派的复杂反应:

反对干细胞研究者中的一些人称赞该政策把研究限制在现有的干细胞系内,但另一

些人则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进行该项研究;支持该研究的人则普遍肯定布什总

统允许继续进行该研究,但批评该政策把研究局限在现有的干细胞系过于严格,将

导致美国在胚胎干细胞研究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⑤

上述分歧使2004年大选期间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议白热化,国会内相关

立法争议也异常激烈,参众两院都提出了多个相关法案,其中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

于2005年2月和2006年7月通过的 《干细胞研究促进法》 (StemCellResearch

EnhancementActof2005)⑥被布什否决,这是布什执政以来首次使用否决权。布

什在否决该法案时称:“这一法案将支持剥夺无辜人的生命…… 跨越了我们社会需

要尊重的道德界线。”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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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小布什本人对开展胚胎干细胞研究持反对态度,但在科学家和病人团体的游说和压力下,小布什政府不

得不放松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管制。小布什曾对其顾问说,他 “正在完全禁止和对可能鼓励生育胚胎扩

散开绿灯之间寻求一个解决方案”。《时代周刊》对此评论道:“小布什政府企图通过允许对少数胚胎干细

胞系提供资助,杜绝未来对任何从摧毁的胚胎中获取干细胞的研究的资助。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使自己

处于一种有利的政治地位,即可以声称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有前景的医学研究的绊脚石。此外,白宫希望

布什的妥协可以减少国会通过有可能推翻布什行政命令的法案。”参见:RichardLacavo,“HowBushGot
There,”TimeMagazine,20August,2001。
研究者从人胚胎中分离出干细胞后,这些细胞可无限复制,建立一个 “细胞系”(cellline)。

Availableat: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8/20010809-2.html.
“PresidentGeorgeW.BushAddressonStemCellResearch,”CNN,August9,2001,availableat:ht-
tp://edition.cnn.com/2001/ALLPOLITICS/08/09/bush.transcript/index.htm? _ s=PM.ALL-
POLITICS,登录时间:2012年8月20日。

TracyHampton,“USStemCellResearchLagging,”Journalofthe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Vol.
295,No.19,May17,2006,p.2233.
H.R.810,availableat: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 d109:H.R.810.
CharlesBabington,“StemCellBillGetsBushsFirstVeto,”TheWashingtonPost,July20,2006,availa-
ble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7/19/AR2006071900524.ht-
ml;“BushVetoesEmbryonicStem-cellBill,”CNN,September25,2006,availableat:http://edition.
cnn.com/2006/POLITICS/07/19/stemcells.veto/,登录时间:2012年8月16日。



200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打破了共和党在众议院长达12年的多数地位,夺回

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同时取得对参议院的实际控制权。新当选议员中有许多是以

反对布什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上的主张而当选的,因此,民主党把为胚胎干细胞

研究提供财政支持作为第110届国会的优先议程。第110届国会开会后,被布什否

决的法案再次被提出并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①布什于2007年6月20日颁布行政命

令,再次否决了该法案。②布什在否决时称:“摧毁人的生命以希望拯救人类生命是

不道德的,它不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③

2006年8月,美国马萨诸塞州沃塞斯特先进细胞技术研究所 (AdvancedCell

TechnologyofWorceste)的科学家成功地从老鼠胚胎中分离出干细胞而无需杀死

胚胎。④2007年6月,日本京都大学生物学家山中伸弥 (ShinyaYamanaka)⑤ 完成

对老鼠皮肤细胞重新编程使其回复到胚胎状态而在此过程中不必摧毁胚胎,他的这

一发现被美国科学家重复实验所证实。⑥2007年11月20日,山中伸弥和美国威斯

康辛大学詹姆斯·汤姆森 (JamesThomson)博士领导的两个不同研究小组宣布,

他们成功地完成人类皮肤细胞的重新编程,使其能起胚胎干细胞的作用。他们的研

究成果为不使用人胚胎或未受精的卵子就可以开发干细胞铺平了道路。⑦

皮肤细胞可替代胚胎干细胞这一科学突破非但没有解决美国人关于胚胎干细胞

研究的争议,反而使争议更加激烈。宗教保守派欢呼这一科学突破,证明摧毁人类

胚胎没有必要,必须终止该研究;而科学家则认为在新技术完善之前,从人胚胎中

获取干细胞的研究还必须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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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H.R.3和S.5。

ExecutiveOrder:ExpandingApprovedStemCellLinesinEthicallyResponsibleWays(E.O.6/20).
DavidJackson,“BushCites‘MoralLine’inSecondVetoofStemCellBill,”USAToday,June21,2007,

availableat: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news/washington/2007-06-20-bush-stem-cells_

N.html.登录时间:2012年8月20日。

ChristianNordqvist,“DerivingStemCellsWithoutKillingEmbryos,”MedicalNewsToday,August23,

2006.
山中伸弥 (ShinyaYamanaka),1962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府,1993年获得大阪市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现

为日本京都大学再生医科研究所干细胞生物系教授,美国加利福利亚旧金山心血管疾病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他与英国科学家约翰·戈登因在细胞核重新编程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分获2012年诺贝尔医学奖。
这二组重复他的实验的美国科学家是:由位于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的怀特黑德生物医药研究所 (The
WhiteheadInstituteforBiomedicalResearch)的鲁道夫·珍妮丝 (RudolfJaenisch)领导的研究小组和由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凯思林·帕拉斯 (KathrinPlath)、马萨诸塞州总医院 (MassachusettsGeneral
Hospital)和哈佛干细胞研究所 (TheHarvardStemCellInstitute)的康纳德 (KonradHochedlinger)领

导的小组。详见:NicholasWade,“BiologistsMakeSkinCellsWorkLikeStemCells,”TheNewYork
Times,June6,2007;RickWeise,“ScientistsUseSkintoCreateStemCells,”TheWashingtonPost,June
7,2007.
“NewStemCellBreakthrough,”November20,2007.



(三)放宽联邦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阶段 (2009年至今)

2008年大选,高举 “变革”大旗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获胜,而且民主

党自1995年以来第一次同时掌握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奥巴马在竞选期

间表示支持联邦政府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①当选后,奥巴马允诺,他就任后

的最优先课题之一就是废除小布什总统对联邦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在入主

白宫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奥巴马就签署了行政命令 《消除对涉及人类胚胎干细

胞研究的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的障碍》,废除了布什的政策,要求国家卫生研究院在

120天内对联邦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指南》进行修订,允许资助对来源于生育治

疗多余胚胎及克隆的人胚胎等的研究,②从而对联邦政府干细胞研究政策做了大幅

调整。根据奥巴马的行政命令,国家卫生研究院对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进行了修订,该 《指南》于2009年7月7日生效。③

奥巴马胚胎干细胞研究政策遭到保守派和国会共和党议员的猛烈抨击。保守派

认为,科学进步已使研究者不需要摧毁人胚胎就可以进行突破性研究。④众议院少

数党领导人、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博纳 (JohnBoehner)称:“科学研究的进步

比华盛顿政治家之间的争议要快得多,近年来的科学突破证明极有可能在不摧毁人

胚胎的条件下实施干细胞研究。”⑤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舍比

(RichardShelby)批评奥巴马 “落后于时代”,称布什的政策实施了对科学的合适

的道德限制。⑥ 来自新泽西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H.史密斯 (Christopher

H.Smith)把奥巴马称为 “堕胎总统”。⑦

由于国会中共和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头两年,尽管民主

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仍没能把奥巴马的行政命令转为法律。2010年中期选举

后,共和党夺回对众议院的控制权,更使奥巴马政府的这一努力越发渺茫,加上奥

巴马第一任期把施政的重点放在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复苏和创造就业上,难以在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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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研究立法上有大的突破,《迪基-韦克修正案》仍是目前联邦政府在胚胎干细

胞研究问题上的最重要的适用法律。

二 胚胎干细胞研究在美国引发的争议

从以上对联邦政府胚胎干细胞政策演变的简要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美国围绕

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

胚胎干细胞研究引发的道德伦理争议既是这一引起社会分裂的问题的核心,也

是立法争议和司法争议的基础。

伦理争议的核心是对生命的界定或如何看待胚胎的地位,即胚胎是不是生命,

是不是 “人”。如何看待胚胎因此成为关于干细胞研究最为激烈而敏感的争议之一。

反对干细胞研究者认为,干细胞研究引发和堕胎一样的道德问题。人的生命自

卵子受精就开始了,他们把人胚胎视为一个人,享有与人一样的权利和尊严,因

此,任何必须摧毁人类胚胎的研究在道德上都是可恶的。从胚胎中分离的干细胞是

人,分离的过程就是谋杀这个人的过程。例如,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组织之一

——— “美国生命联盟”(theAmericanLifeLeague)声称:“人的生命开始于受孕/

受精,因此没有一个能被接受的理由去有意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①

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者则认为,即使胚胎可能在一般意义上是人,它也不具备

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特性,只是没有伦理学地位的一群细胞。在自然生育过程中,经

常会发生人卵子受精但未能附着子宫的情况。一个受精卵,有能成为人的生命的潜

力,但不能被视为等同于人,除非它已经成功地植入子宫,因此,胚胎并不拥有与

人同样的道德地位。他们承认,胚胎从基因上来说是人,但它们不具有相同的道德

相关性,因为它们缺少具体的能力,包括意识、推理和感觉。此外,体外受精诊所

在治疗过程中通常产生多余的胚胎,这些多余的胚胎常常被丢弃 (discarded),把

胚胎视为人将 “排除所有的涉及建立和丢弃多余胚胎的体外受精治疗”,使用这些

胚胎进行挽救人的生命的生物医学研究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因此,胚胎干细胞研究

支持者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潜在医疗价值证明了该项研究的正当性。②

反对者认为,这一 “高尚用途”的论点是 “目的正确即手段正当”的简单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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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干细胞研究的最终目的可能是治疗疾病,但无数的人类将首先被杀死,为救治

一个人而有意伤害另一个人是错误的。任何摧毁人类胚胎的研究都应禁止,包括生

育治疗多余的胚胎,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伦理原则。科学家应该在其他医学研究

领域,如没有争议的成体干细胞领域加倍努力。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 (theUnited

StatesConferenceofCatholicBishops)声称,胚胎干细胞研究是不道德的,因为

它 “依赖于为了某一部分人可能会得到的好处而摧毁另一部分毫无反抗能力的人

类”。①

如前所述,2007年发现皮肤细胞可替代胚胎干细胞的科学突破非但没有解决

争议,反而加剧了争议。宗教和社会保守派欢呼这一科学突破,因为胚胎干细胞可

被成体干细胞所替代,证明摧毁人类胚胎没有必要,必须终止。小布什总统在

2008年1月28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说,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这一新突破 “有可能使

我们摆脱过去的分裂性争论”。②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者则认为,获得成体干细胞虽

不需要摧毁胚胎,但成体干细胞有严重的不足,即它们没有多能性,只能生长为它

们分离的那种细胞的类型,而胚胎中的未分化细胞具有发展成为修补人体内任何器

官组织的多能细胞的能力,因此成体干细胞不能替代胚胎研究。

(二)联邦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

与其他国家的争议集中在道德伦理方面不同的是,美国国内围绕胚胎干细胞研

究政策争议的焦点是联邦政府是否应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美国的联邦法律并不禁

止胚胎干细胞研究,使用私人资金进行胚胎干细胞研究和克隆研究是合法的,现有

法律仅对该项研究的联邦资金和人胚胎的使用进行限制,③这与其他发达国家不一

样。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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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过批准的干细胞系进行研究,但禁止任何导致摧毁人胚胎的研究。



在现代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政府的资助对于推进科学研究是关键的和必

要的。美国在科研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联邦政府大力加强对科研的资助和在

研究方向上不加限制密切相关。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

科技的进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

国会1980年通过的 《贝赫-多尔法》 (theBayh-DoleAct)规定,受联邦基金资助

的研究人员拥有创新和发明的专利权。①根据汤姆森·路透 (ThomsonReuters)科

技论文索引,②1999年到2008年间,全球所发表的940万篇科学杂志论文中的

31.8%是美国科研工作者发表的。③2000财年,美国科研投入高达4000亿美元。④

在2010年美国4000亿美元的科研投入中,联邦政府的资助超过1470亿美元,⑤其

中大部分资金用于资助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科研项目。在生物医学领域,多数生物

医学基础研究,尤其是早期的实验性研究多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由国家卫生研究

院牵头,国家卫生研究院每年约向五万个研究项目提供超过280亿美元的资助。

自从 《迪基-韦克修正案》通过以来,联邦政府应否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问

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反对政府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人认为,摧毁胚胎违反了

“一些公民的道德信仰”,政府不应与之相联系。⑥每个胚胎干细胞研究项目都是高度

投机性的,这不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投机的领域。由于该项研究与生俱来的投

机性和政治上的争议性,政府把它交给私营部门才能避免陷入政治争议的泥潭,更

好地服务公众。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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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联邦政府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资助的一方则认为,限制联邦资助以阻止

挽救生命的研究是不道德的。他们指出,许多联邦开支政策并不需要一致的支持,

因为它 “没有违反民主的原则或侵犯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权利”。①相反,联邦对

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有助于保持美国在该前沿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此外,联邦

政府在资助科研项目时往往附加一些要求,这是国会对科研监管的一个传统机制,

附加在联邦资助上的这种监管将对胚胎干细胞研究产生更好的和更符合伦理的结

果。②

(三)应否把胚胎干细胞研究限制在现有的干细胞系内

小布什总统的行政命令把联邦政府资助的范围限制在现有的胚胎干细胞系内,

当时认为是64个这样的胚胎干细胞系,后来认定是22个。③这导致胚胎干细胞研

究者和病人团体的不满,他们认为现有的干细胞数目太少,不能满足科研需要,应

建立更多的研究用干细胞系,是否放宽联邦政府对胚胎干细胞研究数目的限制成为

争议的焦点之一。

与堕胎、同性婚姻等其他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解决的公共政策问题一样,围

绕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的道德争议具体表现为立法和司法争议,这种争议已经在州

一级层次展开。

(一)立法争议

人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是美国国会面临的最棘手的立法问题之一。与堕胎争议

把重点放在推翻和维护最高法院 “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及通过或反对禁止堕胎的宪

法修正案不同,反对和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两方都把努力的重点放在国会立法

上: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者坚决反对通过联邦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立法和以新的

立法取代 《迪基-韦克修正案》,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者的立法目标则是使小布什签

署的相关行政命令失效。

《迪基-韦克修正案》通过后,国会就胚胎干细胞研究提出了不少议案。小布什

总统宣布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政策进行审议后,国会内禁止和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

的两派针锋相对,分别提出了一系列法案。2001年1月30日,众议员卡罗琳·马

隆礼 (CarolynB.Maloney)提交了支持联邦资助多能性干细胞研究的 H.R.17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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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4月5日,参议员艾伦·斯派克特 (AlanSpecter)提交了 《2001年干细胞研

究法》(TheStemCellResearchActof2001),即S.723。该法对现行法律做出修

订,授权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从多余体外受精胚胎获取的干细胞进行研究。众议员

吉姆·麦克德莫特 (JimMcDermott)在众议院提出了 《2001年干细胞研究法》的

配套法案。上述研究都是 《迪基-韦克修正案》所禁止的。另一方面,反对胚胎干

细胞研究的议员则于2001年7月提出 《2001年禁止人类克隆法》 (theHuman

CloningProhibitionActof2001),即H.R.2505。该法案于2001年7月获得众议

院通过。尽管该法案被认为是一个克隆法案,禁止人类克隆,但限制了胚胎干细胞

研究,因此获得小布什政府的支持。该议案的同名配套法案 (S1899)由反对人胚

胎干细胞研究的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塞缪尔·布朗贝克 (SamuelBrownback)

于2002年1月28日提出,小布什政府也表示支持。

布什政府的干细胞政策受到保守派的支持,也遭致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一派的

反对。如果说,在小布什总统签署行政命令之前,相关立法争议主要是围绕联邦政

府是否应该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展开的;那么此后的立法争议的重点则是集中于胚

胎干细胞研究应否限制在现有的干细胞系方面。

2004年6月,特拉华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卡塞尔 (MikeCastle)和科罗拉

多州民主党众议员戴安娜·迪盖特 (DianaDeGette)联合提出 《2004年干细胞研

究促进法》(TheStemCellResearchEnhancementActof2004),即H.R.4682。①

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增加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允许使用生育治疗多余胚胎进行

干细胞研究。这一法案得到众议院两党189名议员的支持,但未获通过。2005年2
月,这两名议员再次提出 《干细胞研究促进法》(H.R.810),② 尽管小布什总统

表示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他将行使否决权,但该法案仍然在5月以238比194获

得众议院的通过,送参议院审议。③

参议院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立法争议也很激烈。共和党保守派参议员大多反

对摧毁人胚胎或为研究目的而获取干细胞,主张资助不需要摧毁胚胎的成体干细胞

研究。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保守派众议员里克·桑托姆 (RickSantorum)

提出S.2754,该法案支持成体干细胞研究,此外,桑托姆还和布朗贝克共同提出

S.3504,该法案禁止为研究目的而获取干细胞。经过一年多的争议,参议院于

2006年7月投票表决,通过了 H.R.810和S.3504。这两个法案送交布什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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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omas.loc.gov/cgi-bin/bdguery/z? d108.h.r.0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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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布什签署了S.3504,否决了 H.R.810。①这是布什就

任总统五年多以来第一次否决法案。布什在否决该法案时称,该法案 “跨越了我们

社会需要的道德界限”。②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者对布什的否决感到愤怒,他们认

为,它将摧毁一个有前途的医学研究领域,称布什否决该决议是伪善、自私的 。③

民主党在取得2006年中期选举胜利后,把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资助的问题

作为第110届国会的优先议程。新当选议员中的许多人是以反对布什在胚胎干细胞

问题上的主张而当选的。因此,第110届国会开会后,被布什否决的法案再次被提

了出来。2007年1月4日,里德在参议院提出 《2007年干细胞研究促进法》 (S.

5),同名配套法案H.R.3于次日在众议院提出。H.R.3及其在参议院的翻版S.

5是在第109届国会提出的同一立法,即H.R.810。H.R.3andS.5允许联邦资

助使用人胚胎干细胞,而不管这些干细胞从人胚胎分离的时间是否在布什行政命令

颁布之后,从而使布什2001年行政命令的限制无效。H.R.3于2007年1月11
日在众议院以253比174投票通过,S.5于2007年4月11日以63比34在参议院

通过投票,但这两个法案都没有取得推翻布什否决的2/3多数。布什于2007年6
月20日颁布行政命令,再次否决了该法案。④

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虽然国会仍不时提出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议案,但在

美国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国会的立法重点转向经济领域,特别是在

奥巴马废除布什干细胞政策的行政命令颁布后,有关干细胞研究的争议重点转到了

司法领域。

(二)司法争议

“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⑤ 美国联邦法院虽自诩

自身 “超越政治”(abovepolitics),但作为美国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政治架构之

一,联邦法院和司法裁决不仅具有政策制定功能,而且在塑造美国政治和社会价值

观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律诉讼不可避免地伴随着

立法争议和政策制定的过程而不断涌现出来,特别是在立法努力无果的情况下。

自克林顿政府后期以来,随着围绕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议日趋激烈,相关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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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Babington,“StemCellBillGetsBushsFirstVeto,”WashingtonPost,July20,2006,available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7/19/AR2006071900524.html.
登录时间:2012年8月16日。

CharlesBabington,op.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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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也不断发生,在联邦法院,先后受理了三个案件,即 “夜光基督教胚胎采集中

心等诉汤普森”案 (NightlightChristianAdoptions,etal.v.Thompson)、“汤姆

森等诉汤普森”案 (Thomson,etal.v.Thompson)和 “谢丽诉塞贝纽斯”案 (

Sherleyv.Sebelius),其中最后的一个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司法争议主要是围绕国家卫生研究院相关指南和总统行

政命令等法规进行的,即指南和行政命令是否符合 《迪基-韦克修正案》。

克林顿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南允许联邦政府资助从生育治疗多

余并经过捐赠者同意的胚胎中分离出的干细胞研究,这一政策遭到社会和保守派的

强烈反对。2001年3月8日,一家非营利冷冻干细胞采集机构 “夜光基督教采集

中心”(NightlightChristianAdoptions)和基督教医学协会 (theChristianMedi-

calAssociation)、胚胎干细胞研究者戴维·普雷蒂斯 (DavidA.Prentice),以及该

中心的三对客户夫妇,共同向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卫生与福利部

部长托米·G.汤普森 (TommyG.Thompson)、卫生与福利部和国家卫生研究院

违反 《迪基-韦克修正案》。① 在布什颁布行政命令之后,卫生与福利部于2001年

11月7日撤回了研究指南,由于这些变化,被告认为他们诉讼的目的已经达到,

于2002年1月14日撤回了起诉,哥伦比亚地区法院最后没有对该案做出裁决。

但该案引发了另一起诉讼。由于刚就任总统的小布什宣布对克林顿政府的国家

卫生研究院指南进行审议,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于2001年5月4日决定延迟对

“夜光基督教胚胎采集中心等诉汤普森”案的审理,招致詹姆斯·汤普森 (James

Thomson)等六名胚胎干细胞研究者和演员克里斯托夫·里夫 (Christopher

Reeve)等三名病人的不满,他们于是向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起诉,指控小布什

政府这一决定违反联邦相关法律,这就是 “汤姆森等诉汤普森”案。②原告认为,

被告非法推迟和撤销联邦政府对干细胞研究的资助,对研究和为病人研发可能的治

疗方法造成损害,从而违反了联邦法律。在小布什政府颁布允许联邦对现有的胚胎

干细胞系研究进行资助的行政命令后,原告于2001年8月16日撤诉。

奥巴马执政后,国家卫生研究院根据奥巴马行政命令而修订的 《人类胚胎干细

胞研究指南》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即 “谢丽诉塞贝纽斯”案。③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指南》生效后仅一个月,2009年8月,在 “亲生命”的

保守派和一些宗教团体的支持下,波士顿生物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詹姆斯·谢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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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lightChristianAdoptions,etal.v.Thompson,Civ.No.1:01CV00502(D.D.C.March8,2001).
Thomsonv.Thompson,Civ.No.1:01CV00973(D.D.C.,May8,2001).
Sherelyv.Sebelius,686F.Supp.2d1,3(D.D.C.2009).



士和西雅图一家生物科技公司①的首席执行官特雷莎·戴西尔 (TheresaDeisher)

博士等干细胞研究者就联合一家干细胞采集机构和宗教团体向哥伦比亚特区的地区

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奥巴马行政命令及国家卫生研究院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指

南》违反了 《迪基-韦克修正案》,要求法院禁止指南的实施。案件的被告是奥巴马

政府卫生与福利部部长凯瑟琳·塞贝纽斯 (KathleenSebelius)、国家卫生研究院

新任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 (FrancisCollins)和她们代表的机构。②被告称原告没

有起诉的资格,因为没有一个被告声称的伤害是实际发生了的,请求法庭驳回起

诉。2009年10月7日,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罗伊斯·兰伯斯 (RoyceLamberth)以

原告不具备诉讼资格为由驳回起诉。

原告就起诉资格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 (theCourtofAppealsforthe

D.C.Circuit)上诉。法院于2010年6月25日做出裁决,支持地区法院对采集机

构等的诉讼不予受理的裁决,但推翻了对两名干细胞研究人员不具备起诉资格的裁

决,案件发回地区法院重审。③8月23日,兰伯斯发布临时禁令 (preliminaryin-

junction),禁止国家卫生研究院继续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理由是人胚胎干细胞研

究是 “人胚胎被摧毁的研究”,因此联邦的资助 为 《迪基-韦克修正案》所禁止。④

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代表国家卫生研究院就此向特区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取消该临

时禁令。上诉法院审理认为,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资金并未违反 《迪基-韦克修

正案》,并且禁止联邦资助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对政府所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原告没有

禁令所造成的伤害。2011年4月29日,上诉法院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小组以2比

1的裁决推翻了兰伯斯的临时禁令。⑤2011年7月27日,兰伯斯做出裁决,驳回原

告对联邦资金用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起诉。⑥2011年9月19日,原告再次向哥伦比

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要求巡回上诉法院撤销地区法院的裁决,停止为胚

胎干细胞研究提供联邦资金。巡回上诉法院于2012年4月23日开始审理该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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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MBiotechnology(Seattle,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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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t2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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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8月做出裁决,维持地区法院的裁决。原告于10月10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

诉。最高法院于2013年1月7日做出裁决,它不会重新考虑以前的裁决及所有关

于联邦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资助的主张。

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这一裁决的原因,除了该案影响巨大而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

具有政策制定的作用外,罗伯茨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和自由派法官的人数大致相等,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一局面导致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一引发美国国内激烈争议和

社会分裂的问题上做出了 “悬而未决”但实际上是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裁决。

(三)州与胚胎干细胞争议

作为对小布什政府的限制政策,以及立法争议和司法争议导致的政策僵局的回

应,支持和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者转向州政府来解决问题,这使得州成为国会和联

邦法院之外胚胎干细胞研究争议的另一个主战场。是以破坏道德伦理为由禁止胚胎

干细胞研究,还是因胚胎干细胞研究对治疗疑难疾病的潜在价值和对经济的带动作

用而支持它,成为各州激烈争议的议题。

艾奥瓦州于2002年立法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2007年该州议会通过法案废除

了该法律,明确规定胚胎干细胞研究合法,该法案经民主党州长切特·卡尔夫

(ChetCulver)签署成为法律,但卡尔夫建议拨款1250万美元在艾奥瓦大学建立

一个干细胞研究中心的提案被州议会否决。①

2005年,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进行胚胎干细胞研究,但不

许动用联邦资金,该法案遭到当时的共和党州长罗姆尼的否决,罗姆尼认为该项研

究摧毁人胚胎,反对建立新的胚胎干细胞系。②议会推翻了罗姆尼的否决,承认干

细胞研究合法,但规定州政府不得为该研究提供资助。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民

主党州长候选人迪沃派特里克提出发行债券来为胚胎干细胞研究筹措资金。当选

后,他又于2007年5月提议为干细胞研究提供十亿美元的资金,以保持该州在生

物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中西部诸州的宗教和社会保守派势力较为强大,因此,多数州在胚胎干细胞研

究问题上持反对主张,争议尤为激烈。2004年,密苏里州议会的保守派议员提出

法案,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2006年11月,密苏里州选民以51%比49%的微弱

多数通过了胚胎干细胞研究合法的宪法修正案,这使该州成为美国第一个以宪法修

正案形式承认胚胎干细胞研究合法的州。但该宪法修正案以微弱多数通过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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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州民众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上的分裂,他们对于该问题的争议仍在继续。①

自密苏里州通过允许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宪法修正案后,宗教和社会保守派就竭

力要推翻它,胚胎干细胞研究很快成为全国各州议会的立法重点和最激烈的、最具

分裂性的议题之一。根据美国州议会大会 (theNationalConferenceofStateLegis-

latures)的统计,2007年以来,共有39个州提出的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案超

过100多个。甚至在一些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州,争议也很激烈。2006年秋,

康涅狄格州开始资助从事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科学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州议

会的保守派议员就提出了废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资助的法案。马里兰州和伊利

诺伊州也是如此。在加州,选民通过的十年内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30亿美元资

金的 “71号倡议”很快被起诉到法院。②

尽管奥巴马政府努力扩大联邦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但在国会两党政治日

趋极化的情况下,国会仍难以通过相关法律。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各州围绕胚胎

干细胞研究的立法和司法争议仍将持续下去。

三 胚胎干细胞研究在美国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

胚胎干细胞研究之所以在美国引发激烈的争议,成为分裂美国社会的一个议

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宗教和社会保守派的反对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者主要是宗教和社会保守派,

特别是天主教徒和新教福音派。他们从 “亲生命”的立场和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的角

度出发,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引发和堕胎一样的道德问题,因而反对该研究。除了

前述的对胚胎的道德地位的看法不同外,宗教和科学在认知上的不同也是导致争议

的原因。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未知的领域,科学认为没有完全的和终极的真理,科学

研究也没有一条确定的路径;相反,宗教教义则建立在宗教价值观是不容置疑和一

成不变的基础之上的,③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就胚胎干细胞研究

这一前沿科学领域而言,有无数个科学问题需要解释。因此,胚胎干细胞研究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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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该州114个县中,有97个县否决了该修正案,只有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等大城市支持该修

正案。

StephanieSimon,“StemCellDissentRoilsStates,”TheNewYorkTimes,August1,2007.
BertrandRussel,ReligionandScience(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pp.13~17,转引自EdwardA.
Fallone,“FundingCellResearch:ConvergenceofScience,ReligiousandPoliticsintheFormationofPublic
HealthPolicy,”MarquetteLawScholarlyComments,May24,2011.



质上来说反映了宗教与世俗、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正是在此意义上,反对胚胎干细

胞研究者把支持者称为 “不信仰上帝”(Godless)的人,而支持者则称反对者为反

科学,是 “创世论”的倡导者。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胚胎干细胞研究引发激烈争议,还与1970年代以来宗

教右翼的兴起及其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增大有直接的关联。宗教右翼兴起的悖论

是:它成为美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因为自由派的胜利。“正是世俗和宗教

自由派力量的极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产生了原教旨主义者设法取得使他们

拥有现在 (政治)影响的议题。”①换言之,世俗和宗教内部的自由派的产生及其对

传统价值观的挑战,是宗教右翼兴起的原因。

就人数而言,美国是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最笃信宗教的国家,宗教在美国社

会和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从建国初期到19世纪上半叶,由于福音新教占主

导地位,宗教和文化冲突相对来说并不明显。19世纪下半叶,随着从爱尔兰、意

大利和东欧国家来的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的大量涌入,结束了美国在社会文化上的

同质状态。天主教、犹太教和新教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差

别,这种差异所造成的张力被信徒的种族、语言、经济社会地位和文化的不同进一

步放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又把三大主流宗教派别之间的分

歧转为基督教内部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歧:自由派主张与现代思想妥协,而保守派

则反对这种妥协,强调有关圣经权威的传统信仰。“新的宗教分歧不是在新教、天

主教和犹太教之间的,而是以传统主义为一边,以中间派和现代主义为另一边的分

歧,是极端虔诚者与不虔诚者之间的分歧。”② 基督教内部的这一分歧,加上1960
年代反文化和 “新左派”运动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1972年乔治·麦戈文在竞选

中提出的文化自由主义主张,特别是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对 “罗伊诉韦德”案的

裁决等事件,激起文化和宗教保守派的强烈反弹,奋起卷入美国社会学家内森·格

拉泽 (NathanGlazer)所谓的 “防御性进攻”,③不仅使宗教内部的分歧进一步延伸

到社会问题上,还促使宗教右翼作为一支保守的政治力量得以兴起。宗教右翼最直

接的政治目标就是推翻联邦最高法院对 “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同时在社会问题

上推进保守的政治主张,以维护宗教价值观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这加剧了美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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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问题上的冲突。

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开展与宗教右翼的兴起几乎同步,这为胚胎干细胞研究争议

提供了总体上的环境,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也因此成为宗教右翼社会议程的一个组

成部分。例如,美国最大和最活跃的宗教右翼组织———美国基督教联盟 (The

ChristianCoalitionofAmerica)宣称的目标之一就是反对联邦政府向胚胎干细胞

研究提供资助;另一社会保守派组织——— “全国生命权委员会” (TheNational

RighttoLifeCommittee)把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为其 “亲生命”的纲领的一部

分 (其他几部分是反堕胎、反安乐死、反辅助自杀等);罗马天主教会则组织了几

次声势浩大的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活动;天主教主教大会 (TheCatholicCon-

ferenceofBishops)则一直站在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前列,在州和地方反对胚胎

干细胞研究中起重要的作用。而其他一些宗教派别对胚胎的道德地位看法则与保守

派不同。例如,主流新教 (mainlineProtestant)的多数和犹太教中的主要派别支

持胚胎干细胞研究。宗教和世俗、宗教内部保守派和自由派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

上的分歧使胚胎干细胞研究与堕胎、同性恋和同性婚姻问题一起,成为引发激烈争

议和分裂美国社会的一个问题,也是美国围绕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议比其他国家在

这个问题上的争议更激烈的一个原因。

(二)选举政治的驱动

从选举政治的视角分析,两党及其公职候选人出于选举利益而支持或反对胚胎

干细胞研究,是争议加剧的又一原因。

把参加竞选并赢得选举作为目标是美国两大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在美国选举政

治中,候选人主要基于对公众的政策倾向的了解制定议题和竞选战略。两党及其公

职候选人要赢得选举,除了吸引本党的基础选民团体的支持外,还必须争取或分化

竞选对手的选民团体,组成一个能够赢得选举的政党选民联盟。这些争取或分化的

对象即包括独立和摇摆选民,也包括一些在重要的政策议题上不认同本党主张的两

党认同者,即所谓受到政党忠诚和议题主张 “交叉压力” (crosspressure)的选

民。这就使两党候选人把选择一些有助于动员本党基础选民同时又能防止本党选民

联盟中的团体跨党投票、争取和分化对手的议题作为竞选战略的关键。

1970年代以来,随着宗教右翼的兴起及其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增大,文化和

道德价值观议题在美国选举中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由于共和党的核心选民团体基

督教福音派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上持保守的立场,共和党把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

作为吸引其基础选民团体投票的重要议题,并以此获得传统上属于民主党的选民但

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上与民主党有分歧的天主教徒的选票。对民主党候选人来

说,由于多数民主党人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而共和党内部保守派和温和派在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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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陷入分裂,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又常常被民主党公职竞选人作为促使本党选民

投票、分裂对手的 “楔子议题”(wedgeissue)来利用。①例如,在2004年大选中,

尽管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潭、经济陷入衰退,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把胚胎干细

胞研究当作美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但民主党在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和后来的竞选

中却高调公布其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上的主张,这正是因为民主党把胚胎干细胞

研究视为可为其争取摇摆选民支持的一个潜在的 “楔子议题”。当时的民调显示,

民主党和独立派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而共和党人对该问题的立场是支持者与反对

者各占一半。民主党民调专家解释道,胚胎干细胞研究具有 “吸引同意布什的公共

政策但不满布什对联邦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政策的患者和家庭的支持”的可能。②

两党公职候选人出于竞选利益的考虑炒作胚胎干细胞议题,加上在任的总统、

议员出于竞选连任的需要在相关政策制定中持反对或者支持的立场,使得美国国内

围绕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的争议愈演愈烈。

(三)利益集团的游说

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和美国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美国社会多元

化的反映,是公民参政的一个渠道,对美国政治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影响。

美国的利益集团种类繁多,但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上,人们几乎可以看到各

种类型的利益集团游说活动的行迹。这些利益集团在组织结构上大体相似。反对胚

胎干细胞研究的利益集团以宗教团体、教会和保守派思想库居多,这些团体主要

有:“家庭研究理事会”(TheFamilyResearchCouncil)、“关注美国妇女”(The

ConcernedWomenforAmerica)、“美国基督教联盟”(TheChristianCoalitionof

America)、“美国人研究伦理联盟”(TheCoalitionofAmericansforResearchEth-

ics)、“全国生命权委员会”(TheNationalRighttoLifeCommittee)等团体,传

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和凯托研究所等保守派思想库,以及众多的在州一级活动的

反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团体;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利益集团以病人团体、科研机

构、科学家组织、生物科技产业和自由派思想库居多,这些利益团体主要有:由演

员克里斯多夫·里夫和迈克尔·福克斯等成立的 “克里斯多夫和黛娜·里夫基金

会”(TheChristopherandDanaReeveFoundation)、“迈克尔·福克斯帕金森病基

金会”(TheMichaelJ.FoxFoundationforParkinsonsDisease)、“美国人治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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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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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AmericansforCuresFoundation)等病人团体,“美国科学协进会”(The

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和 “胚胎干细胞研究国际

学会”(TheInternationalSocietyforStemCellResearch-ISSCR)等科学家组织,

“公民社会研究所”(TheCivilSocietyInstitute)、“基因政策研究所”(TheGenet-

icsPolicyInstitute)等自由派思想库。这两派人群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在胚胎干细胞

研究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利益集团。

与堕胎、安乐死、艾滋病等问题一样,胚胎干细胞利益集团游说的目标是联邦

和州政府的相关公共卫生政策制定。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利益集团主要是从捍卫

宗教和传统价值观出发反对该研究,如 “关注美国妇女”把推动圣经价值观 (Bib-

licalvalues)作为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主要原因;而胚胎干细胞研究潜在的医疗

价值和经济价值,则是病人团体、科学家组织和生物产业利益集团游说的主要

原因。

在游说的方法上,两大胚胎干细胞利益集团也较为相似:一是在国会和州议会

作证影响相关立法;二是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募集竞选资金,发布政治广告,通

过支持或反对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上持明确主张的候选人进行施压。例如,一个

名为 “苏珊·B.安东尼名单”(TheSusanB.AnthonyList)的反对胚胎干细胞研

究政治行动委员会把为竞选公职的 “亲生命”妇女提供支持和资金作为主要活动,

而由527个团体组成的 “干细胞研究政治行动委员会”(StemPAC)则把使支持胚

胎干细胞的候选人当选和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候选人落选作为目标;三是游说国

会和州议会的议员提出相关法案;四是通过出版、教育、组织会议、与媒体接触来

传播和提供相关研究信息,以影响公众和立法者,为支持或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者

提供论据。

胚胎干细胞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除对联邦和州的立法和政策制定产生一定的影

响外,还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相关争议和社会分裂。

(四)联邦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与州权力分立。根据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的规

定,各州有权制定和实施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社会福利的法律。根据这一规

定,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立法传统上属于州权的范围。另一方面,美国宪法授予

国会征税和开支的权力,① 根据这一规定,包括胚胎干细胞研究在内的科学研究和

开发与社会福利、税收、商务活动政策领域一样,又是联邦权力管辖的范围。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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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直接强迫州实施联邦的规定,但联邦政府可通过开支权鼓励州采取一些联邦的

法规,例如,对接受联邦资助附加一些条件。具体到包括胚胎干细胞研究在内的科

研问题上,联邦政府可以通过资金分配和使用限制的机制对其进行规制。联邦与州

分权为争议双方影响州政策的制定及各州采取不同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政策提供了宪

法依据。

长期以来,对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的资助主要由联邦政府承担,国家卫生研究院

是主要的资助者。但在胚胎干细胞研究方面,由于涉及伦理争议和联邦政策的限

制,联邦政府的资助相对较少。自2004年到2007年,每年对各种干细胞研究的资

助约6400万美元,其中,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每年约400万美元,约占

6%。①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数据,2009年,该院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了总计

1.43亿美元的资金。②2010财年国家卫生院用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预算为1.26亿

美元,2011年为1.25亿美元,预计2012年为1.28亿美元,③落后于对其他类型的

干细胞研究的资助。2007年到2011年,联邦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金约占干细

胞研究经费年度预算的11%。④ 上述因素,加上受2008年美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

影响导致的联邦对州总体资助减少及各州债台高筑,促使一些州竞相把具有潜在医

学前景和经济价值的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为产业发展和立法的重点,在立法上肯定该

项研究的合法性,提供资金,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希望以此吸引该领域优秀的科

学家来本州工作,在科研上取得突破或前沿领先地位,带动相关生物科技产业的发

展,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2004年1月,新泽西州决定在以后的10年里为该

州的干细胞研究实验室拨款1000亿美元,它因此成为全美第一个为该项研究提供

资助的州。2004年11月,加州选民投票通过了 “71号倡议”,即 “干细胞研究与

治疗倡议”,决定10年内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30亿美元,成立 “加州再生医学

研究所”作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科研和管理机构。2005年,康涅狄格、伊利诺伊

等州也通过了10年内分别为干细胞研究拨款1亿美元和1000万美元的法案。马萨

诸塞州通过了允许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律,但不允许动用联邦资金。2006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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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JamesW.Fossett,“FederalismbyNecessity:StateandPrivateSupportforHumanEmbryonicStemCell
Research,”RockefellerFoundationPolicyBrief,August9,2007.
“U.S.CourtSuspendsResearchonHumanEmbryonicStemCells,”August24,2010.
NatlInsts,HealthResearchPortfolioOnlineReportingTools,EstimatesofFundingforVariousRe-
search,Condition,andDiseaseCategories,U.S.DepartmentofHealth$ HumanService,Feburary14,

2011,availableat:http://report.nih.gov/rcdc/categories/.
NatlInsts,HealthResearchPortfolioOnlineReportingTools,EstimatesofFundingforVariousRe-
search,Condition,andDiseaseCategories,U.S.DepartmentofHealth$ HumanService,Feburary14,

2011.



里兰州州长罗伯特·欧里奇 (RobertEhrlich)签署了一项法案,为本州干细胞研

究机构提供1500万美元的无限期拨款和贷款,2007年由州干细胞研究委员会向该

州24个研究机构发放了第一批总额900万美元、为期三年的资助。纽约州则于

2007年通过了11年内向干细胞研究拨款六亿美元的法案。2007年,艾奥瓦州议会

废除了该州2002年通过的一个禁止干细胞研究的法律,明确表明干细胞研究合法。

2006年到2008年,州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拨款达2.3亿美元,是联邦政府此项开支

的三倍。显然,财政经济状况是一些州采取不同于联邦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政策的直

接原因。

州立法的特点和近十多年来州政治的变化为相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立法提供了条

件。美国各州的法律除了州议会立法外,还有创制 (initiative)和复决 (referen-

dum)等公民直接立法方式,而且这两种立法与州议会立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州议会的会期较短,两党就相关立法讨价还价的时间较少;加上除佛蒙特以外的各

州都必须受平衡预算的法律约束,否则州政府将面临关门,因此在州议会在立法上

比国会较容易形成妥协。近几十年来,随着依党派重新划分选区而形成的 “安全选

区”的增多,一党同时控制州议会和州长席位的州越来越多。2012年大选后,美

国一党同时控制州议会和州长席位的州高达37个,是过去60年来最多的一次。两

党都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主要是枪支管控、移民、同性婚姻、

堕胎等涉及文化和社会问题,以及税收和选举法等法案,这与联邦政府由于两党政

治极化而在立法上陷入僵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概言之,联邦制及其近期的发展使得各州得以制定和实施不同的胚胎干细胞研

究政策,这就加剧了州这一层面上对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的争议和分裂。目前美国

50个州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政策现状是:31个州对人类干细胞研究实行监管,其

中仅有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伊利诺伊、马里兰、新泽西、纽约、威斯康星七个

州为干细胞研究提供资助;艾奥瓦、马萨诸塞、密苏里三个州承认干细胞研究合法

但不提供资助;阿肯色、印第安纳、路易斯安那、密歇根、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六

个州则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

四 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胚胎干细胞研究引发的伦理争议及其所引发的立法和法律争议,对美国政治和

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

宗教右翼的兴起,以及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问题的重要性上升,导致美国政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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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两党选民结构的变化:共和党日益成为信奉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观的宗教和社

会保守派的政党;民主党则走向其方面,成为不信教人士及在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问

题上持自由派观点人士的政党。由于两党的精英和积极分子在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问

题上的对立日益加剧,两大党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正在进行的 “文化战争”的参与

者,这必然带来两党形象的变化。表现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上,就是两党在该问

题上的政策主张基本上以党派划线:多数民主党人支持联邦对胚胎干细胞研究提供

资助,反对联邦政府限制胚胎干细胞研究,推动相关立法;相反,多数共和党人则

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支持成体干细胞研究。胚胎干细胞研究与堕胎、同性婚姻等

文化价值观问题一道,成为两党形象新的界定性议题。

(二)对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

由于两党公职候选人把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为吸引本党基础选民投票和分化对手

的 “楔子议题”,从而使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科学 (医学)研究对选举政治

产生重要影响的现象,科学 (医学)研究方向成为近十多年来总统、国会和州长选

举的一个议题。

自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颁布支持联邦对生育多余胚胎的干细胞研究提供资助的

行政命令以来,胚胎干细胞研究成为总统选举的一个议题。尽管2000年大选的议

题主要集中在教育、减税和社会保障,胚胎干细胞研究仍是那次总统选举的一个议

题。布什在写给美国天主教主教大会 (theU.S..ConferenceBishops)和其他反堕

胎团体的信中申明他在胚胎干细胞研究上的立场,即 “纳税人的钱不应用在涉及摧

毁人胚胎的研究上”。① 胚胎干细胞研究也是2004年总统选举的一个主要议题。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力主联邦政府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废除布什对胚胎干细胞研

究的限制。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甚至列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议程,前总统儿子小

罗纳格·里根就此议题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而共和党坚持布什的政策,甚至连从不

涉足政策问题的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在竞选集会中也表示支持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

限制。在2008年大选期间,尽管日趋加深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吸引了美国选民的注

意力,但胚胎干细胞研究仍成为不少州选民关注的一个议题。奥巴马在竞选期间表

示支持联邦政府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承诺废除小布什政府的限制,扩大人胚

胎干细胞研究,②批评小布什政府在科学和道德价值观之间做了 “错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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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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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unshineHillygusandToddShields,ThePersuadableVoter:StrategicCandidatesandWedgeIssuesin
PoliticalCampaig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9).p.2.
MimiHall,“OpponentsBraceforEndofStemCellBan,”USAToday,November16,2008,availableat:

http://www.usatoday.com/news/washington/2008-11-16-stemcells_N.htm/登录时间:2012年

8月20日。



(falsechoice),称 “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上,(科学和道德)两者之间不是水火

不容的”。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则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支持成体干细胞研

究。在2012年大选中,胚胎干细胞研究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预选辩论的议题之

一,在大选中还成为不少州公民创制的议题。

自布什2001年限制胚胎干细胞研究以来,是否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也成为国

会和州长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例如,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胚胎干细胞研究是

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选举的一个议题。而在州长选举中,威斯康星州竞选连任的民

主党州长吉姆·多伊尔 (JimDoyle)利用他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支持,以此与反

对使用人类胚胎进行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该州国会众议员、共和党竞选对手马克·格

林 (MarkGreen)相区别。一般来说,民主党候选人多宣称他们支持胚胎干细胞

研究,而共和党候选人则表示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双方以此来争取选民的选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包括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在内的 “文化战争”议题在竞选中受到

关注,但多数情况下这些议题对选举结果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与经济、外交和安全

议题相比,“文化战争”议题在多数情况下不是选民最为关注的议题。

(三)对联邦与州关系的影响

一部美国政治和法律的历史,大致可称为是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围绕联邦

的主权地位和各州保持独立性而展开的冲突史。虽然美国宪法规定了联邦地位高于

各州,但由于历史、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州同联邦争权的斗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

久,直到1930年代后期,联邦高于州的地位才最后确立起来。尽管如此,联邦权

和州权之间的冲突仍没有停止,总体上联邦权处于不断扩张之中。联邦权和州权冲

突的实质是两者中哪一个在某一政策领域拥有合法的权威。

1990年代后,在联邦权和州权的关系上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联

邦加大了对州基础设施、城市发展、科研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加强

了州对联邦资金的依赖,从而扩大了联邦权;另一方面,近十多年来,由于联邦法

院在枪支管控、医用大麻、选举权及近期的同性婚姻等一系列案件的裁决中对联邦

权做出从严的解释,给予州在实施联邦法律方面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同时由于联邦

政府在社会福利标准制定方面给予州政府比以前更多的自由,加上2008年以来经

济和金融危机导致的联邦政府经济拮据,削减了许多开支,不少州在选民的支持下

开始实施被联邦政府放弃的一些项目,使州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了比以前更

大的作用。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加剧了联邦权与州权的冲突。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

任成功被视为是民主党的一个胜利,共和党控制的州因此把反对扩张联邦权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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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的议程。毫无疑问,各州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在某种程度上

加强了州在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上的权力,从而将对联邦和州的关系产生一定的

影响。

(四)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近十多年的美国皮尤和盖洛普民调显示,多数公众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潜在

医疗价值相对于研究过程导致摧毁胚胎而言更加重要 (60%左右比30%多)。公众

对干细胞研究的态度与他们在堕胎、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态度一样,也因为种族族

裔、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宗教虔诚度、政党认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

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一般来说,主流新教徒、不信教人士和白人非拉美

裔天主教徒、自由派、不常去教堂的人、年轻人、大学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中的

多数支持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而天主教徒、白人新教福音派教徒和经常去教堂的

人、保守派、妇女、低收入者、老年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中的多数持反对的

态度。黑人新教徒之中对干细胞研究问题持支持或反对态度的人数持平。此外,公

众对胚胎干细胞研究问题采取的态度还与他们对该研究的了解程度呈正相关关

系。①胚胎干细胞研究成为了引发美国社会分裂的一个问题。

结  语

综上所述,在美国,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争议已经成为引起激烈争议和

社会分裂的政治问题和棘手的公共政策问题,并对美国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胚

胎干细胞研究之所以会在美国引发激烈的争议,宗教和社会保守派的反对、选举政

治的驱动、利益集团的游说、联邦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主要的原因。尽管奥巴马

行政命令放宽了联邦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限制,但由于在2012年大选中一些

积极推动相关议案的民主党议员落选,而一些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共和党温和派

也没能当选,这预示着围绕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立法和司法争议仍将持续下去,在奥

巴马第二任期内国会仍没有可能通过联邦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相关法案。

张业亮: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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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技术移民与人才引进机制研究①

姬 虹   

〔内容提要〕美国是世界上头号人才引进大国。它通过制定相关的移

民法律和政策,为人才引进铺平了道路。在法律和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大

量引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为美国保持其强大的科技竞争力起到了巨大的作

用。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才流失。近年来这种状

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遭遇 “人才逆向流动”。这引起了全美上下的

反思。

关键词:美国社会 移民政策 技术移民 人才引进 人才流失

美国是移民国家,绝大多数人是移民或移民的后裔。从美国立国至今,外来移

民对美国的贡献不可否认。外来移民中的科技人才充实了美国的科技队伍,对美国

保持其强大的科技竞争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纵观美国的移民制度以家庭团聚为主

要原则,但其中的实用主义因素,即接纳移民时强调其才能的一面也是贯穿始终。

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人才竞争白热化的今天,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通过什

么政策网罗人才? 这种政策对美国和移民祖籍国 (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产

生了什么影响? 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近年来,美国出现了 “人才逆向流动”,

即以华裔新移民纷纷回国创业发展为主要代表的人才回流。这一现象在美国社会引

起了不小的反响。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 美国如何应对这种状况? 本文也试图回答

这些问题。

① 感谢 《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不当之处由笔者本人承担责任。



一 美国技术移民制度的成因

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才上的优势。可以这样说,从美

国建国伊始,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就认识到了 “有用”的移民对

美国的成长的重要性。学界对此已有深入研究,笔者在此不再赘述。① 作为人才引

进的关键,美国的移民政策,包括1924年移民法和开启技术移民之门的1952年移

民法的相关条款,对人才引进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加快了

吸收人才的步伐,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法律和相关的配套政策,吸引大批优秀的高科

技人才进入美国,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越来越依靠外来高科技人才,尽管社会存在反对之声,但引进人才

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过。自从20世纪末以来,有关美国是否衰落或开始走向衰落

的争论不断涌现,九一一事件、金融危机、“中国崛起论”等因素更把争论推向了

高潮。在这场争论中,美国的科学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公认为是确保美国世界霸

主地位的关键之一,而科学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保持又与人才关系密切。2005
年,美国媒体人杰弗里·卡尔文 (GeoffreyColvin)在 《财富》杂志发表 《措手不

及的美国》(AmericaIsntReady)一文。② 他认为美国当前缺乏竞争力的原因之

一,是美国没有建立人才资本。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在培养人才,尤其是科学工程

类人才方面遇到了问题,而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没有领先的科技,就没有领先的经济。“美国经济得以维持优势的关键因素在于吸

纳了世纪上最优秀的人才,现行的移民法对家庭团聚的重视远胜于对人才、智力和

资历的重视。如果今天爱因斯坦想移民美国,因为在美国没有亲戚,他也不得不排

在数千个有亲戚而没有知识的体力工人后边”。③ 卡尔文在文中借用了硅谷风险投

资家约翰·多尔 (JohnDoerr)的话:“在每一个在美国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外国

学生的学位证书后面钉上一张绿卡 (即永久居留许可证)”,④ 以此来留住高科技

人才。无独有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 (RichardB.Freeman)也指

出,美国在理工科领域的人才优势将不复存在。他用数据表明,美国保持了约半个

世纪的理工科人才优势正在丧失,其主导地位正受到一些欧洲国家和中国、印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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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在科技上占有领先地位。虽然

美国只有约占全球5%的人口,但美国雇佣了全球1/3的理工科研究人员,美国的

科技研发人员的数量占全球的40%,全球35%的理工科论文在美国发表。而如今,

这些优势已不复存在。2000年,美国获得大学学士学位的毕业生中,只有17%的

比例属于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而同年的全球平均值是27%,中国的这一比例则

高达52%。至于与先进科学研究相关的博士生培养,美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2001年,欧盟国家授予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博士学位比美国多出40%。报告估

计,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近一倍。①

出于在人才问题上的忧患意识甚至危机感,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人才引进措施,

以推进国内的人才培养,同时为进一步引进海外人才造势。事实上,海外高素质的

移民已经在美国科技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在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年龄25岁以上的人群中拥有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

者,外国出生的比率高于本土出生的,分别为46%和33%,在具体学科也是如此。

(二)外来移民拥有的学历越来越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4年的数据,在

拥有学位方面,近期进入的移民比以往的移民有了较大的提高,如1970年前有学

士学位的移民只有12.7%,2000年至2004年上升为22.2%。②

(三)美国的高科技领域越来越倚靠外来移民,尤其是在计算机 (占该行业高

技术 人 群 之 百 分 比 为 22.3%)、大 气 物 理 (25.9%)、化 学 (24.8%)、医 学

(44.4%)、核技术 (22.1%)、生物 (16.3%)领域。③ 根据2009年的数据,美国

专利申请者中有1/4是移民,14%的美国专利持有者是印度裔和华裔科学家。④

尽管美国已意识到 “移民毕竟不能替代本土出生的人才”,“移民也无力单打独

斗地解决美国面临的经济问题”,⑤ 美国过分依赖外国科学和工程人才,以推进经

济和科学的发展,是相当危险的。⑥ 但实际情况是,美国本土出生的人越来越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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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原因之一是这些专业的学制长。理工科博士需要七至八年才能

完成学业,有些专业 (如生命科学)还要继续三至四年的博士后研究。这样一来,

到了30岁还未能真正进入职场。从薪酬看,这些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的收入远低于

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毕业生。2010年美国管理类的中位数薪酬 (themedianearn-

ings)是5.8875万美元,其中经理职位的薪酬是9.0958万美元;上述专业人员的

中位数薪酬是4.6891万美元,其中计算机工程师是6.7967万美元,生物、物理和

社会科学是5.5083万美元;法律行业中位数薪酬是6.7141万美元,其中律师、法

官是10.0555万 美 元;医 疗 卫 生 领 域 中 位 数 薪 酬 是5.1226万 美 元,医 生 是

13.0792万美元。①

因此,只有借助外力,采取 “开放”政策,吸引全球第一流人才,才能在知识

经济时代保持强有力的竞争优势。② 这是美国制定技术移民法的主要出发点。

其次,美国的老龄化也是美国引进技术移民的动因之一。目前美国人的中位数

年龄 (themedianage)是37.2岁, “婴儿潮” (babyboomer,出生于1946年至

1965年)一代逐渐进入退休状态。这个群体人数庞大,约有7600万人,且基本是

白人。有人做过计算,从2011年1月1日起,每天将有1万名婴儿潮时期出生的

人进入65岁,这个现象将持续19年。美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可小

觑。越来越多在漫长职业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人的退休,不仅造成劳动力供给

下降,还会带来技术工人短缺等隐患。

“婴儿潮”一代是比较独特的一代。他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整体受教育程

度很高,长大之后在美国诸多领域挑大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国出台

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美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③ 使得 “婴儿潮”一代

比以前任何一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高。此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妇女平权运动

使美国妇女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受教育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节育措施的广泛

使用则导致美国的生育率降低,外出工作的职业妇女越来越多。这些都是 “婴儿

潮”一代的特点。目前 “婴儿潮”一代占美国全国成人人口的34%,占美国劳动

力市场的38%。到2029年,目前劳动力市场中44%的人将退休,这意味着届时

“婴儿潮”一代中将有6200万人处于退休状态,而后续的劳动力增长缓慢,源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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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移民潮可以补充一部分劳动力的缺口,但劳动力不足仍将是个问题。另外,更

为严重的是,婴儿潮一代的子女 “X一代” (出生于1964~1980年)不仅人数少

———约有5100万人,而且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善。2009年,拥有学

士学位的美国人中,45~64岁年龄段的占28.6%,25~34岁年龄段的占30.9%。①

当 “婴儿潮”一代大批退出工作岗位时,对将要进入社会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努力寻

找工作的失业者来说,大批工作岗位的空缺无疑是好消息。但新的工作岗位在不同

领域需要不同的技能。到2018年,美国将有4680万个空缺工作岗位,其中3300
万个是因退休而空出来的。在这4680万个工作岗位中,63%的岗位需要至少受过

大学教育的人胜任,只有36%的岗位只要求高中学历。② 在现行体制下,到2018
年,美国将有300万要求大学学历的工作岗位空缺,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就

是引进外来人才。③

最后,美国加快人才引进步伐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其他国家争夺人才,因为以

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人才大战。

与美国不同,加拿大 (1967年)、澳大利亚 (1989年)、新西兰 (1991年)、

英国 (2001年)已先后实行移民计分制 (pointssystems)。尽管各国计分的标准

和内容不太一样,但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 “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对经济和劳动力市

场有利的政策”。④ 这些政策注重学历、职业、技能、语言、年龄等个人素质,同

时其他因素也被纳入计分标准,如是否已经得到工作聘任,以前和预期的工资收

入,是否在移居国学习或工作过,是否有亲戚在本国,是否有创业能力等。⑤ 在

2007年的美国移民法大讨论中,曾有人提出用积分制代替亲属优先制,积分50%
根据工作情况、25%根据教育、15%根据英语能力和10%根据家庭关系。这个提

议在当时备受争议,因为亲属优先是为1965年的移民法所肯定的,如果实施积分

制,就意味着美国移民制度将发生重大改变。最后该提议不了了之。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认为,在人才争夺中欧盟已经落后于美国、加拿大、澳大

·39·美国技术移民与人才引进机制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CamilleL.RyanandJulieSiebens,“EducationalAttainmentintheUnitedStates:2009,”CurrentPopula-
tionReports,IssuedFebruary2012,availableat:http://www.census.gov/prod/2012pubs/p20-566.
pdf.
AnthonyP.Carnevale,CarnevalenicoleSmithandJeffStrohl,“HelpWanted:ProjectionsofJobsandEdu-
cationRequirementThorough2018,”June2010,availableat:http://www9.georgetown.edu/grad/gp-
pi/hpi/cew/pdfs/FullReport.pdf.
AnthonyP.Carnevale,CarnevalenicoleSmithandJeffStrohl,“HelpWanted:ProjectionsofJobsandEdu-
cationRequirementThorough2018.”

DemetriosG.Papademetriou,“SelectingEconomicStreamImmigrantsthroughPointsSystems,”May
2007,availableat: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feature/display.cfm?ID=602.
DemetriosG.Papademetriou,“SelectingEconomicStreamImmigrantsthroughPointsSystems.”



利亚等国。仅美国一个国家就接受了全球55%的高技术移民,而欧盟只接受了

5.5%。①因此,2009年5月25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 《欧盟蓝卡法案》(theEU

BlueCard),② 推出与美国 “绿卡”相似的蓝卡计划,旨在吸引高科技人才进入欧

盟各国。尽管欧盟要真正实施蓝卡计划还有一定的困难,该计划并不能替代成员国

的移民政策,其前景还有待观察,但该举措还是在美国引起反响。许多美国人认

为,欧盟在积极地引进高技能人才,为人才铺红地毯,而美国则向有用人才关上了

大门。甲骨文公司副总裁罗伯特·霍夫曼 (RobertHoffman)的言论就很有代表

性,他说:“它们是在发出信息,它们正在咄咄逼人地在全球范围捕捉它们需要的

专业人才”。③ 此外,欧盟各成员国也相继推出了相关的国内政策。从2011年英国

推出的 “英才移民” (ExceptionalTalentScheme)政策,到法国推出的 《优秀人

才居留证》,都是为了留住各领域的杰出人才。

综上所述,由于面临经济全球化下日益白热化的人才竞争,国际间人口流动频

繁,国内人口老龄化,高科技人才严重不足,美国加大了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步伐,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二 美国技术移民制度的内容

所谓技术移民,一般指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移民。美国的技术移民制度分为

两部分,一是移民法,二是相关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多次调整移民

法。有关技术类移民条款的确立和改善,使高素质人才可以通过移民的途径进入美

国,从而为人才引进提供了保障。政策方面,美国推出了 H-1B等办法,用非移民

签证的方式吸纳人才。这是对技术类移民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和缓解,解决了国内对

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本文下面分别就这两部分加以论述。

(一)从 《麦卡伦-沃尔特法》到 《1990年移民法》,美国逐步确立并完善了

技术移民制度,用法律的形式保障了人才引进的机制。

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移民采取自由态度,这使得美国成为移民之国和世界

移民的目的地。据统计,1815年至1924年,欧洲约有5500万人离开祖国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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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如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和美国),美国接收了其中的大部

分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新工业革命,向世界经济强国迈进,大量外

来移民的到来为美国展开和完成新工业革命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基本解决了劳

动力不足的问题。他们在美国从事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人不愿干的工作,正如当时

的一首移民歌曲所描述的:“我是外来移民……我为屠宰业和肉类包装业提供85%
的劳动力。我承担烟煤矿7/10的劳动力。我承担羊毛厂劳动的78%。我提供棉纺

厂9/10的劳动。我制作全部服装的19/20。我制作鞋子的50%”。① 从整体上看,

虽然这个时期移民美国的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其中一部分人 (如67%的犹太人)

是熟练工人,带来了欧洲的先进技术。一些著名的发明家如电话发明家亚历山大∙
贝尔 (AlexanderGraham Bell)和电报之父萨缪尔 ∙莫尔斯 (SamuelFinley

BreeseMorse)等人也是移民或移民的后裔。此外,亚洲的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等

国移民带来了农业和园艺技术,意大利移民则在煤气、电力、自来水等市政建设技

术方面功不可没。

尽管没有相应的引进人才的制度,但这种 “自由”式的移民潮确实给美国带来

了各种层次的人才。1924年,美国通过新的移民法,开始实行移民限额制度,即

按照民族来源确定移民人数。该移民法除了对人数的限额外,还确立了 “移入的优

先权”。这是美国技术移民制度的最初表述。有学者认为:“这项条款明确了美国所

欢迎的主要对象”,“但不足的是国会没有把拥有专业技术和突出才能的移民包括进

去,忽视了美国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对外来移民专业技术的需求。”② 可以说,

真正开启美国技术移民制度的是1952年的 《麦卡伦-沃尔特法》。

1952年的移民法 (TheImmigrationandNationalityActof1952)通常被称为

《麦卡伦-沃尔特法》(TheMcCarran-WalterAct)。从本质上看,该法延续了1924
年法案中有关移民限额的分配原则和标准,基本倾向是阻碍和限制外来移民,而且

在冷战的氛围下,加强了政治甄别的内容,充满着反共的色彩。该法一个突出的特

点就是强调对移民的选择性。该法的提案人之一沃尔特议员 (FrancisE.Walter)

明确地说,“此法终止了旧法的 ‘先来先吃’的原则,……我们为有特别技能和经

验的移民保留了50%的限额。美国缺哪种人才,就优先考虑哪种人才。”③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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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选择外侨,而不是让外侨选择美国”。①

1952年的移民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技术移民在总限额中的比例提高到前所未

有的50%,而且提出了限额优先 (quotapreference)的概念,并明确规定这些人是

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美国急需的专业技术和突出才能的移民。② 这标志着美国技术

移民政策走向制度化。其原因主要是冷战背景下,美苏争霸,争夺人才成为美国的

国家利益。技术类移民为美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法实施后,立见成

效。1961年,外来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5%,但在国家科学院成员中移民的比例是

24%。到1964年为止,在43名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获得者中,有16人出生在外

国;28位医学奖获得者中有8位在外国出生。1950年,只有5%的医生执照是给

予移民的,1961年则升至18%。③ 《麦卡伦-沃尔特法》尽管被当时的人们所诟

病,杜鲁门总统也行使了否决权,但它将技术类移民条款作为永久性的条款确立了

下来,标志着美国移民政策走向制度化。

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 《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修正案》 (The1965Amend-

mentstotheImmigrationandNationalityAct,以下简称1965年移民法),也称

《哈特-塞勒法 》(TheHart-CellerAct)。该法废除了民族配额,代之以国籍分配

原则,确立了申请移民签证时的5个优先权,以保障家庭团聚并吸收有才能和技术

的外国人,同时规定东半球国家每年的移民总数为17万,每个国家不得超过2万,

西半球每年的移民总数是12万。此外,该法规定美国公民的配偶和子女以及21岁

以上美国公民之父母移民美国不受数量限制。1968年该法开始实施,以后又多次

修改,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果仅从技术移民制度看,这里有三点比较突出:

1.技术类移民的限额比例从 《麦卡伦-沃尔特法》的50%减少至20%,份额

降低,职业优先权让位于家庭团聚权 (见表1)。

实际变化是,尽管比例下降了,但在有工作的移民中,专业人士尤其是亚洲移

民的比例上升了,如1961年至1965年,亚洲移民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有工作移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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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比例是29.5%,1969年至1972年这一比例上升为62.2%。① 这得益于此次移

民法中身份调整的相关规定。

表1 1952年移民法与1965年移民法条款比较

优先次序 1952年 1965年

第一优先

拥有美国急需的高技能移民及其配偶子女 美国公民的未婚子女

50%,及第二第三优先的剩余名额 (下同) 不超过20%

第二优先

21岁以上美国公民的父母和美国公民的

未婚子女

具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合法侨民的配偶

及未婚子女

30%,及第一第三优先的剩余 20%,及第一优先的剩余

第三优先

具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合法侨民的配偶

和未婚子女

专业技术人员及具有突出才能的科学家

和艺术家

20%,及第一第二优先的剩余 不超过10%

第四优先

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已婚子女以及

同行的配偶和未婚子女

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

前3项剩余的50% 10%,及前3项的剩余

第五优先
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24%,及前4项的剩余

第六优先
美国缺乏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

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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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优先

有条件进入的外籍人或调整身份的难民

不超过6%

非优先限额

没有资格申请限额资格移民的人,
第一第二第三优先剩余的50%,及第四优先

剩余

没有资格申请限额资格移民的人

上述限额的剩余

  资料来源:梁茂信: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和299页;

CharlesB.Keely,“EffectsofU.S.ImmigrationLawonManpowerCharacteristicsofImmigrants,”Demogra-
phy,Vol.12,No.2(May,1975),pp.179~191,availableat:http://www.jstor.org/stable/2060759.

2.身份调整制度的建立 (adjuststatus)。持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 (如F类学

生、J类访问学者)后调整为技术类移民签证,持家庭团聚类签证则转化为技术类

移民签证,这直接导致了移民中专业人士比例的上升。譬如,1967年的7913名技

术移民中有近一半 (48%)是调整身份的外国留学生,当时89%的台湾留学生、

80%的韩国留学生、78%的印度留学生和71%的伊朗留学生选择了毕业后留在美

国。① 在1978财年的8968位专业技术移民中,2091名第三优先类移民是新入境

的,3181人是调整身份的;736名第六优类移民是新入境的,2968人是调整身份

的,②两类移民之所以都是后者人数超过前者,原因是取得劳工证必须要有雇主的

协助,已经在美国国内的人于是占了优势。

3.确立入境劳工证制度。1965年的移民法规定技术类移民 (第三优先和第六

优先)入境前必须由劳工部部长签发劳工证 (LaborCertification),也就是就业许

可证。签发前,必须证明此项工作确实没有美国本地人愿意或可以承担,而且该移

民承担该工作也不会造成从事此项工作的美国本地人失业和工资降低。劳工证制度

的引入,对技术移民产生了一定的限制。

总之,1965年颁布的移民法作为技术移民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对美

国人才引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补充了高端人才的不足,节省了大量教育经费。

有学者做过这样的推测,以1967年移民中的医生 (包括牙医)为例,当年移民

3557人。如果保守估计,培养一名医生要花2万美元,那么仅此一年外国就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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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贡献”了7000万美元。① 美国得到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1990年10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新的移民法,同年11月29日老布什总统

签署了该法案。1990年的移民法对1965年的移民法的某些条款做了调整,比较突

出的调整包括:

1.提高每年入境移民的最高限额,每年总数为70万人,三年一审核。

2.重新调整家庭团聚类移民和技术类移民的人数分配,在70万人中46.5人

万人为家庭团聚类移民,14万为技术类移民。同时,技术类限额优先权有以下五

个优先条款 (详见表2)。

表2 1965年移民法与1990年移民法有关技术移民条款比较

优先次序 1965年 1990年

第一优先
有突出才能的杰出科学家、研究者、跨国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人数4万

第二优先 有特殊才能和高学历的专业人士,人数4万

第三优先
专业技术人员及具有突出才能的科学家和

艺术家,不超过10%

技术工人、专业人员和其他劳工,人数4万,
其中非技术工人人数不超过1万

第四优先 特殊移民,如宗教人士,人数1万

第五优先 投资移民,人数1万

第六优先
美国缺乏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不超

过10%

  资料来源:BrianAdlerandBethJarrett,“WhoWinsandWhoLosesundertheImmigrationActof1990?”

TheUniversityofMiamiInter-AmericanLawReview,Vol.23,No.3(Spring-Summer,1992),pp.789~
822,availableat:http://www.jstor.org/stable/40176297.

从上表可知,技术类移民条款不仅和家庭团聚条款区分开来了,而且更加细

化,区分为高端杰出人才、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等若干类。从人数与比例看,技

术类移民较之前的每年5.4万上升到14万人 (当然全体移民总数也相应提高了)。

从技术类移民人数分配上可以看出,美国不欢迎甚至限制低端工人,将其名额从过

去的2.7万人下调到1万人,这也是国会通过此法案的初衷。该法案的发起人之一

辛普森参议员 (AlanSimpson)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有技能的移民大敞前门”,②

这在第三优先中表现最为突出。技术工人指的是在某个工作岗位上至少有2年的培

训和工作经验的工人,1万人的限额是封顶的,“新法律就是要让韩国的科学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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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佣人更容易得到绿卡”。①

3.改革移民劳工证。《1990年移民法》(theImmigrationActof1990)保留了

劳工证的要求,但做了一些改革,如劳工部设立 “劳工市场信息试点指南” (La-

borMarketInformationPilotProgramforEmployment-BasedImmigrants),在

1992~1994财年调查10个职业的劳动力市场,劳工部长以此决定是否发放移民劳

工证。此次改革更加从地方或地区角度考虑,例如,如果一个加州的工人可以胜任

纽约某个雇主的要求,就不能认定该工作劳力缺乏,尽管该雇主在纽约无法找到能

够和愿意承担这项工作的工人。另外,雇主在申请移民劳工证之前,必须向本单位

工会发放或张贴有关该劳工证事宜的通知。

1990年移民法标志着美国技术移民制度走向成熟。技术类移民条款不仅与家

庭类移民条款区分开来,第一次有规定了限额数量,而且也细化了各类技术移民并

且区别对待。之所以美国在此时此刻出台注重高端人才引进的政策,原因如前所

述,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要与其他国家争夺高级人才。但也有学者对此颇有微词,

认为该法案并没有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美国不缺乏一般劳动力,而是缺乏杰

出的专才,该法并没有突出这一点。另外,虽然表面上技术类移民数额提高了,但

由于移民总额提高了,技术类移民占总额的比例 (20%)并没有发生变化。也有研

究者认为,应该根据经济状况的需求灵活设置技术类移民的数量,而不是规定每年

的数量上限。至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 “投资移民”条款,有学者认为这是

“耻辱”,开了用钱来铺平进入美国的道路的先例。② 上述评论反映了1990年移民

法中的问题,折射出美国移民制度本身的缺陷,即移民法缺乏弹性空间,修订过程

繁琐、冗长,很难跟上形势的变化,适应经济的发展。

(二)以H-1B为代表的非移民工作签证

技术类移民条款保障了大量美国急需的人才进入美国,但仍然不能满足美国人

才市场的需求,于是美国政府又出台了对应的政策,作为引进人才的补充,这就是

用非移民签证的方式,吸纳人才。技术移民可以从长远的角度满足国家对高素质人

才的需求,但对于一些短期的急需人才,用颁发工作签证的方式吸引其临时入境从

事短期工作,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

在美国众多工作签证中,以 H-1B影响最大,也最受争议。H-1B签证始于

1952年移民法,针对从事专业工作的技术人员 (如医生、教授、建筑师等),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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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H-1签证。1990移民法把 H-1再细化为 H-1B,用于专业工作人员,允许美

国公司雇佣外籍员工在美国从事临时性的工作。H-1B申请人最低必须拥有学士学

位或者同等的职业经历,并且雇主必须付给外籍员工不低于当地普遍工资水平的薪

水。H-1B签证最初期限为3年,在适合的条件下,还可以进一步延期3年。同时

设立的H-1A签证,则用于引进注册护士。

H-1B签证提出了职业要求和年限限制,充分体现了其 “客工” (guestwork-

ers)① 的性质,是引进急需人才的权益之计。它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1990年移民法规定的每年H-1B签证的数量上限是6.5万个。根据1998年

通过的 《美国竞争和劳动力改善法》 (1998AmericanCompetitivenessandWork-

forceImprovementAct,ACWIA),1999年至2000年这种签证的数量上限提升到

了11.5万个。2000年,国会通过了 《21世纪美国竞争法》 (AmericanCompeti-

tivenessin21stCenturyAct,AC-21)。该法将2001年、2002年、2003年的 H-1B
签证数量上限再次调整到19.5万个,同时规定,为员工申请 H-1B的雇主如果是

高等教育机构、非营利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则不受 H1-B配额的限制,随时

可提出申请。2003年底,美国政府决定将2004财年的 H-1B名额降回到6.5万个

(沿用至今)。同时专门为在美国获得硕士或以上学位的申请人增加2万个 H-1B签

证名额。② 所以,目前的常规 H-1B签证数量是8.5万个,在实践中的实际数量则

多于8.5万个,因为在大学或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工作者不受名额的限制。

2.H-1B签证受经济好坏的影响很大。众所周知,H-1B签证的出现和名额的

增加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与信息业发展紧密相连,背后推手是美国的高科技

企业,尤其是像微软、谷歌这样的信息产业巨头。比尔·盖茨就曾公开说,如果他

制定移民法的话,一定废止 H-1B签证的数量上限。与经济联系密切导致其 H-1B
签证受经济影响过大。如2001年的经济衰退、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都对

H-1B影响很大。据统计,2001年至2002年,美国公司提出的 H-1B签证申请从

34.2035万份降到21.5190万份,这主要与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碎有关。2007年至

2009年,这一数字从30.4877万份降到了24.6647万份,降了近20%,这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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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有关。① 通常美国移民局自4月1日起接受下一个财年 (10月1日开始)的

H-1B签证申请。经济好的时候,如2007年4月1日,2008财年的6.5万个名额

一天告罄,而到2009年12月,2010财年的名额也没用完。②

3.工作领域多集中在某些行业。由于 H-1B签证又被称为 “高科技”签证,

所以它集中在科技行业尤其是信息技术行业也就不足为奇了。以2009年移民局批

准的新H-1B签证为例,微软获批1318份,英特尔获批723份,国际商业机器公

司 (IBM)获批695份,都在获准 H-1B签证数量最多的前十大公司之列。③ 计算

机行业则占所有H-1B签证数量的42%。④

4.获得该签证者来源国集中。2003年,印度技术移民占了 H-1B签证总数的

36%,位居第二的是中国大陆 (9%),第三是加拿大 (5%);2009年,印度为

48%,中国大陆为10%,加拿大为4%。⑤

美国还有其他类型的非移民工作签证,如发给被跨国公司调派到美国分公司或

合资公司工作的跨国公司经理及行政人员的L签证。该签证要求申请人必须具有

专业知识,并且至少在申请签证之前的三年连续为同一雇主或相关公司工作。该签

证没有名额限制。O、P或Q签证适合计划赴美演出、教学、指导或参加文化交流

的具有特殊技能的演艺人员或技术工人。在所有工作签证中,只有 H-1B的争议最

大,从它设立至今,在是否增加H-1B签证名额的问题上一直有着不同意见。高新

科技公司都强烈地表示需要更多的签证名额来弥补雇员的短缺,据说谷歌用在引进

人才上的费用每年达2千万美元,包括游说国会、律师费等费用。微软尽管没有披

露过相关费用,但只多不少,仅仅其内部一个负责移民事务的班子就有20位律师

和职员。⑥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存在反对之声,认为 H-1B是有害的,为美国引进

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损害了美国员工的实际利益,排挤了本地员工,压低了他们

的工资。自1999年以来,计算机行业中的 H-1B签证持有者占了该行业新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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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的87%。① 还有学者认为,一些信息产业巨头公司用 H-1B、L-1签证培训外

包公司的员工,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② 而那些H-1B签证的持有者则是受害者,

雇用他们的公司压低付给他们的工资,他们实际上是在 “美国的信息产业血汗工厂

工作”。③ 这些人甚至呼吁彻底废除 H-1B签证。不管争议如何,H-1B签证的设立

无疑缓解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 “用工荒”。

三  对美国技术移民制度的评估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技术移民制度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一)全面性。美国的技术移民制度以引进美国急需的人才为目标,为达到这

个目标,设计了移民法中的技术类移民条款;同时也设置了专门的临时工作签证

(如H-1B),用 “客工”的方式应对临时的人才需要;为防止外籍人士从美国本地

人那里抢走工作,又设置了劳工证制度,只有美国人不能胜任或不愿承担的工作才

能雇用外籍人。这种全面性还体现在,这个引进人才的体系几乎涵盖了各个层次的

人才,既包括世界知名的学者和其他高级专业人才,也包括美国急需的一般技术工

人,人才需求层次非常明确,可以满足各种需要。

(二)针对性。为自己急需的高端人才打开方便之门,根据人才的不同,制订

了相应的引进方式。如技术移民中的第一优先 (EB-1),所针对的对象是有突出才

能的杰出科学家、研究者,跨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属于高端人才,不需要劳工

证,也不用排队等候签证配额,直接可移民美国。由于职业移民中第一优先 (EB-

1)门槛高,申请的人少,每年的额度用不完。另外,从进入美国的技术移民和

“客工”的专业分类看,美国的目的性是相当明确的,就是根据经济的发展,引进

掌握高科技的人才,如信息业泡沫膨胀的时候,用H-1B签证的方式引进了大量的

信息产业工程师,以满足该行业的要求。

(三)实用性与灵活性。根据需要,适时调整非移民工作签证的数量。H-1B
签证确立后,几次数量的调整和变化都是根据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变化

而作出的。

这几个特点,使得美国在引进高技能人才方面取得了成功,对美国经济乃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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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美国在基本没有投资的情况下轻易获得了大量的高技术人才,为美国经

济的持续发展和科技领先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美国正越来越依靠外来的技

术精英,无论外来人才在工程、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人数比重,还是移民申请专利的

数量,都说明了这一点。那么,美国每年到底接受了多少高科技人才 (技术移民和

客工)呢?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技术移民每年约在13至17万人左右,占移民总

数的13%~16%,变化不是很大,如2002年是17.3777万人,2011年是13.9339
万人。①

对于持非移民签证入境的客工,没有非常确切的统计数据。这主要是由于美国

国务院对签发签证的数据统计存在缺陷,不统计已取得签证但没有入境的人数,所

以仅依靠签证数字是不足以得到确切人数的。另一个数据来源是国土安全部 “移民

统计办公室”(OfficeofImmigrationStatistics),它统计的非移民入境数据是根据

表I-94 (入境-出境记录,作为外国国民合法进入美国的证明)得出的,它记录的

是进入美国的人次,有些人可能在一年里多次进入美国。因此,关于非移民工作签

证持有者的数据与美国国务院签发的同类签证人数是不同的。由于存在上述统计上

的问题,故对每年进入美国的客工 (非移民工作签证持有者)人数和现在美国境内

的客工人数只能进行推测。有学者认为,美国每年有额度限制的 H-1B签证名额是

8.5万个,不受额度限制的H-1B签证名额为1.5万个,两者共计10万个;L-1签

证每年约有7.5个万名额,其他工作签证约有2.5万个名额,这样每年共计约20
万个名额。到2009年9月30日,美国H-1B签证持有者共有约65万人,而美国客

工 (以H-1B\L-1为主)的总量则在100万左右。② 美国用临时工作签证的方式,

引进了如此多的高技能人才,确实是个省时省力的好方法。

其次,及时应对了美国的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由于老龄化,令医疗保健

需求日益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医生和护士 “供不应求”的问题愈发突出。培养

一名合格的医生需要很多年,医生的人数永远跟不上医疗的需求。美国利用移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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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客工制度,独辟蹊径,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医疗保健业在美国经济中占重要的地位,2008年提供了1430万个工作岗位,

所创产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18%。根据美国劳工部的预测,2006年

至2016年间,在所有增长的工作职位中,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和护理的工作职位分

别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在这个行业中,移民的作用不可忽视,分别占内外科医生

人数的27%、牙医的21%、牙医助理的15%、理疗师的14%、药剂师的19%和家

庭健康助手的20%。① 有学者认为,移民进入这个领域所起的作用是,医疗保健变

得更可以负担了。② 外籍医疗人员进入美国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获取非移民工作签

证。每年约有7000名内外科医生获得 H-1B签证,约占当年全部 H-1B获得者的

6.5%。注册护士是美国所缺乏的,但谋求这个岗位的移民一般没有大学学士学历,

不符合H-1B签证的要求,也不符合技术移民中第一、第二优先条款,只符合第三

优先条款。由于名额有限,这类签证的获得需要相当长的排期。美国曾经在20世

纪90年代出台针对注册护士的H-1A临时工作签证,目的是缓解护士人手的缺乏。

该签证止于1995年,共引进了6512名海外护士。1999年后,美国又推出H-1C签

证,每年500个名额,主要针对缺乏护士的地区。③

最后,移民富有创造精神,创办了大量的企业,从而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2011年6月美国经济智囊组织 “美国新经济伙伴”(PartnershipforaNewAmeri-
canEconomy)发表的报告 《新美国财富500强》 (TheNewAmericanFortune
500)显示,超过40%的500强企业是由移民 (90家)或其子女 (114家)创建

的。④ 近年来,由于美国遭遇金融危机,经济下滑,美国又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来

吸纳资金,增加就业机会。1990年,美国在技术移民条款下增加了 “投资移民”
(EB-5)一项,即在美国失业率较高或农业等欠发达的地区投资至少50万美元以

上,或在城市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投资至少100万美元以上,并创造10个全职的

美国工人就业机会,就可获得绿卡而成为 “投资移民”。这类移民每年有1万个名

额,但由于这个项目手续繁琐,硬性要求高,所以发放EB-5签证的数量从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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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的限额,最高的年份是2009年,共有4218人取得该签证。① 据有关研究显示,

投资移民 (EB-5)项目推出20年来,已吸引外来投资15亿美元,创造了3.1万个

就业机会,② 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技术移民制度对美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美国提供了现成的专业

人才,节约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它却对移民的祖籍国产生了以下消极的

影响: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人才不合理的流动,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丧失了宝贵

的人才。1962年,有62名多米尼加医生移民美国,对当时拥有30万名从业医生

的美国来说,这62名医生不会带来什么影响,但它却相当于多米尼加每年医科毕

业生的1/3。同年,18名智利工程师移民美国,这个数量相当于智利每年新毕业工

程师的1/5。③ 信息产业经济发展以来,大量的印度工程师前往美国,根据统计,

1996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这几年共计有30.7万名印度程序员

前往美国工作,而到2002年底,印度本土的程序员也只有19.2万人。④

其次,大量外国留学生学成后通过改变身份留在美国,这对祖籍国的影响是长

远的。有学者认为,身份调整使大量外国留学生和专业人员从非移民签证持有者变

成了移民,进而造成了祖籍国的大量智力流失。⑤ 从专业上看,在滞留美国的留学

生中,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学生滞留率高,一些特殊专业 (如核工业、神经外科

等)的滞留率更高。另外一个特点是,学历越高,滞留率就越高。当然,随着祖籍

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这种趋势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再次,由于美国移民局办事效率低,手续繁琐,大量非移民签证持有者没有转

为移民,只能回国,这也为不少倡导提高 H-1B签证数量甚至取消数量限制的人士

所抨击,因为这造成不少外籍高科技人才回国,使美国遭受了 “人才逆向流动”。

有学者认为,目前H-1B签证持有者调整为永久居民 (持有绿卡)一般需要四年三

个月。现在每年约有50万人在等待技术移民签证,同时还有约50万的家属,共计

100万人,而每年技术移民的名额是12万人,加上家庭团聚条款下未用完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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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相差甚远,可见这是签证数量的问题,而不是签证处理过程的问题。① 虽然这是

一家之言,但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移民政策和签证程序受到美国人普遍的批评,

美国移民政策的执行机关美国移民归化局 (theU.S.ImmigrationandNaturaliza-

tionService)更成为众矢之的。美国移民局效率低下,官僚作风十足,这些都是人

所共知的。1999年,因为计算机发生故障,移民局多发了13.8万份 H-1B工作签

证,超出了国会规定的11.5万的限额。尽管移民归化局已于2002年被拆分,执法

和审批服务功能被区分而分属两个部门,但拆分后的移民局 (theU.S.Citizenship

andImmigrationServices,USCIS)的工作效率也没有太多的改善,这对移民政策

的执行多少产生了影响。

最后,由于语言等问题,不少技术移民进入美国后学非所用,这在一定意义上

造成了人才的浪费。当前在美国,约有1/5拥有大学学历的移民从事保姆、开出租

车、洗盘子、电话推销等工作。2005年至2006年,美国有110万名高科技人员失

业,其中20%的人是移民,而移民只占高科技劳动力数量的15.2%,显然移民的

失业率比当地人高。②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首次出现了人才 “逆流”,具体表现是有相当一批高科技

技术移民回国创业,尤以印度裔和华裔为代表。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自然在

美国社会尤其是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关注。此外,企业界由于面临用人荒,对此现象

也比较敏感。

在学术界方面,由霍夫曼基金会资助、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研

究团队推出的 “新移民创业者” (AmericasNewImmigrantEntrepreneurs)系列

研究从2007年至2011年出版了六篇研究报告,对美国正在面临的人才流失表示了

极大的关注和焦虑。其中两篇报告的篇名最能充分反映这种焦虑,即第四篇 《美国

失去的就是世界获得的》和第五篇 《我们失去了世界上最好最聪明的人才》。“新移

民创业者”系列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访谈和问卷调查 (通过互联网)得出结论,认

为自21世纪以来,外来的技术移民对美国科学、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新

移民引导创新、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也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已经越来越倚重技术移

民;另一方面,近来越来越多的移民 (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移民)开始回国发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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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长期以来享受的 “人才红利”正在出现逆转,正在遭遇人才逆向流动 (reverse

braindrain)。尽管作者提出了 “人才环流”(braincirculation)的设想,即通过人

才双向流动,同时为移民输出国 (如中国、印度)和移民输入国 (如美国)的经济

发展提供机遇,但作者还是对高素质移民纷纷回国发展表示了担忧,认为这种回国

创业潮是否会对美国未来的竞争力产生破坏作用还前景不明。2011年10月5日,

该系列报告的主持人卫维克 ∙ 维德瓦 (VivekWadhwa)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

移民政策和执法小委员会作证时,疾呼 “美国正在输出可以带来创新和竞争能力的

人才”,① 他还在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 题为 “我们必须阻止美国的人才流失”的

文章。②

针对维德瓦的观点,美国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美国并没有

那么多的外国学生回国。他们通过数据分析认为,外国留学生 (科学和工程技术领

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会在美国滞留很长时间,如2002年获得科学和工程科

学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时还有65%的人留在美国。③ 然而,维德瓦的

观点确实也反映了美国目前对吸引外来人才的不自信。这里有制度上的原因,但更

多的还是担忧中国和印度等国的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深层原因,即祖籍国有更好的经

济发展机遇、更好的专业、职业和创业机会,这也意味着美国在这几方面的能力正

在下滑,自然令美国人产生极度的危机感。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用人荒,美国目前正在考虑出台一些新的办法。2012年5
月,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4位参议员共同提出了 《创业法案2.0》(StartupAct

2.0)。该法案提议为拥有美国大学的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专业 (STEM)硕士

或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建立一个新的签证类别,这种签证的名额最高可达5万个,

签证持有人在科技领域连续工作五年后,可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此外,该法案提议

再给科技领域的移民企业家建立新一类的签证,签证名额最多为7.5万个,取消职

业移民的国家配额制度,使更多的印度、中国等国的高科技人才进入美国。虽然这

只是个提案,而且提案人和媒体都认为,正值大选年,《创业法案2.0》的命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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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kWadhwa,“StatementofVivekWadhwa,CommitteeontheJudiciaryoftheUnitedStatesHouseof
RepresentativesSubcommitteeonImmigrationPolicyandEnforcement,”October5,2011,availabl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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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e-brain-drain-and-american-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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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G.Finn,“StayRatesofForeignDoctorateRecipientsfromU.S.Universities,”2007,Institutefor
ScienceandEducation,January2010,availableathttp://orise.orau.gov/files/sep/stay-rates-foreign
-doctorate-recipients-2007.pdf.



不乐观,但毕竟向前迈了一步。2012年12月,众议院通过 《科技工程留学生就业

法案》(STEMJobsAct),意在为在美国取得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硕士、博士

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建立一个新的绿卡计划,数额是5.5万份。该法案在参议院命运

如何,目前不得而知,但它的公布释放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即美国的科技人才急

缺,将更加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引进和挽留。

美国从人才引进大国到出现人才 “流失”,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经

验,也有教训。从美国本身的原因看,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收紧了移民政策,

如严管学生签证的发放,限制外国留学生就读敏感专业等,这对留住外籍人才有一

定的影响。当然这些政策是暂时性的,很难长期实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和

失业率居高不下,也导致美国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在减弱。从外因看,移民祖籍国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动了人才引进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促使大量技术移民回流。美

国的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用各种方法网罗和引进其他国家

的优秀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本土人才的培养也是不可或缺的。

姬虹: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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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流变:
方法、议题与趋势①

王栋 李侃   

〔内容提要〕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是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考察其发展历程,美国从事新中国外交研究的学

者大致可按时间分为三个阶段和四代学者。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美国的

中国外交研究经历了由历史学方法到社会科学方法,由国际关系的现实主

义理论到更广泛的国际关系理论乃至其他学科前沿理论,由汉学、地区研

究到国际关系研究分支等的转变,并对中美关系的政策现实产生了深远

影响。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研究 政策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

在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既富学

术传统又充满发展潜力的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因中美关系的互动而兴起,因中国

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而发展,其过程和特点不仅与中美关系的进程息息相关,也体

现着美国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的流变趋势。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

①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感谢 《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同时感谢朱锋、赵梅和江忆恩对本文写作的建议和帮

助。文中谬误概由作者负责。



统回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政策意义。① 本文即试图以美国学术界从事相关研

究的学者及其代际为主线,对美国的新中国外交研究做一简要梳理,希望能借此管

窥美国政治学界研究他国外交政策的特点、经验和趋势,使中国自身的外交政策研

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有所借鉴。

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自1960年代起日益专业化,迄今已成

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中的重要分支领域。而它的具体的发展过程则大致可分为三个

阶段: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为第

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至今为第三阶段。而美国从事新中国外交研究的学者也大

致可按其从事研究的时间分为四代,分别为1950年代末进入该领域的第一代学者,

1970年代末涉足该领域的第二代学者,199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学者,以及21
世纪初开始崭露头角的第四代学者。此外,在美华裔学者由于其相对特殊的语言文

化背景,在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中是独具特色的一个群体,因此本文也将他们作为

一组人单独列出加以考察。

一 第一代学者及其研究成果

19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权的日益巩固及其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以及中苏

逐渐显现的分歧对冷战两极体系的冲击,使得美国的新中国外交研究自起步之日起

就有了亟待回答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与美国体制、价值观迥异并且经历了

激烈革命的社会主义大国,其外交决策机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及之前的国民党政府

有多少差别?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般规律是否也适用于这个国家?

而于此时开始进行中国外交研究的第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其学术生涯大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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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有文献中对于美国新中国外交研究的综述研究主要有:RobertS.RossandPaulH.B.Godwin,“New
DirectionsinChineseSecurityStudies,”inDavidShambaugh,ed.,AmericanStudiesofContemporary
China(Armonk,N.Y.:M.E.Sharpe,1993),pp.138~162;ThomasRobinsonandDavidShambaugh,

eds.,ChineseForeignPolicy:TheoryandPractice (Oxford,U.K:ClarendonPress,1994);BinYu,
“TheStudyofChineseForeignPolicy:ProblemsandProspect,”WorldPolitics,Vol.46,No.2(January
1994),pp.235~261;DavidM.Lampton,ed.,TheMakingofChineseForeignPolicyintheEraofRe-
form,1978~2000 (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1);AlastairIainJohnston,“Trends
inTheoryandMethodintheStudyofChineseForeignPolicy,”paperpreparedfortheconferenceonChina
Studiesontheoccasionofthe50thAnniversaryoftheFairbankCenterforEastAsianResearch,December
2005;AlastairIainJohnstonandRobertS.Ross,eds.,NewDirectionsintheStudyofChinasForeign
Policy (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6);张清敏:《美国对新中国外交研究近况》,载

《美国研究》,1999年第4期,第39~62页;[美]陆伯彬:《从冷战到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外交政

策研究的变化与延续》,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66~74页;胡菁菁:《境外中国外

交决策机制研究综述》,载 《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第134~161页。



于1950年代甚至更早,在学术背景上则多为历史学出身,在研究方法上倾向传统

的历史主义,或可被称为 “传统历史主义者”。如这一代学者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费

正清,在1950年代时已是极富声望的汉学大家。他的学术著作一直以近现代中国

的社会变迁为关注点,但同时又重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变迁中的际遇与影

响。①在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时,他的这一思路同样贯穿始终,如 《中国的世

界秩序》一书,即是从历史角度出发观察中国外交政策的代表性学术成果,在观点

上也侧重于强调中国外交政策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关联性和继承性,更强调所谓

“共产党中国”与传统中国的联系,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有自己独特的逻辑,不能

以意识形态或美国自身的决策思路简单推演。②

费正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影响了相当一大批美国早期的中国问题专家。

同时代的这类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还有马克·曼考尔 (MarkMancall)。曼考尔

强调中国外交观念与西方传统的歧异,认为根据传统的中国世界观,“世界秩序是

等级制而非水平的”,而中国 “是这一体系的中央权威”,并认为这种传统的世界观

在东亚朝贡体系瓦解之后仍然保留了下来,并演变为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想。③

曼考尔由此推断出中苏同盟将很难维持的结论。几年后,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既验

证了曼考尔的预测,也成为历史主义取向在中国外交研究中具有优势的有力证明。

此外早期以日本、韩国研究为主的施乐伯 (RobertA.Scalapino)也在这一时期开

始研究中国外交。在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对外政策的专著———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

运动》中,施乐伯同样是以历史学方法为主,对中国政治中一直存在但受关注较少

的无政府主义在近代的活动与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④

以费正清、曼考尔、施乐伯为代表的 “传统主义者”的研究,形成了美国中国

研究的经典路径,即使在国际关系学科日益科学化的今天,这一路径仍具有不可忽

视的影响和优势。⑤而这种优势,既来自中国自身确实存在的 “特殊性”,也来自历

史视角赋予研究者的、对中国外交政策表象下诸多根本性问题的更深刻的洞察力。

相较于费正清等人所代表的历史主义取向,同时期的鲍大可 (A.Doak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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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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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JohnK.Fairbank,ed.,“APreliminaryFramework,”in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
(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
MarkMancall,“ThePersistenceofTraditioninChineseForeignPolicy,”AnnalsoftheAmericanAcade-
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Vol.349 (September1963),p.14.
RobertScalapinoandGeorgeT.Yu,TheChineseAnarchistMovement(Berkeley,C.A.:Universityof
CaliforniaPress,1961).
黄明翰、黄彦杰:《西方 “中国观察”的沧桑历程》,载 《联合早报》2013年4月8日。



nett)则更接近纯粹的外交政策研究,他的研究中也更多地运用了调查访问等社会

科学方法,从而丰富了早期中国外交研究的方法体系。他于1980年代出版的有关

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制及运作机制的专著,即是在坚持多年的访谈、实地调研和文

献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富于开创性的研究。①

然而以史学方法为主的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在后来也逐渐受到了社科领域国

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如差不多与鲍大可同时的艾伦·惠廷 (AllenWhiting),即是

第一代学者中理论色彩较为突出的一位。在出版于1960年的经典之作 《中国跨过

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一书中,惠廷借鉴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

理性主义理论,提出了 “中国参加朝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有别于当

时普遍流行的 “意识形态说”和 “安全缓冲说”的观点。②惠廷后来进一步发展了

这种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在1975年出版的 《中国的威慑计算》一书中,通过对中

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实例研究,他提出中国对外使用武力主要是反应性和防御性的,

旨在对对手进行威慑。③总的来看,惠廷的研究体现了美国早期中国外交研究中历

史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努力,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了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发

展。④也正是由于其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取向,而且关注的是中国的战略行为特征

这一中国外交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惠廷与鲍大可一道,通常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

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奠基人。⑤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其后的数代学者,第一代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者与决

策圈的关系是相对疏离的,直到1960年代这种情况方有所改观。这很大程度上是

受冷战和当时中美敌对关系影响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现了围绕 “谁失去

了中国”的激烈争论,争论中形成的主流观点加上当时冷战压力催生的 “麦卡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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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akA.Barnett,TheMakingofForeignPolicyinChina(Washington,D.C.:TheBrookingsInstitution
Press,1985).
AllenS.Whitting,ChinaAcrosstheYalu:TheDecisiontoEntertheKoreanWar(NewYork: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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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S.Whitting,TheChineseCalculusofDeterrence (AnnArbor,M.I.:UniversityofMichiga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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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SovietUnion(St.Paul:ParagonHouse,1987);HerbertJ.Allison,ed.,TheSino-SovietConflict:

AGlobalPerspective (SeattleandLondon: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82);GeraldSegal,The
GreatPowerTriangle(NewYork:Macmillan,1982);DouglasT.StuartandWilliamT.Tow,eds.,Chi-
na,theSovietUnion,andtheWest:StrategicandPoliticalDimension (Boulder,C.O.:Westview,

1982);RichardSoloman,ed.,TheChinaFactor (EnglewoodCliffs:Prentice-Hall,1981);KennethG.
Lieberthal,TheSino-SovietConflictinthe1970s:ItsEvolutionandImplicationsfortheStrategicTrian-
gle(SantaMonica,C.A.:RandCooperation,1978).
对江忆恩的访谈,2009年10月,北京。



义”的盛行,最终使反共成为新的 “政治正确”,导致此前曾在中国问题上发表过

与主流意见相左观点的一批职业外交官如谢伟思 (JohnS.Service)等人都遭受了

政治打击。受此氛围的影响,当时有兴趣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业已成立的研究机

构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和限制。①大环境如此,自然使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相关

学者难以接触外交实务。但其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 “反共”的压力逐渐动摇,

如何应对中国成为美国外交中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中国外

交研究不仅迎来了第一个学术高潮,学者们也开始接触决策圈,并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②如1960年,施乐伯负责撰写了 《康伦报告》中有关东北亚 (主要是中国)的

部分,评估了中国大陆政权的稳定性、对美政策决策动机及台海局势,并就恢复中

美外交关系提出了切实的建议。③虽然这份报告因当时美国政府尚未考虑改变对华

政策而没能立即付诸实施,但却为后来历届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做了准备。④

1966年,鲍大可、施乐伯、白鲁恂 (LucianPye)、费正清等多位著名中国问题专

家又发起成立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施乐伯教授任首任主席。这一委员会成立后

组织出版了一批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著作,⑤在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也

发挥了积极作用。同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 (Wil-

liamFulbright)主持召开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中国问题听证会,费正清、施乐

伯、鲍大可等知名学者悉数出席,并且都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应放弃孤立中国的政

策,代之以 “遏制但不孤立”政策。⑥这一政策提议在当时未被约翰逊政府立即采

纳,但却对后来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政策思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⑦

当然,作为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亦有明显不足。因

为基本在同一时期,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受到社会科学领域普遍流行的行为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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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lonAssociates,Ltd.,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Asia (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
Office,1959).
关于 《康伦报告》对中美关系的恢复的积极作用,可参见苏格:《<康伦报告>的战略构想》,载 《美国研

究》,1997年第4期,第129~133页。
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A.DoakBarnettandEdwinO.Reischauer,eds.,TheUnitedStatesandChina:

TheNextDecade(London:PallMallPress,1970);WarrenI.Cohen,AmericasResponsetoChina:an
InterpretativeHistoryofSino-AmericanRelations(NewYork:Wiley,1971)。孔华润的这一研究后来不

断更新并重新出版,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经典之作。此书的中文版于2007年出版,最新版则由哥伦

比亚大学于2010年推出,参见 WarrenI.Cohen,AmericasResponsetoChina:AnInterpretativeHistory
ofSino-AmericanRelation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0);[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

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分析》(张静尔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AkiraIriye,ed.,U.S.PolicytowardChina:TestimonyTakenfromtheSenateForeignRelationsCom-
mitteeHearings,1966(Boston,M.A.:Little,BrownandCompany,1968).
顾宁:《中国通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载 《美国研究通讯》,2001年第2期,第52~54页。



影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科学化的专业领域,对 “成员身份的衡量标准越来越清晰

———虽然也越来越狭窄,同时也与那些不够或相对不够科学化的研究领域之间有了

较明确的界限”。①而当时的中国外交研究,则还是以人文主义的历史研究路径为主

流,因此未能在这一学科发展潮流中被整合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支领域,而 “或多

或少地仍是作为中国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存在的”。同时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学者,也

很少能做到 “在将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中国外交研究的同时与国际关系领域保持接

触”。②简言之,美国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研究在方法和议题上都有浓厚的历史学和

汉学色彩,而国际关系研究与政策研究的身份模糊。这种模糊限制了中国外交研究

的发展,也给国际关系学科解读中国案例带来了障碍。③但这些不足也给其后进入

这一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事实上,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第二代学者在这

一领域的起步,正是在加强中国外交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互动的努力中开始的。

二 第二代学者及其研究成果

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是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第二代学者开始占据主

导地位的时期。相比于前辈学者的历史学背景,第二代中国问题专家大部分出身于

政治学专业,受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训练,在其研究中理论工具和新方法的应用

也更为多样。④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研究体现出了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的结合日益紧密、相关分析越来越规范化的趋势;在议题选择上,与外交实际的

相关度更高,关注面也大为拓展,体现出了更强的政策性和现实性。

具体到学术研究中,这一趋势首先体现为中层理论 (mid-rangetheory)在中

国外交研究中的大量运用。⑤因为中层理论虽然分支众多,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

不再把国家视为统一的行为体,而是注重考察国内政治诸要素对一国对外决策的影

响。而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在其起步阶段就具有重视分析中国国内政治的传统,这

就使中国案例与普遍理论的结合有了切入点。此外,美国的第二代中国政策研究学

·511·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流变:方法、议题与趋势

①

②

③

④

⑤

AlastairIainJohnston,“TrendsinTheoryandMethodintheStudyofChineseForeignPolicy,”p.5.
AlastairIainJohnston,op.cit.
有关政治学者对于中国研究历史取向的批评,参见ChalmersJohnson,“PoliticalScienceandEastAsian
AreaStudies,”inLucianW.Pye,ed.,PoliticalScienceandAreaStudies:RivalsorPartners(Blooming-
tonandLond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75),pp.80~81。

RichardBaum,“StudiesofChinesePoliticsintheUnitedStates,”inRobertAsh,DavidShambaughand
SeiichiroTakagi,eds.,ChinaWatching:PerspectivesfromEurope,JapanandtheUnitedStates(London
andNewYork:Routledge,2007),p.154.
AlastairIainJohnston,op.cit.,p.16.



者大多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学术生涯也多开始于1970、1980年代,恰

是各种决策理论日益发展成熟的时期,因此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很快就

成为相关研究的主流趋势。

在此类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探索具体到了个人

层次,其中尤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最为突出。根据政治心理学理论,要理解、

判断行为者的行为,必须先了解其认知,而一国知识界对该国构建自我和对外认知

的作用之重要不言而喻。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 (DavidShambaugh)就以

大量的第一手访谈资料为基础,集中研究了中国的 “美国观察家” (American

watcher)及其在研究中构建的美国意象 (image)。根据意识形态、学术思路乃至

所在单位性质的不同,沈大伟对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专家及其偏好进行了归纳,指

出中国的美国研究深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路径的影响,但也出现了多元主义的新倾

向,并认为随着中国对美国的研究越来越侧重于国内政治的详细分析,对美国的解

读将逐步改善,从而降低错误知觉破坏中美关系的危险。①

这一批学者中由个人层面切入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罗威尔·迪特默 (Lowell

Dittmer)。迪特默最初主要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当代中国政治,尤以对刘少奇的研

究而为学界所知。②他后来则转向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及外交的转型,对中苏

关系正常化、中国国家认同等问题都做了富有创见的研究。③迪特默也是最早运用

博弈论对战略三角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的学者,并提出有三种形态的战略三角关系,

即三方共处 (menageatrois)、稳定婚姻 (stablemarriage)及浪漫三角 (roman-

tictriangle)。④这一理论不仅在中美苏关系研究中得到应用,还被广泛运用在各种

战略三角关系的研究中,可以说迪特默是美国第二代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中超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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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DavidShambaugh,BeautifulImperialist:ChinaPerceivesAmerica,1972~1990 (Princeton,N.J.: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沈大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围绕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崛起及其地

区影响、中美关系出版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如:DavidShambaugh,ModernizingChinasMil-
itary:Progress,ProblemsandProspects (BerkeleyandLosAngeles,C.A.:UniversityofCalifornia
Press,2004);DavidShambaugh,ed.,PowerShift:ChinaandAsiasNewDynamics(BerkeleyandLos
Angeles,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6;DavidShambaugh,ed.,TangledTitans:The
UnitedStatesandChina(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2012);DavidShambaugh,ChinaGoesGlob-
al:ThePartialPower(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3)。

LowellDittmer,LiuShao-Chiand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ThePoliticsof MassCriticism
(BerkeleyandLosAngeles,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2).
LowellDittmer,Sino-SovietNormalizationandItsInternationalImplications(SeattleandLondon:Uni-
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92);LowellDittmerandSamuelS.Kim,ChinasQuestforNationalIden-
tity (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3).
LowellDittmer,“TheStrategicTriangle:AnElementaryGame-TheoreticAnalysis,”WorldPolitics,Vol.
33,No.4(July1981),pp.485~515.



区研究领域而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性学者。

与沈大伟、惠廷等人重视中国知识精英的影响不同,曾长期在密歇根大学任教

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 (KennethLieberthal)更重视中国官僚政治对外交政

策的作用。①李侃如曾于1980年代撰文,分析中国领导人的国内政治倾向与对外决

策偏好之间的联系。根据对待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化的态度,李侃如将中国领导人

划分为三个群体:本地主义者 (或排外主义者nativists),有选择的现代化者

(electicmodernizer)和全面现代化者 (all-roundmodernizer),并指出这三种意见

之间的权力分配和转变会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进而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②这一

分析视角很快成为海外学者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惯用模式,堪称中国外交研究中官

僚政治模式的研究范本。在其后的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中,李侃如延

续了这一方法,对中国国内政治与对外决策的互动进行了更系统的分析。③

何汉理 (HarryHarding)也是第二代中国外交研究者中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

的学者之一。④他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中国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

在 《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一书中,他将分析对象划分为国际、

地区 (台湾)、国内和中美对彼此的看法四个层次;⑤在另一篇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

对外合作行为的论文中,他则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按实力差距及由此而来的相

互地位差异划分为主顾型、客户型和参与型,并指出主顾型关系往往因中国政治精

英担心这种关系可能损害其国内政治稳定性而难以维系,客户型关系则因为他国的

政治精英也会有对主顾型关系的担忧而同样不稳定,鉴于这些弊端,同时也由于中

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在未来对外交往中可能会更倾向于建立参与

型伙伴关系。⑥这些研究在变量划分上凸显了国际关系理论和政策分析理论精致、

条理化的特点,也是他的宏观分析不至流于材料堆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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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侃如2007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后转到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职,继续活跃在与中国相关的政策

研究领域。

KennethLiberthal,“DomesticPoliticsandForeignPolicy,ChinasForeignRelationsinthe1980s,”inHar-
ryHarding,ed.,ChinasForeignRelationsinthe1980s(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

1984),pp.44~66.
KennethLiberthal,GoverningChina:From RevolutionThroughReform (New York:N.N.Norton,

1995),中译本是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
何汉理现任弗吉尼亚大学贝登领导力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曾在斯坦福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
也曾在布鲁金斯学会、欧亚集团等著名智库任职。

HarryHarding,AFragileRelationship:theUnitedStatesandChinasince1972 (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Institution,1992);哈里· 哈丁:《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袁瑾等译),香

港·三联书店 (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HarryHarding,“ChinasCo-operativeBehavior,”ChineseForeignPolicy:TheoryandPractice,p.376.



除了理论与区域研究结合的学术趋势,现实中中国自身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也为

这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提供了发展空间。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影

响的鲍瑞嘉 (RichardBaum)就是受益于此的代表性学者。鲍瑞嘉师从施乐伯,

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在学

术生涯早期,鲍瑞嘉即因一系列研究中国国内政治运动及 “文化大革命”的专著而

成名。①进入1980年代后,鲍瑞嘉的研究仍侧重中国国内政治,但更重视政治改革

对中国战略决策的影响。1996年鲍瑞嘉出版了关于邓小平时代中国政治的专著,

该著作成为中国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②同时自1994年开始,鲍瑞嘉还牵头组织了

名为 “Chinapol”的网络学术共同体,迄今成员已经超过1300人,他们来自27个

国家与地区,几乎涵盖全世界主要的大学、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前任或现任政府

官员、媒体人士等。这些人经常就中国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在国外中国

问题研究及政策制定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③与鲍瑞嘉类似的还有迈克尔·奥克

森伯格 (MichelOksenberg)。奥克森伯格是早期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弟子,

他不仅因学术建树而成为与李侃如、何汉理、鲍瑞嘉等齐名的第二代中国外交研究

学者的代表性人物,还对促进现实中的中美关系发展起过不少积极作用。他1973
年主编出版的 《龙与鹰》是当时对中美关系进行全面回顾总结的重要著作。④进入

1980年代后,他的学术兴趣开始转向中国在国际制度 (国际组织)中的新身份和

行为特点。在积累大量案例的基础上,奥克森伯格对中国对国际制度态度的转变、

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行为特征和可能带来的变化进行了基于数量统计的分析,从而

开拓了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量化研

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⑤

·811·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RichardBaum,Ssu-Ching:theSocialistEducationMovementof1962~1966,(BerkeleyU.C.Berkeley
CenterforChineseStudies,1968);RichardBaum,ChinainFerment:PerspectivesontheCulturalRevo-
lution(EnglewoodCliffs:Prentice-Hall,1972);RichardBaum,PreludetoRevolution:Mao,theParty,

andthePeasantQuestion,1962~1966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5).
RichardBaum,ChinasFourModernizations:The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 (Boulder,Colorado:

WestviewPress,1980);idem.,ReformandReactioninPost-MaoChina:TheRoadtoTiananmen(Lon-
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1);idem.,BuryingMao:ChinesePoliticsintheAgeofDengXiaop-
ing (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6).
有关Chinapol的介绍,参见:RichardBaum,ChinaWatcher:ConfessionsofaPekingTom (Seattleand
London: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10);RichardBaum,“TheBasicsofChinapol,”AsiaPolicy,

No.10(July2010),pp.154~162。
资中筠、陶文钊主编: 《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319页。

HaroldK.JacobsonandMichelOksenberg,ChinasParticipationintheIMF,theWorldBank,and
GATT:TowardaGlobalEconomicOrder(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90).



同样受益于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的学者还有曾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务卿帮办、

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谢淑丽 (SusanShirk)。谢淑丽1993、1994年陆

续出版的两本专著,对中国为何在1970年代末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并获得极大成功

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她指出,相较于苏联,中国的体制制度化程度更低,分权化

(decentralization)程度更高,这使得中国更容易通过渐进主义 (gradualism)方式

推动经济改革。这一制度主义的研究对中国式改革的特点成因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解

释。①在近期出版的专著中,谢淑丽指出,尽管现在 “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受到国

际社会关注,但中国仍是一个存在种种问题的 “脆弱的超级大国”,中国领导人对

本国国内安全问题的担忧也远远高于对外部世界的关注。美国领导人及公众必须设

身处地地考虑中国政治家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才能避免因错误认识引发中美之间的

冲突。②

对中国崛起持保守估计的学者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 (AndrewNa-

than)。黎安友侧重研究中国的民主与人权问题,在学界乃至政界和华人社会的知

名度也主要来自其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民主风潮的观察,以及对1989年春夏

之交政治风波相关资料的译介。③随着冷战后 “中国崛起”越来越成为热点问题,

黎安友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在1997年出版的产生广泛影响的 《长城与空城计》一

书中,黎安友指出中国的安全威胁不是来自美国,而是主要来自周边邻国甚至国

内,因此尽管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发展,但实际上中国仍是亚洲最脆弱的政

权之一,不会对国际社会构成重大威胁。④

另一位在政策界较有影响的第二代学者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蓝普顿 (DavidM.

Lampton)。蓝普顿先后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尼克松研究中心等著名智库担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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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L.Shirk,ThePoliticalLogicofEconomicReforminChina(BerkeleyandLosAngeles,C.A.:U-
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SusanL.Shirk,HowChinaOpenedItsDoor:ThePoliticalSuccess
ofthePRCsForeignTradeandInvestmentReform (Washington,D.C.:TheBrookingsInstitution
Press,1994).后一本书以更为浅显的政策语言对前一本书的理论观点做了阐释。

SusanL.Shirk,China:FragileSuperpower:HowChinasInternalPoliticsCouldDerailItsPeaceful
Rise(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
AndrewJ.Nathan,ChineseDemocracy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idem.,Chinas
Crisis:DilemmasofReformandProspectsforDemocracy (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1990);idem.,ChinasTransition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8);AndrewNathanand
PerryLinkeds.,TheTiananmenPapers(NewYork:PublicAffairs,2001).
AndrewJ.NathanandRobertS.Ross,TheGreatWallandtheEmptyFortress:ChinasSearchforSecur-
ity (NewYork:W.W.Norton&Company,1997);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

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黎安友后来对此书进行了修改并于2012
年再次出版,参见:AndrewJ.NathanandAndrewScobell,ChinasSearchforSecurity(NewYork:Co-
lumbiaUniversity,2012)。



政策研究主任,并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在赢得广泛赞誉的 《同床异梦》

一书中,蓝普顿运用访谈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从全球层面、国家和公民社会层面及

领导人个人层面三个不同层次,对1989年至2000年中美关系的整体演变进行了分

析。他指出,1989年之后,中美在冷战时期为共同应对苏联威胁而搁置的很多争

议再度凸显,同时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既使得中美经济交流不断深化,也使美国部

分战略分析家开始视中国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遂造就了中美关系很难保持广泛

合作、但又确实存在众多共同利益的特点。①而在其最新著作 《中国力量的三面》

中,蓝普顿则从军力、财力、智力三个维度对中国实力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指

出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在强制性力量、经济力量及观念性力量等方面存在不均衡的发

展,如何处理、协调本国国内的诸多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崛起需要面对的挑战。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色彩越来越浓厚,但仍

不乏以传统的历史方法进行研究并取得较大成就的学者,乔治城大学教授唐耐心

(NancyBernkopfTucker)即主要运用历史方法研究台湾问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

响。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和访谈资料的分析,唐耐心对台湾蒋介石政权发展对美关

系的过程、美国与台湾合作的动机、美国政府内部官僚政治对美台关系稳定性的破

坏等问题均进行了详尽的探讨。③此外,唐耐心曾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及美国驻华

大使馆任职,并曾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主管情报整合分析的副总监助理,

因此她的研究也十分注重实际政策影响,多次就中美、美台关系提出过具体的政策

建议。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研究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与国际关系理论尤

其是各种中层理论的结合更紧密;二是包括访谈、数量分析等诸多新方法在内的新

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三是议题更丰富、也更具现实意义,也不再单纯局限在安全

政策方面。这些特色在沈大伟与罗斌逊 (ThomasRobinson)主编的 《中国外交政

策: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有较为集中的展示。④此外,借力于政策研究的细化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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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三面》(姚云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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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and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



美关系的发展,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的这一批中国外交研究学者比前辈有了更

多的实践机会,大多数人都有参与政策制定或咨询的经历。如李侃如曾于1998年

8月至2000年10月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

事务资深主任;奥克森伯格曾参与中美建交工作,并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鲍

瑞嘉、何汉理则曾担任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的顾问;谢淑丽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

任助理国务卿帮办;唐耐心则曾担任美国全国情报副总监助理一职;兰普顿曾任美

中关系委员会主席并曾担任奥巴马的竞选顾问,等等。这种实务参与程度的提高,

反映了中国外交研究在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重要程度的提升,同时也使得

新一批的中国专家们得以在现实中不断检验和修正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角度、方法

和既有观点。①

不过理论应用也带来了新问题。首先,中层理论的一大问题是可以不断将新变

量纳入分析框架,从而使对案例的研究更深入,但与此同时也容易因此而陷入细节

的堆砌,疏离理论研究本应关注的大问题和具体作用机制的推导。中国外交政策研

究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同样无法避免这种困境,因此诸多致力于研究中国国内政治对

外交决策影响的学术论著,往往如江忆恩所言,“面临着解释这些国内政治因素究

竟是如何在实际上引起了外交政策的变化的问题”。②其次,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研究

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还是现实主义理论,而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往往容易固化对现

状的认识,缺乏历史深度和对新趋势的敏感。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现实主义理

论之外的更多理论在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中的应用,理论创新意识的进一步强化和

对核心问题的重新关注,开始进一步推动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

三 第三代学者及其研究成果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第三代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美国学者开始崭露头角。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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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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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二代学者相比,这批学者最突出的特点是将中国的个案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结合得更加紧密。特别是这一代学者的代表人物江忆恩 (AlastairIainJohns-

ton)、柯庆生 (ThomasChristensen)、陆伯彬 (RobertS.Ross)、金骏远 (Avery

Goldstein)等,在研究中对理论的运用较上一代学者更加娴熟,理论工具选择也

不再局限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和决策理论的层次分析法。

以上特征在江忆恩的中国外交研究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江忆恩不仅是美国新一

代中国问题专家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方面的建树也颇为引人

瞩目。在 《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与战略文化》一书中,江忆恩突破了

结构现实主义将国家定义为一个非历史的理性行为体的设定,提出国家面对的特定

战略环境及做出的反应都是历史建构和社会学习的结果,而影响这种建构的关键因

素,是不同国家的战略文化。①通过对中国古代兵书经典 《武经七书》和明朝的

《阵纪》、《草庐经略》、《投笔肤谈》等军事文献及明朝10位大臣的奏章进行文献分

析和绘制综合认知图,江忆恩最终得出了两点结论:中国战略传统和西方的现实主

义政治传统一样属于强现实政治类型,在对付威胁时有进攻性或采取先发制人战略

的偏好。②

江忆恩的研究通过引入建构主义理论,拓宽了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历史视野,

再次将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观察范围调整为长时段,不仅考察当代和近代的中国,

也关注古代作为稳定帝国的中国于今日中国外交的影响。这是对美国第二代中国外

交研究专家更关注时政问题的研究取向的超越,也是对第一代中国研究专家所遗留

的学术传统的呼应。其次,江忆恩对符号学、语义学、系统论乃至认知心理学等方

法论的借鉴和运用,以及通过严格的理论规范所建立的战略文化范式及其相关定

义,加强了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性、科学性和规范性,也厘清了一些热点概念

(如 “战略文化”)的定义,有助于祛除以往同类研究中的模糊性。最后,江忆恩

在建构主义理论前提下展开的中国外交研究强调了历史文化乃至社会因素对于大国

对外战略的关键性影响,以及国家行为体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学习、反思的能力,有

力挑战了传统理性主义分析框架中将国家行为体物化、僵化的倾向,从而提升了中

国外交研究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乃至整个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在最新出版的专著

中,江忆恩继续以 “社会化”(socialization)这一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为基础,运

用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从模仿 (mimicking)、说服 (persuasion)及社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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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socialinfluence)三个社会化的微观进程入手,研究了1980至2000年中国对

国际安全制度的参与,指出通过这些社会化进程,中国的决策层及分析家逐渐接受

了某些 “反现实主义政治”(counter-realpolitik)的规范与实践。江忆恩认为这一

研究接续其 《战略文化》一书中对中国历史上 “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规范

与实践起源的考察,同样对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物质主义解释提出了挑战,即认为

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并非由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的物质结构决定,而是通过接触话语

得到学习、吸收,并得到经验的强化。①这一研究以中国为案例对 “社会化”这一

核心进程的效果进行系统检验,大大推进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建设,被彼得·卡赞斯

坦 (PeterKatzenstein)等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誉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陆伯彬 (RobertS.Ross)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仍侧重于中美关系和中国安

全政策,但同样体现了这一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理论水平的提升。在 《风云变幻的

美中关系 (1969~1989):在谈判中合作》一书中,他从博弈论的 “讨价还价”理

论出发,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重新进行了剖析,认为共同抵御苏联威胁并不足以

解释中美转向合作的原因,②中美关系是两国在确认彼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提下,

在反复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建立和维护合作的。他也对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进行了预

测,认为苏联因素的不复存在确实会使未来的中美关系更具不确定性;但中美 “双

层博弈”的基本合作框架仍将维持下去,两国领导人也仍有合作意愿,因此未来的

中美关系图景并不全然悲观。③

由于将国家对安全形势的战略判断视为双边政策博弈中最重要的因素,陆伯彬

在案例分析中也对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但他并不认为官僚政

治、领导人的更迭和个人领导风格等因素会压倒战略判断和安全需求在对外决策中

的影响,而认为这些因素至多只是使来自体系层次的安全压力对各国的作用效应发

生了改变而已。④在后来的研究中,陆伯彬也坚持了以 “权力结构”为基本框架,

以 “安全”为核心议程的现实主义理论路径,以及对中美战略博弈中 “不对称性”

的关注,⑤如在探讨东亚地区安全困境和分析中国军事战略走向时,他就多次指出

地理环境和由此导致的地缘政治构造,造成了中美两国之间 “海权”与 “陆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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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但他认为这种不对称可以成为 “结构压力”的调试器,有助于缓解中美两

国之间的海军竞赛,①也有助于保持东亚两极体系的形成和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②

与陆伯彬的研究方法相近的还有与他同属第三代学者的柯庆生 (Thomas

Christensen)。作为一名历史学专业出身的国际关系学者,柯庆生对中国外交政策

的主要兴趣也集中于安全政策,并与陆伯彬一样在研究中追求政策研究、历史研究

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结合。如他借助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威慑理论和 “先发制人型

战争”、“预防型战争”的定义,提出了 “正在关闭的窗口”(closingwindows)这

一概念,并由此出发对1949年以来中国对外使用武力的案例进行了综合性诠释,

指出当中国感到关乎其目标得以实现的战略机遇在缩小,也就是 “窗户在关闭”

时,会倾向于使用武力以威慑对手。换言之,中国倾向于通过武力扭转恶劣的国际

战略环境,即使敌对国的实力强于己方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传统的威慑理论和手段

不仅很难对中国奏效,而且容易产生反作用。③在1996年出版的 《有用的敌手》一

书中,柯庆生又指出中国领导人往往通过对外使用武力来进行国内政治动员,从而

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内政治与对外战略行为的 “关联政治”(linkagepolitics)研究

做出了重要贡献。④而在2011年最新出版的有关亚洲联盟政治和强制外交的研究

中,柯庆生则通过对中苏同盟的历史考察,对自己1990年与杰克·施奈德在研究

两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国家及苏联联盟关系基础上提出的联盟失效理论做了进一步修

正,⑤指出内部存在竞争性的松散联盟,可能比敌国更容易引发地区安全冲突甚至

是全球性的紧张形势。⑥

柯庆生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在打通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研究的关系上,与江忆

恩的努力效果相似,而在方法上则与陆伯彬接近,也同样因历史深度而富于洞察

力,并且在后来产生了实际的政策效用。正是基于中国越是在战略逆境下越倾向于

运用武力威慑敌手的认识,柯庆生一直认为运用传统威慑手段并不能使中国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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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让步,反而会激化矛盾。①2006年柯庆生受邀进入小布什政府担任助理国务

卿帮办,具体负责美国对华政策。不久,台湾领导人陈水扁意欲推动公投导致两岸

关系出现紧张。期间,柯庆生代表美国政府多次警告陈水扁当局不要超出红线,单

方面改变台海形势。②这是美国政府的态度,但显然也与他个人在学术研究中形成

的观点有相当大的关系。③

金骏远 (AveryGoldstein)也是在融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

学者。通过比较法英中三国的核政策,他提出法英中三个中等大国的核政策比美苏

更好地体现了国际政治中的三个常在变量,即安全困境、自助 (self-help)与核武

器的作用。正是两级体系下的安全困境,以及被同盟抛弃以致必须独自面对苏联威

胁的压力,促使这三国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金骏远还基于其研究预测这种政策将

被其他国家效仿,从而导致拥核国家越来越多,但这一局面对国际关系总体利大于

弊,核威慑能力的扩散将有助于降低各国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几率。④在2005年出版

的专著中,金骏远对中国大战略和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在美国主导

的单极体系下,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安全困境,但核武器的存在和中国领导人的认知

与意图等因素,会使中国更倾向于采取俾斯麦式的政策来赢得崛起的和平环境,而

不会选择直接与美国冲突。⑤

除却战略与安全这类高级政治议题,这一批中国政策研究者的另一大特点是开

始更多地关注全球化与国际合作对中国决策的影响,金淳基 (SamuelKim)即是

在这方面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一位。金淳基早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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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AlastairIainJohnstonandRobertS.Ross,eds.,NewDirectionsintheStudyofChinasForeignPolicy,

p.3.
参见新华网:《美副助理国务卿重申美政府反对 “入联公投”立场》,availableat:http://news.xinhua-
net.com/tw/2007-12/07/content_7213082.htm.
柯庆生对两岸和平统一持肯定态度,参见王栋、贾子方: 《浅析美国对台政策演变及其基本特征》,载

《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46页。

AveryGoldstein,DeterrenceandSecurityinthe21stCentury:China,Britain,FranceandtheEnduring
LegacyoftheNuclearRevolution(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0).
AveryGoldstein,RisingToTheChallenge:ChinasGrandStrategyAndInternationalSecurity (Stan-
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5).此书于2008年被译成中文出版,参见金骏远:《中国大战

略与国际安全》(王军、林民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与联合国相关的问题,①后来进一步转向研究中国与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关系。②

在相关研究中,金淳基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中国自建国至今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态

度的变化,指出从1990年代开始,出于追求国内稳定和国际安全的需要,中国对

国际组织的态度由先前的批评和抗拒转为积极参与,国家身份也由修正主义国家迅

速转为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合作者。③

综观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中国外交研究,建构主义等新理论流派的引入

及各种新方法的大量使用,使得这一批学者的学术成果更具理论高度和规范性,也

大大提升了中国外交研究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其中的标志之一便是第三

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渐突破地区研究的局限,开始在 《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

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国际安全》 (InternationalSecurity)、 《国际组

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世界政治》 (WorldPolitics)、《安全研究》

(SecurityStudies)等国际关系研究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中国外交政策作为一个

特殊案例对宏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展的推动,在这一代学者的成果中更为显著。

而这种效果又进一步鼓励了年轻学者进入这一领域。这种交互促进的趋势在进入

21世纪后更加明显,从而为新生力量的加入和中国外交研究的继续发展带来了更

多的契机。

四 第四代学者及其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显著提升使得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

究更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美国大学和文理学院的政治学系纷纷设置专门从

事中国对外行为研究和教学的职位,也使新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学者不必再如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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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amuelS.Kim,China,theUnitedNations,andWorldOrder,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79).
SamuelS.Kim,“China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alBehavior,”inThomasRobinsonandDavidSham-
baugh,eds.,ChineseForeignPolicy:TheoryandPractice(U.K.:ClarendonPress,1994),pp.401~
434;SamuelS.Kim,“ChinaandtheUnitedNations,”inElizabethEconomyandMichaelOksenberg,eds.,

ChinaJoinstheWorld:ProgressandProspects(NewYork: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Press,1998),

pp.42~89.
AlastairIainJohnstonandRobertS.Ross,eds.,NewDirectionsintheStudyofChinasForeignPolicy,

p.7.



一样为自身的专业归属和学术前途而忧虑。①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的中国外

交研究的发展更为迅速。一方面,该领域第二代、第三代的诸多知名学者或进入决

策圈参与外交实践,或继续在学术上进行新的探索,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创造

力;另一方面,一批更年轻的学者也开始跻身于这一领域,构成了美国中国外交研

究第四代学者的主体。傅泰林 (TaylorFravel)、麦艾文 (EvanMedeiros)、葛小

伟 (PeterGries)、艾伦·卡尔森 (AllenCarlson),即是这代学者中较为引人注目

的几位。

傅泰林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周边安全政策上,他出版的两本专

著均以中国领土谈判及相关政策为中心议题。在具体研究中,傅泰林对中国1949
年以来在23次边界谈判中最终动用了武力的六个案例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提出了

“脆弱性窗口”(windowsofvulnerability)的概念,认为每当中国领导人感到自身

的示弱被或者将被周边国家在谈判中加以利用时,才会倾向于使用武力。而除此之

外,中国总体上更倾向于在边界谈判中让步。基于此,傅泰林对国外学界流行的认

为中国实力增长后很可能采取扩张主义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担忧其实

并无历史证据予以支持。②傅泰林的研究整体上是采用以文献资料分析为基础的历

史学方法,但他在具体分析中又借助了理性主义的基本假定和博弈论的理论框架。

此外,傅泰林也关注中国当代安全政策的变化,他与同属新生代学者的麦艾文合作

撰写过多篇探讨中国核战略和外交政策发展趋势的论文,发表在顶尖国际关系学术

及政策期刊如 《国际安全》和 《外交》上。③

与傅泰林一样致力于研究中国安全政策的麦艾文,④其研究的政策性更强,学

术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国核不扩散政策、东亚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在关于中国崛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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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早期中国外交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学科身份模糊及这种模糊性带来的现实困难,参见:AlastairIain
Johnston,“TrendsinTheoryandMethodintheStudyofChineseForeignPolicy,”p.14;DavidSham-
baugh,“StudiesofChinasForeignandSecurityPoliciesintheUnitedStates,”inRobertAsh,DavidSham-
baughandSeiichiroTakagi,eds.,ChinaWatching:PerspectivesfromEurope,JapanandtheUnited
State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p.214。

TaylorFravel,TheLongMarchtoPeace:ExplainingChinasSettlementofTerritorialDisputes (Stan-
ford,C.A.:StanfordUniversity,2003);idem.,StrongBorders,SecureNation:CooperationandCon-
flictinChinasTerritorialDispute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8).
M.TaylorFravelandEvanS.Medeiros,“ChinasSearchforAssuredRetaliation:TheEvolutionofChinese
NuclearStrategyandForceStructure,”InternationalSecurity,Vol.35,No.2(Fall2010),pp.48~87;

M.TaylorFravelandEvanS.Medeiros,“ChinasNewDiplomacy,”ForeignAffairs,Vol.82,No.6
(Nov/Dec2003),pp.22~35。
麦艾文于2009年受邀加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处处长,成为奥巴马政府亚洲问题团队的核心

成员之一。2012年奥巴马连任胜选后,麦艾文继续在国安会任职,并于2013年7月获擢升,担任负责

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



其地区影响的论著中,麦艾文通过对东亚六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指出随着中国实力

的上升,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将不断增强,但这些国家并未试图对中国进行硬制

衡,而是在迎合 (accommodate)中国偏好的同时要求美国保持对远东事务的介

入,试图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 (hedging)。①麦艾文对中国崛起持谨慎乐观态度,他

认为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是寻求对国际体系的灵活掌控以便增进自身利益,而非

对其进行颠覆;在地区事务上,中国的战略也更多的是吸引性 (gravitational)而

非对抗性的,满足自身的 “面子”,获得他国的依赖与恭顺是中国最乐见的结果。②

而在最新的研究中国核不扩散政策的专著中,麦艾文认为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

政策转变,是中国在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美国政府持续施加政治及经济影响,以及

由此导致的中国领导人在安全观念、国家角色定位、国家利益界定上发生变化的情

况下主动调适的结果。③总体上看,麦艾文对中国安全政策的案例分析一直十分注

意理论引导和对现实中重大政策问题的回应,在学界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日益

细节化的当下,这无疑是值得鼓励的方向。④

俄克拉何马大学中美研究所主任葛小伟 (PeterHaysGries)教授在其研究中

则侧重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方法。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中,葛小伟以包括中国国

内各种媒体信息、畅销政论书、报刊文章等在内的大量最新资料为基础,以1996
年的钓鱼岛风波及 《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1999年中国国内对驻南斯拉夫使馆

遇袭事件的反应和2001年中国国内对南海撞机事件的反应为主要案例,运用社会

心理学理论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并对其成因进行了深

入分析。他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自身对国家形象和地位的构

建,以及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想象在外部世界中遭遇的挫折;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

越来越呈现出独立性和民粹性,对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呈现负面的制约效应,并非如

很多外界评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国政府操纵的工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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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vanS.Medeirosetal,PacificCurrents:TheResponsesofU.S.AlliesandSecurityPartnersinEastA-
siatoChinasRise(SantaMonica,C.A.:TheRandCorporation,2008).麦艾文曾对亚太国家特别是中

美之间的对冲战略进行了更专门的研究,参见:EvansS.Medeiros,“StrategicHedgingandtheFutureof
Asia-PacificStability,”TheWashingtonQuarterly,Vol.29,No.1(Winter2005/2006),pp.145~167。

EvanS.Medeiros,ChinasInternationalBehavior:Activism,Opportunism,and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C.A.:TheRandCorporation,2009).
EvanS.Medeiros,ReluctantRestraint:TheEvolutionofChinasNonproliferationPoliciesandPractices,

1980~2004 (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7).
对于当前海外中国研究日益微观化而往往忽略了对关键问题关注的批评,可参见:梁怡、王爱云:《西方

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载 《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

第4期,第90页。

PeterHaysGries,ChinasNewNationalism:Pride,PoliticsandDiplomacy(BerkeleyandLosAngeles,

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



在这几位学者中,卡尔森的学术研究主要侧重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特别

是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战略观念上的互动与变化。如研究

中国主权观念的变化时,卡尔森借鉴了社会心理学中的 “社会学习”理论。在这一

理论框架下,卡尔森以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政策实践为基本素材进行了案例分析。

他指出,这一时期对于物质利益的获取固然仍在中国外交决策动机中占有重要角

色,但随着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对主权概念和人道主义干涉

的态度及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的决策精英层也逐渐接受了 “有限主权”和

“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这使中国在21世纪初对待多边干预的态度变得更趋灵

活。①

综观这些年轻学者的学术研究,可以发现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相互影

响、借鉴的趋势更加明显。他们的研究所使用的理论工具不但不再局限于现实主义

理论或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而且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与此同

时,在问题和案例的选择上,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开始突破中美关系的传统范畴,更

侧重中国本身。

五 在美华裔学者

前文主要按代际考察了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四代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值得注意

的是,美国还有一批身份相对特殊的学者,即留美华裔学者,也对该领域的发展起

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这些华裔学者大多在留学期间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同时因个

人经历的原因对中国的传统和现状有更为直观和深入的认识,而自身的文化背景及

由此带来的视角、心态,也与美国本土学者有较大的差异。

首先,从学术经历来看,这些学者大多于1980年代开始赴美学习,学成后在

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任教,基本与美国第三代中国政策研究学者同时代,其学术研

究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即注重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如知名冷战史研究者张曙光

的 《威慑与战略文化:1949~1958年的中美对抗》,即运用了国际关系学中的遏制

理论与现代传播学的沟通理论,探讨了 “相互威慑” (mutualdeterrence)这一概

念,对中美两国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相互对抗的历史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诠

释。②此外,张曙光还创造性地从经济制裁的角度出发,对冷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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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llenCarlson,UnifyingChina,IntegratingwiththeWorld:SecuringChineseSovereigntyintheReform
Era(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5).
ZhangShuguang,DeterrenceandStrategicCulture:Chinese-AmericanConfrontations,1949~1958 (Ith-
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



制裁政策进行了研究,重点探讨了这一政策对中苏同盟的影响,以及中国领导人特

殊的文化背景和决策思想对这一经济制裁政策互动过程的制约,从而推进了国际关

系研究领域对于经济制裁的理论理解,实现了理论与历史、中国案例与普遍学科理

论之间的互馈。①

其次,在议题选择上,华裔学者由于自身对中国国情的熟悉,研究中国国内政

治问题的较多,如杨大力、史天健、裴敏欣等,均是因在此类研究中做出贡献而著

名的华裔学者,其中裴敏欣对中国国内政治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的结合更为紧密。

裴敏欣曾任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主任,主持了中美关

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政治经济改革、公民社会的发展及与法制建设相关的多项

研究,后转到美国著名的文理学院克莱蒙特·麦克纳学院 (ClaremontMcKenna

College)任教,个人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变化及其影响上。在

一系列论著中,裴敏欣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他也不认同中国将因

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新的世界霸权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体系的观点;与此同

时,他认为中国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完成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并对中国完全融入

世界体系,成为接纳普世价值的准现代国家持乐观态度。②

而即使进行外交政策研究,华裔学者的研究也多侧重于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对外

交决策的影响,如鲁宁在1997年出版的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动力学》一书中,

即使用一些 “内部”资料和亲身经历,通过对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缓和与美国的关

系、1984年赵紫阳访美、向沙特阿拉伯出售D-F3导弹、1980年代中期邀请美国

军舰访问中国、对1985年苏联飞行员劫持苏联民航班机到中国的处理及对美国入

侵格林纳达的反应等具体决策案例的分析,系统介绍了中国外交决策的机制和运转

过程。③该书也因资料的独特和难得引起了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界的极大关注。再如

赵全胜所著的 《解释中国外交政策》一书,从国际、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层次上,采

取宏观和微观相联系的方法,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他指出,随着中国外交事务范围的扩大、参与决策的机构的增多,中国外交决策将

不再由单一的最高领导人决定,而是由多个分散的、有自己不同利益和观点的权力

机构通过协调来加以制定,由所谓 “垂直的权威主义”(verticalauthor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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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Shuguang,EconomicColdWar:AmericasEmbargoagainstChinaandtheSino-Soviet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1).
MinxinPei,From ReformtoRevolution:TheDemiseofCommunisminChinaandtheSovietUnion
(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MinxinPei,ChinasTrappedTransition:The
LimitsofDevelopmentalAutocracy (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
LuNing,TheDynamicsofChinasForeignPolicy (Boulder,C.O.:Westview,1997).



转换为 “水平的权威主义”(horizontalauthoritarianism)。①

同样得益于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华裔学者在中国外交研究中提出了不少富于创

见的新观点,有力地挑战了美国学界的既有观念。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著名中国

问题专家、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他的研究一直重视中国民族主

义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赵穗生指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既是西方近代思潮影响的

产物,也在形成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目前已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

源,也是民众评价政府的重要标准,并因此具有对现政权的双重影响,在实质上则

近似于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维护,因而是理性和防御性的。所以,不能按照西方既

有的历史经验将民族主义简单视为中国将成为国际体系中修正主义国家的证据。②

具有类似观点的还有邓勇与王飞凌。两人对 “崛起时期”的中国外交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他们指出,目前中国政府维护国内政治体制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是抑制国内

过激的民族主义和保持经济增长势头,这决定了中国不会因实力的增长而成为盲目

扩张的修正主义国家。换言之,权力最大化的动机假定不符合中国的外交决策实

际,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 “大国争霸悲剧”的激进现实主义逻辑并不能解释崛起时

期的中国外交。③此外,邓勇还进一步探讨了 “国际地位”在中国决策层战略利益

考量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改善国际地位的主要途径,指出单纯的现实主义理论框

架在解释中国决策动机时有不足,认为崛起的中国更倾向于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相

反。④

在冷战史研究领域,华裔学者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

目前在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著名冷战史学者陈兼教授。在 《中国走向朝鲜战争

之路》一书中,陈兼以当时最新出版公开的中方文献和对相关人士的访谈为基础开

展研究,对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决策动机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促使中国参战的最

关键原因并非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安全威胁,而是因为中共的意识形态认同,尤其

是毛泽东本人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所致。毛泽东之所以最终选择冒着风险参战并直接

与美国对抗,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与美国一战有助于实现其革命目标,如提高中国在

·131·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流变:方法、议题与趋势

①

②

③

④

QuanshengZhao,InterpretingChineseForeignPolicy:TheMicro-MacroLinkageApproach (Oxford,

HongKongand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
SuishengZhao,ANation-StatebyConstruction:DynamicsofModernChineseNationalism (Stanford,C.
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4).
DengYongandWangFeiling,ChinaRising,PowerandMotivationinChineseForeignPolicy (Lanham,

M.A.:RowmanandLittlefieldPublishers,2005).
DengYong,ChinasStruggleforStatus:TheRealignment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Cambridgeand
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



新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扫除国内阻碍继续进行革命的种种因素等。①在其后的研究

中,陈兼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指出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是当时中国

国家利益和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冷战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也不仅仅是

一般意义上的 “内政的延续”,而是毛泽东 “继续革命”的一部分。②陈兼的研究有

力地挑战了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 “失去机会论”和基本已成为美国冷战研究主流的

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不仅促使学者重新审视1950年代初中美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

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逻辑,也为国际关系领域对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

视角。③

此外,华裔学者在学术能力上也有相对优势,如在中国外交研究的资料运用

上,华裔学者多有运用双边或多边一手材料进行研究的能力与便利,从而使对冷战

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更具互动性和国际视野,成为 “国际冷战史”的重要领

域。如翟强的 《龙、鹰与狮:1949至1958年的中美英关系》一书,综合运用了美

国、英国档案馆及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大量一手资料,从而对冷战初期的

中美英三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赢得了良好的学术评价。④而在语言和表述能

力上,由于教育背景和文化熏陶的影响,华裔学者在学术研究的表述中大多十分重

视逻辑性和层次性,这一特点也为这些非英语母语学者更快更好地融入美国学术界

提供了机会,从而使这一学术群体对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⑤

最后,随着中国对外学术交流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如陈兼、赵穗生、

张曙光等,不仅与国内学术界、媒体的接触日益增多,也开始在国内高校担任客座

或兼职教授,开展合作研究。可以预期,随着中美交流的继续深入和对中国问题关

注度的不断增加,华裔学者群体将在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和中美两国相关研究

的沟通、交流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结语: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特色与趋势

综上所述,从代际变迁的视角来看,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概括

为三个阶段和四代学者。而通过对不同时期相关学术成果的回顾,不难发现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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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如下趋势:

首先,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经历了由 “汉学”、历史学到地区

研究,再到国际关系重点案例研究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一研究领域与国际

关系研究的联系日益紧密,其学科归属和边界也日益清晰,现在已经可以明确成为

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这种趋势在相关学者的学术背景、主要学术经历乃

至职业选择中均可窥见。同时,这一领域也保持了其学科综合性,时至今日仍然与

汉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 (尤其是冷战史研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在理论与方法论应用上,第一阶段的美国中国外交研究大多采用历史学

研究方法和文献解读方法,也有部分学者受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思潮影

响,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应用到实证分析之中。这使得初期的中国外交研究

有了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较为扎实的研究成果作基础,但同时也阻碍了该领域与国

际关系研究的结合。第二阶段的学者则明显加强了理论工具的应用,但主要采取的

是现实主义框架下的各类中层理论,这使得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更着重于细节和局

部,缺乏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创新的反馈。而在第三阶段,这一局面得到明显改

善,诸多受到更全面国际关系理论训练的年轻学者的加入,使得应用于中国案例的

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由单一的现实主义扩展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这一

领域的研究在统计量化等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更为多样和规范;同时在具体问题的

研究中,学者的理论创新意识也更强。很多学者都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对既有的国

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创见,乃至对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从而使中国外交

研究不再是各类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检验场,而是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发展的

重要动力来源之一。

再次,在议题选择方面,第一阶段的中国外交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领域中的安

全问题或对中国外交行为特点的宏观分析。进入第二阶段后,关于中国外交的研究

开始逐渐扩展到更多方面,如外交决策机制、国内舆论、思想库精英、中国与国际

组织的关系等。进入第三阶段后,这一研究领域的问题的多样性进一步增强,中国

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民族主义、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

系等也都有了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当然,与议题的不断丰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

一些热点问题始终在中国外交研究中占据着焦点位置,如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政策

的影响,中国使用武力的特点与成因,以及与时政联系紧密的中美关系走势分析

等。这些问题大多在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起步阶段就开始受到关注,此后在每一个

时期均有学者进行新的探索,若以此为线索,可以串联起另一种理路的美国中国外

交研究学术概况。

第四,从学术与政策关系的角度来讲,从第一阶段初期由冷战环境导致的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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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到开始对美国对华政策 (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产生影响,再到更为频繁地

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直接进入政府担任要职,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美国学

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理论修养,对美国外交特别是美国对东亚及中国的外交政

策制定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领域与

政策的紧密关系并没有影响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相反不少学者在从政府返回学界

之后,在学术上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谢淑丽、柯庆生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换言之,美国中国外交研究在 “理论”和 “政策”两方面取得了同步的进展,这是

非常难得的进步,也是这一领域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究其原因,既和美国较为完

善的 “旋转门”等制度设计有关,也和学科的完善及学者的身份认同有密切的关

系。这对于当下中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如何实现所谓 “双重困境”的跨越,在满

足越来越大的政策需求的同时不断推动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进步,而不是使得政策

需求影响甚至阻碍学术的进展,①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经验或可资借镜。

此外,中国对外关系的现状,是美国中国外交研究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事实上,每一时期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议题变化,乃至方法论和理论工具的丰富,

都与中美关系的实际变化不无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提高和中美交流的全面展

开,使得该领域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具有了现实可行性;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

提升则是促使研究议题大大丰富的现实源泉。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

展,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无疑会进一步上升,这也

为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驱动和空间。

最后,应当看到,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与挑战。譬如信息源

和材料是否可靠、对中国国内状况的描述是否全面和贴合实际,是美国学者在研究

相关问题时的常在困境。另外,尽管从第三代学者开始,中国问题研究已经能对国

际关系理论的一些结论进行补充甚至构成了挑战,但从总体上来讲,理论突破仍然

较少,这与中国案例所蕴含的信息的富足性是不相称的。这无疑反映出美国的中国

外交研究的不足,同时也更是一直以来困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② 不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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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中提到的,现有的不足和空白,正是未来学术探索的契机。因此这些问题的

存在,不仅说明美国的中国外交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

界也有可资提醒和借鉴之处。

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李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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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筹措
战争资金的政策①

于留振   

〔内容提要〕美国内战期间,战争资金筹措的成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

一个重要因素。为此,联邦政府主要采取了出售战争债券、增加关税和国

内税收、发行纸币等筹款措施。由于库克的努力和北部民众的广泛支持,

通过出售战争债券筹资最多。北部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联邦政府对绝大部分

贸易港口的控制,也确保了相当可观的税收收入。联邦政府在发行全国性

的法定货币来筹资的同时,也通过建立国民银行稳定了联邦政府的金融体

系。由于民众的热情支持,加上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些措施成功地保

证了联邦政府筹集战争资金的效果,有效地支持了北部联邦的战争行为。

关键词:美国历史 内战 联邦政府 债券 税收 绿背纸币

1861年4月12日,美国内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四年的大规模冲突,不仅是

人力和军事力量的较量,同时也是交战双方财力的较量。比如,1862年时,北部

联邦每天的战争费用即为200万美元;在四年的战争中,北部联邦的战争花费约为

34亿美元。②所以,筹措战争资金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战争的结果。正如

来自俄亥俄州的战时联邦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重要人物之一约翰·谢尔曼

(JohnSherman)在其回忆录中所说,1862年初,北部联邦在人力上虽然强大但在

财政上极为虚弱;因此,这场战争的关键问题 “不在于我们能否征召到人力,而是

①

②

作者感谢 《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谬误由作者负责。

DavidHerbertDonald,JeanH.BakerandMichaelF.Holt,TheCivilWarandReconstruction(NewYork:

W.W.Norton&Company,2001),p.296.



能否筹集到资金”。①因此,为了满足战争开支的需要,南北双方都要想方设法通过

各种方式筹措资金。但是,内战前夕,联邦财政部赤字是6500万美元,而且手头

上几乎没有现金。更糟糕的是,内战前的联邦政府既没有全国性的税收制度和通行

的全国性货币,也没有全国性银行等筹集资金的基本制度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

下,内战时期的联邦政府是如何筹措战争资金的? 其效果如何? 原因是什么? 在本

文中,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的考察。

一 学术史背景

要考察内战期间联邦政府进行战争资金筹措的方式,有必要将其放到更广阔的

美国内战史研究的学术史背景中来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作为美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阶段之一,内战期间的美国发生了许多 “革命性”

变化。因此,有不少学者称美国内战是 “第二次美国革命”。其中,对后世研究者

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典表述乃是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夫妇。作为进步学派的代表性

人物,他们从经济角度解释美国历史,认为经济因素是塑造美国历史发展的首要动

力。在 《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中,比尔德夫妇考察了经济利益对美国历史发展的

影响。他们宣称,美国内战是 “第二次美国革命”,在这场战争中,“资本家、劳工

和北部与西部的农场主一起,试图将南部种植园贵族的权力驱逐出全国性政府。”②

比尔德的观点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美国史的认识。到了1940年代,路易斯·哈克

尔 (LouisHacker)又重新界定了比尔德夫妇的思想。比尔德-哈克尔学派③认为

经济因素是推动工业化的北部制定战时立法及战后安排的决定性因素。在他们看

来,1854年成立、并在1860年赢得总统大选的共和党,代表了这种新兴秩序的利

益。哈克尔指出,1860年时,共和党人 “主宰了美国”,并将其作为一种工具确保

“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④ 比尔德-哈克尔的思想⑤对研究内战时期经济变迁的著

作影响深远,即使那些不太同意他们的理论的学者,也使用了与之类似的语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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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著名政治学者理查德·富兰克林·本塞尔 (RichardFranklinBensel)在研究

美国中央国家权威的起源时就认为,1861年时, “美利坚国家被共和党占据了”,

因此,“战前北部的政治经济议程几乎不可妥协地强加给了美利坚国家”;这导致了

南部的贫困,而北部共和党的代理人,即 “金融资本家”则取得了胜利。①

事实上,尽管将内战界定为一场革命的观念总是与比尔德相联系的,但将内战

时期界定为革命性变化的时代却远远早于这种学术研究。比如,在内战期间,总

统、国会议员、甚至不少士兵都认为内战必将重新界定美国社会中的共和主义和自

由的含义。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尤其是激进共和党人,大多将内战视为一场 “革

命”。1960年代之后,随着新社会史学的兴起,研究内战史的学者大都同意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埃里克·方纳 (EricFoner)教授的观点,即认为400万黑人奴隶的解

放,乃是 “这一时期最具革命性的事件”。② 这种史学研究兴趣的转变,使许多学

者对比尔德的著作产生了怀疑。和其他进步时代的学者一样,在考察美国内战时,

比尔德夫妇低估了奴隶制及后来自由人的斗争的重要性。进步学派的学者将战争的

起源主要归因于气候、土壤和地理等自然环境因素,而对种族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

性似乎不甚关心。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比尔德和哈克尔的错误还在于,他们的著作主要关注的

是北部的经济扩张,而不是南部的经济变化。有的学者对内战时期美国经济的研究

表明,内战期间 “最显著的经济变化发生在南部诸州。与内战前相比,战后南部的

经济变化要比北部显著得多”。③ 此外,一些经济史家也对比尔德派认为内战为美

国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和经济转型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

制造业的繁荣在内战前就已发生了。他们认为,内战不是对美国工业化的推动,相

反,对战前已发生的充满活力的经济扩张而言,内战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干扰。④

近期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对比尔德的解释提出了质疑。比如有人认为,南部与北

部在战前经济发展上的分歧,更多地是由于南部对奴隶的巨大投资及对奴隶制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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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不是南部敌视工业化。① 另一些学者通过对内战期间经济活动运行机制的研

究认为,工业资本家对政治领导人的影响可能并不像比尔德所说的那样重要;而战

时的共和党官员对北部的军事经济也很少有直接的控制。有学者甚至认为,战时的

共和党经济立法非但没有带来 “革命”,反而更便利了 “反革命”。②

尽管上述研究削弱了比尔德派著作的解释力,但仍有学者认为,比尔德们的观

点可能要比其批评者更为正确。③因为,内战期间美国的社会、政治和财政境况确

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许多学者不再认为经济利益是影响内战的首要因素,但有

学者认为,共和党人的动机或意识形态,尤其是党内的前辉格党因素,是影响战争

进程和战时经济立法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学者摈弃了比尔德-哈克尔的研究路径,

持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决定论的取向。比尔德们视经济动机为社会变化的推动力,

这些学者则认为,自由劳动意识形态 (freelaborideology)才是塑造战时立法的首

要决定因素。比如,希瑟·考克斯·理查森 (HeatherCoxRichardson)对内战期

间共和党经济政策的研究就认为,内战时,“共和党人对个人劳动的信念,促使他

们通过了全面的法律以使工人富裕,并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但是,同样的信念却

使共和党人对他们为这些工人所创造的实际状况漠不关心。”④ 迈克尔·格林 (Mi-

chaelGreen)也认为,共和党的政策源自 “他们共同的信念”。⑤ 马克·艾格纳尔

(MarcEgnal)也说,内战期间,来自五大湖区的代表 “控制了共和党”,并制定了

战时政策。⑥

可见,随着学者们对内战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战时共和党经济政策的研究

也越来越丰富和多元。但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对内战期间共和党经济政策的关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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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有限。① 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分析内战时期北部联邦政府筹措战争资金的渠

道、方式与后果,来考察战时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并分析其原因。

二 内战期间联邦政府筹措战争资金的主要方式

总的来说,内战期间联邦政府筹措战争资金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出售战争债

券、增加税收和发行货币。

(一)出售债券

如前文所述,内战前,联邦政府既没有全国性税收制度,也没有全国性货币和

银行,也就是说,联邦政府没有筹措资金的基础设施。而林肯所提名的财政部长萨

蒙·蔡斯 (SalmonP.Chase)虽是一名老资格的政治家,但被认为缺乏财政知识

和经验。不过,正如研究内战史的权威学者之一詹姆斯·麦 克 弗 森 (James

McPherson)所言,“即使蔡斯是一位财政天才,1861年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很难被

调动起来应付战争。”②所以,在筹措战争资金的同时,必须改革联邦的财政体制。

但蔡斯上任之初,并没有深思熟虑的筹款计划,而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利用一切可

以利用的机会和手段进行筹款和改革。

1861年3月7日,蔡斯上任当天,林肯就要求他汇报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

因为林肯知道1857年以来联邦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到内战前夕,联邦的国库

“几乎是空虚的”。③ 可是蔡斯的报告并没有什么好消息。他主要列举了四种筹款来

源。第一个是关税,但截止到3月13日,仅从纽约、波士顿、费城和巴尔的摩等

城市收到150万美元;而1860年国会授权的三种共4100万美元的借款还未启动。④

面对这种困境,加之当时联邦政府还没有建立筹集资金的财政制度保障,蔡斯首先

想到的就是传统的筹款方式,即出售政府债券。因为在以前,每当需要资金的时

候,财政部都会发行两种债券:一种是出售给银行家和金融家的长期的、有利息的

债券,而银行家和金融家则将购买这种债券作为投资来看待;另一种则是短期的国

库券,它可以用作货币来流通。

于是,1861年3月,蔡斯决定向银行和金融家出售政府债券。但共和党内部

·041·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④

据笔者所见,仅有一篇论文与此课题相关,见邓峰:《筹措战争经费的成功运作:美国内战时期联邦政府

财税政策研究》,载 《北方论坛》,2007年第1期。

JamesM.McPherson,OrdealbyFire:TheCivilWarandReconstruction(NewYork:AlfredA.Knopf,

1982),p.201.
DavisRichDewey,FinancialHistoryoftheUnitedStates,2ndedition(Longmans,Green,andCo.,

1903),p.272.
HeatherCoxRichardson,op.cit.,p.32.



对蔡斯的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来自东部的共和党人认为蔡斯的计划是一个明智的选

择,他们认为银行家和金融家会出于公共利益而支持政府的决定。但来自西部地区

的共和党人则反对蔡斯依赖银行家和金融家的决定,他们认为那些银行家们只不过

是一些善于专营投机的人。① 不过,蔡斯仍于4月2日决定出售800万美元的债券。

而令蔡斯大失所望的是,除了年轻的费城银行家杰伊·库克 (JayCooke)积极购

买债券之外,其他大银行家大都拒绝购买。最后,蔡斯仅售出了价值500万美元的

国库券。②战争爆发后,蔡斯仍希望通过向银行家出售债券来支持急需资金的联邦

政府,但是大部分银行家再次拒绝了蔡斯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蔡斯认为,必须

彻底改革传统的政府筹集资金的方式。于是,蔡斯和林肯召集国会中的参众两院的

财政委员会开会,希望制定相应的财政立法。在蔡斯1861年7月4日向第37届国

会的特别会议做的财政报告中,他希望通过两种措施解决当前的财政困境:向国外

借款和向国内民众借款。③其实,向国外借款只是向资本家借款的另一种形式,只

不过改变了国籍而已。而向民众借款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全新的试验,在之前的历

史上并未有如此大规模的向人民借款的先例。但向人民借款的思想可能并不是美国

人最早发明的,因为1859年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就已有了向法国民众借款的方

案了。

1861年7月的国会特别会议一开始,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撒迪厄斯·斯蒂

文斯 (ThaddeusStevens)就提出一个借款议案 (H.R.14),授权蔡斯在法案通

过后的下一年即可借款2.5亿美元 (其中包括可向国外借款1亿美元)。④该议案在

参众两院通过后,蔡斯首先决定向国外 (主要是欧洲国家)借款。但是,当时国外

的资本家根本看不起美国,他们也不愿意向美国借款。这样,蔡斯只好再次将目光

转向国内。1861年9月,财政部决定发行第一批公债1.5亿美元,设定利率为

7.3%,偿还期为20年。蔡斯任命库克为财政部销售债券的订购代理人之一。库克

最终售出了500万美元的债券,其他147个销售代理人共售出不到2500万美元。⑤

但是,这样筹到的资金甚至不抵战时每日支出的费用。于是,1862年2月,

国会又通过立法授权发行利率为6%、偿还期为5到20年的5亿美元公债。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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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蔡斯仍希望向银行家出售债券。但是,这批债券的销路并不好。到1862年9
月30日,仅售出250万美元。蔡斯只好再次转为向人民出售公债。1862年10月,

蔡斯任命库克为全国总销售代理人,由库克的银行独家负责销售公债。虽然库克也

希望其他银行和富裕的公民购买大多数债券,但他的计划却越过各个银行家直接向

小投资者出售公债,因为这些人才是向各个银行家提供存款的庞大群体。为此,库

克充分利用当时的媒体即报纸做宣传广告,以致于 “美国的每一份报纸都成了库克

的助手”。通过这些报纸,库克竭力向公众宣扬购买公债的爱国主义意义和可得到

的经济回报。① 此外,他还设立了2500个分销代理处,在北部的每一个地区进行

债券销售。库克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差不多有100万北部人 (每四家人就有一家)

购买了战时公债。②在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下,到内战结束前,库克出售的债券总额

甚至超过了国会的授权,达到了约30亿美元,③为战时的联邦政府筹措到了绝大部

分 (约占总融资的66%)的资金,创造了 “史无前例的战时借款水平”。④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1865年时,财政部的健康运行被看成是人民的胜利,这

表明了战时债券政策的重要作用,尽管早期普遍认为国债会失败。⑤所以,战时债

券的销售不但为联邦政府筹措到了重要的战争资金,也加强了全国性政府的信用,

同时也使个人更紧密地与日益强大的联邦政府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内

战可以称为是一场全民战争。

(二)增加税收

然而,出售债券并不是联邦财政政策的唯一措施,联邦政府筹措战争资金的另

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增加税收。因为一般来说,税收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常规途

径,也是战时最直接、最便捷的融资渠道。但自1812年战争后,美国人几乎再未

交过联邦所得税,所以战前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主要是关税,它占了所有税收收入

的90%。但是,随着南部州的脱离,联邦的关税征收范围大幅减小。因此,仅靠

关税收入是难以维持战争开支的,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必须调整税收政策,第一是

提高关税税率,第二是扩大征税范围,由单一的收取关税转向对有收入者征收所

得税。

关税政策尤其是保护性关税政策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建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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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期内,联邦政府每一次关税辩论的斗争,最终都会演变为一场政治危机。大

体来说,造成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地区利益的不同,北部希望高关税来保护其制

造业的发展,而南部和西部地区则希望低关税来销售自己的农产品。1857年经济

危机之后,美国经济明显衰退,这导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一直偏高。在这种背景

下,1860年春,贾斯汀·莫里尔 (JustinSmithMorrill)提出一项旨在提高关税税

率的法案 (H.R.338)。① 与传统的保护性关税法不同的是,莫里尔关税法案不但

想保护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它还希望对农业和其他行业有利。支持者认为美国国内

制造业的发展必然也能带动农业的发展和工人的利益,因为1857年的经济危机表

明,国内制造业的崩溃同时导致了农业的凋零和工人的贫困。更重要的是,高关税

能有效地为联邦政府筹集资金。在该法案中,莫里尔将进出口产品分为免税品和可

征收关税的产品,后者主要有三类,如10%的可征税产品包括皮毛、水果、黄铜、

谷物和大麦;另20%的产品主要有蓖麻油、鲸油、香料等;最后30%主要是对奢

侈品征税,如珠宝、香水、钟表、玩具和丝绸等。他认为这几乎包括了所有消费者

都可以承受的支付税收的能力。② 虽然 《莫里尔关税法》遭到民主党人的极力反

对,但在大多数共和党人的努力下,国会两院最终仍于1861年3月2日通过了该

法案。尽管南部在该法案通过之前就已退出了联邦,但正如时人所说,《莫里尔关

税法》“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关税体制,”③ 并确立了战时联邦政府关税政策的基石。

内战爆发后,联邦政府急需获得资金以支持战争开支。在1861年7月4日向

国会的特别会议提供的财政部报告中,蔡斯提出联邦政府需要为下一年筹集到3.2
亿美元的资金,其中1/4可以通过税收来筹集,其余部分则必须从增加的关税中获

得。④南部议员的退出使共和党人在战争期间支配了联邦国会,在1861年8月通过

的关税法中,不但规定要向蔗糖、茶叶和咖啡征税,还新增了对烈酒的税收。然

而,该法案刚生效不久,蔡斯就又向国会报告称他之前对战争支出的估计太低了,

他希望进一步提高对蔗糖、茶叶和咖啡的关税,并扩大国内税收来源。⑤

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于1862年7月14日通过了 《莫里尔关税法修正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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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关税法相比,该法案具有更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它旨在更好地保护

美国工业的发展。法案规定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都要征税,而且在许多方面用从量

税代替了从价税,且从价税有所提高,对于钢铁和羊毛尤其如此。该法对外国货物

课征的平均关税率从战争爆发时的18%上升到了37%,从国外进口的货物应缴纳

关税的比率也高达87%。随后国会又于1864年修订了关税法案,关税税率进一步

提高,使应缴税商品的平均税率由37%上升到47%左右;国外进口货物应缴纳关

税的比率高达95%。①这意味着几乎任何一件进口商品都必须缴纳高额关税。虽然

该法遭到一些议员尤其是民主党人的批评,但它确实为战争融资提供了明显有效的

帮助,关税带来的收入在短期内也大大增强了联邦政府的战争能力。比如,1862
年联邦政府的关税收入是4910万美元,占联邦财政总收入的94%;1863年的关税

收入达到6910万美元,占联邦财政总收入的61%;1864年的关税收入达到1.023
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总收入的39%。② 虽然关税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

降 (因为国内税入增加的比重更大),但关税收入的总量一直在增加。而且,高关

税在为战争融资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保护了美国国内制造业免受外国竞争的损害,

对于发展美国制造业也有重大意义。

在提高关税增加税收的同时,联邦政府也在不断扩大并增加国内税收。为回应

蔡斯7月4日的报告,联邦国会于1861年8月通过并授权实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

部 《联邦所得税法》,其中规定,凡年收入超过800美元 (1862年时调整为600美

元)的居民须缴纳3%的所得税。该措施在照顾大部分贫穷劳工阶层利益、使其免

除交税义务的同时,还有助于让那些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民众安心,因为政府将有可

靠的收入来源支付战争债券的利息。③ 但是,该法的实施效果并不显著:1863至

1865年,联邦政府仅筹集到8200万美元的资金。④

在蔡斯等人的推动下,1862年3月,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斯蒂文斯提出了一

项将奠定共和党战时税收基础的法案 (H.R.312)。经过参众两院的反复辩论和修

改,一部全新的 《国内税入法》经国会批准,并由总统签署而于1862年7月1日

生效。该法确立了一个国内消费税的综合体制。它向钢铁、煤油、纸张、皮革等商

品征收特别税金,对其他制造业产品则征收总的从价税。铁路公司、汽船公司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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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公司被规定要按其毛收入交税。以对一辆四轮马车的征税为例,制作车辆的皮

革、布匹、木材和金属将作为原材料被征税;而制造商则会因将原材料制作成车辆

而被征税;经销商也会因其销售车辆被征税;而购买车辆者,虽然该车的标价已被

征税,仍要因拥有车辆而缴纳一定的税款。①而且,法案改变了 《联邦所得税法》

中规定的纳税标准,对年收入在600美元和10000美元之间的公民课征3%的所得

税,对那些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公民征收5%的所得税。②

但是,1862年的税收措施仍不能解决联邦的战时财政问题,国会和财政部需

要采取新的措施改进国内税收政策。其中一项措施就是继续改革国内税收,方式之

一是提高税率。1864年,联邦国会通过了两个国内税收法案。前一个税收法案于6
月份颁布,该法提高了遗产税、消费税、许可证税和商业总收入税,以及印花税和

制造业从价税。该法案规定,凡年收入在6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的公民,需缴

纳5%的所得税,年收入在5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间者要缴纳7.5%的所得税,

超过10000美元的人的所得税率为10%。③ 新法案几乎对每一件产品都课税,且课

税程度比较重。比如,每吨生铁被课税2美元;每吨熟铁被课税3美元;每磅糖要

支付2美分税金;每100磅盐要抽税6美分。基本上对所有制造业产品都征收5%
的税。而且,对几乎每件产品,它在不同的生产阶段都要被征收税款。比如,每磅

原棉被课税2美分;作为布,它要再次支付5%的税。所以,政府事实上对每一件

制成品的征税率都在8%到15%之间。④与1862年的 《国内税入法》相比,该法案

明显提高了税率,且扩大了征税范围。尽管有些国会议员抗议分等级税率的不公平

性,但法案确认了这种按照支付能力来对收入进行课税的方法。

1864年7月国会又出台了一个国内税法案。该法案实际上是紧急所得税法案,

它对所有收入超过600美元的居民课征5%的附加税,从而使税收税率达到了以前

所得税法案设定的该项税率的最高点。这样,仅1864到1865年,联邦政府所征收

的国内税 (包括所得税)即达到2.09亿美元,⑤从而使税收为联邦政府筹集到了

20%左右的战争费用,切实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收入,有力地支持了政府的作战

能力。

(三)发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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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量战争债券的出售和一系列税收法案的颁布,导致了联邦政府硬通货

(金币)的短缺。一方面,民众需要持有大量的货币来购买债券和缴纳税收,但战

前的美国并没有全国性的货币可供流通,而金币数量又十分有限,手中有多余金币

者极少。另一方面,既然联邦政府发行了大量债券,它就要保证债券购买者可获得

足额的债券利息,以此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但联邦政府仅靠国内税和关税收入,远

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所以,如果没有足量的货币流入到金币严重短缺的经济运行中

去,联邦政府很快就会失去信用。为解决金币短缺问题,虽然蔡斯一直坚持硬币原

则,但他也不得不推动国会制定并发行新的全国性法定货币。因此,发行纸币就成

为联邦政府筹措战争资金的第三个主要渠道。

内战前,自第二合众国银行被解散后,美国就没有全国银行和货币体系了。这

期间在美国流通的都是各州和地方银行发行的货币,而且货币币值极不稳定。比

如,在缅因银行价值10美元的货币,到了波士顿可能只值8美元了,而到了纽约

则只值5美元了。有历史学家估计,内战前美国大约有7000多种不同的银行券在

市面上流通,这还不包括无处不在的假币。①这使西部民众对这些币值不稳定的货

币深恶痛绝。而战争爆发后,由于急需战争资金,许多共和党人也希望摆脱政府对

各州银行的依赖,建立一种全国性的货币。

1862年1月22日,在蔡斯的推动下,来自纽约的众议员埃尔布里奇·斯波尔

丁 (ElbridgeSpaulding)提出一项要求发行纸币的法案 (H.R.240)。经过参众

两院的激烈辩论和不断修改,它得到了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2月24日,《法定

货币法》被国会通过,林肯于次日签署了该法。它授权发行1.5亿美元的纸币,面

值有5美元及以上的新券,这就是著名的绿背纸币。这种纸币可以用于支付除关税

和国债利息外的一切公私债务。首批国债用完后,国会于1862年7月和1863年初

又分别授权发行1.5亿美元的绿背美钞,其面值从5美元到10美元不等。②这样一

来,战争结束时,联邦国会共授权发行了4.5亿美元的纸币 (实际发行4.32亿美

元),③ 几乎使美国战前的货币存量翻了一番。④联邦政府所发行的这种不可兑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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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最终为战争筹集到了10%左右的费用。

此外,北部联邦的其他战时筹资措施还有对横跨大陆铁路建设的投资,以及对

定居的农民提供免费土地,但这些措施与上述三个渠道相比作用非常微小,在此不

做详细论述。

三 内战时期联邦政府资金筹措的效果及原因

与战时南部同盟的战争资金筹措效果相比,北部联邦的战时融资政策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利用南部脱离联邦的机会,共和党人主导的战时联邦国会快速制定并通

过了一系列财政立法,不但有效地筹措了战争资金,而且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政

治经济状况,同时也大大加强和扩展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职能。联邦政府通过税

收、发行公债和法定货币等手段,使其活动渗透到了公民生活的绝大多数方面,而

这种情形在战前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和政治

学家本塞尔所说,内战期间的经济措施和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带来了 “现代美利

坚国家的诞生”。①

那么,与战时南部同盟类似的政策相比较,内战时联邦政府采取的上述筹措政

策②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呢?

首先,由于税收和政府债券的销售一般都是以整个社会的人口规模和财富总量

为基础的,所以,北部资金资源基础的相对充裕,是联邦政府在北部社会内部筹集

资金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从下表可以看出:北部的人均收入大多高于全国平均人

口收入和南部人均收入水平。北部的人口规模也高于南部,这就意味着北部的财富

总量要远远高于南部。

1840年和1860年美国各地区人均收入 (1860年价格)③

1840年 1860年 年平均变化率 (%)

全国平均 96 128 1.4

北方 109 141 1.3

东北部 129 18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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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中部 65 89 1.6

南方 74 103 1.7

南方大西洋海岸地区 66 84 1.2

中南部的东部 69 89 1.3

中南部的西部 151 184 1.0

  其次,由于内战的主要战场大多是在南部地区,所以,战争虽然也消耗了北部

大量的资金基础,但北部的经济基础设施并未遭到如南部那样的大规模破坏,反而

由于战争的消耗而刺激了生产。内战期间,北部的工业、农业和畜牧业均有较大的

发展。比如,仅费城一地1862至1864年间就兴建了180座新工厂,而且北部大多

数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战时的繁荣。与此同时,战争也带动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这主要得益于1862年 《宅地法》的颁布,大量无地农民因此而获得了土地,同时

它也吸引了不少移民开发西部的土地。这不但为北部生产了大量粮食,也带动了整

个北部农业的发展,并为北部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战争的需求又迫使北部不断

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为战争提供支持。①相反,由于内战主要在南部地区进行,战

争破坏了南部的正常生产活动,使得南部价值最大的财富无法发挥作用。而且南部

是一个农业社会,南部的财富———奴隶和土地———在战时已不能像和平时期那样创

造财富,所以战争极大地削弱了南部的资金基础。②

第三,北部联邦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也是其筹措战争资金成功的重要原因。与

南部同盟未能建立自己的法定货币和统一的金融体系相比,如前文所述,战时的北

部建立了自己的法币。但绿背纸币的大量流通造成了一定的通货膨胀,致使北部的

总体价格水平从1860年到1864年间上涨了约2.5倍。于是,为了稳定货币,1863
年2月25日,联邦国会制定并通过了 《国民银行法》,从而建立了全国银行体系。

该法规定成员银行需将其资本的1/3投资于联邦政府债券,然后才能发行银行券。

为进一步加强全国性货币的效力,1865年3月3日,联邦国会又立法决定对州银

行发行的银行券征收10%的税,迫使州银行券退出流通市场。这些措施有力地稳

定了北部的金融市场,从而为筹措战争资金创造了有利环境。③

第四,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联邦政府筹款成功的原因之一。从世界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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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amuelEliotMorison,HenrySteeleCommagerandWilliamE.Leuchtenburg,TheGrowthoftheAmeri-
canRepublic,Vol.1,6thed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9),pp.676~678.中译本是塞缪尔·埃利

奥特·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 (上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0年版,第883~885页。
王金虎:前引文,第76页。

MurrayN.Rothbard,AHistoryofMoneyandBankingintheUnitedStates:TheColonialEratoWorld
WarII(Auburn:LudwigVonMisesInst,2002),pp.122~147.



看,大规模的内战一般都会由于外国的介入或干涉而演变为国际战争,但美国内战

却是个例外。整个内战期间,虽然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曾打算干涉美国内战,而且

即使由于 “特伦特号事件”导致了英美关系的紧张,联邦政府最终也都化解了这些

危机。这为联邦政府集中精力解决内部事务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另外,由

于联邦政府对南部同盟的海上封锁,加之英国在美国内战期间谷物歉收,致使英国

对北部联邦的谷物需求大增,而对南部同盟的棉花的需求却不那么迫切。这使北部

联邦与欧洲的贸易增加,同时也便利了联邦政府的资金筹措。①

第五,北部大部分民众的热情支持,也是保证联邦政府筹措资金取得成功的重

要因素,这在出售战争债券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如1863年底,蔡斯在其财政报告

中称,联邦发行的债券已被大部分民众购买。② 而到内战结束时,印第安纳州的一

份报纸也报道说,美国的国债从未被如此多的民众购买过,这表明了人民的力量,

以及人民对联邦的信心。③ 美国历史学者梅琳达·劳森 (MelindaLawson)在研究

内战期间北部民族主义的兴起时特意指出,杰伊·库克及其向北部民众成功出售战

争债券的行动表明,战时北部社会的民众在不断地增强对美利坚国家的认同和爱国

主义情绪。④

综上所述,内战时期联邦政府资金筹措政策的成功,显示了联邦政府的强大力

量。虽然英国资本家不愿意向北部联邦提供借款,但北部雄厚的经济基础、相对和

平的国际环境和内部民众的热情支持,加上联邦政府对绿背纸币的稳定控制,使内

战时期联邦政府在大量出售战争债券的同时,也征收了大量的关税和国内税款,从

而使其筹措到了足够的战争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联邦政府取得战争的最后

胜利。

于留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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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M.McPherson,op.cit.,pp.215~220;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166页。

SalmonP.Chase,“ReportoftheSecretaryoftheTreasury,”December10,1863,CongressionalGlobe,

38thCong.,1stsess.,Appendix,p.7.
TheIndianapolisDailyJournal,March24,1865,p.1.
MelindaLawson,PatriotFires:ForgingaNewAmericanNationalismintheCivilWarNorth (Law-
rence:UniversityPressofKansas,2002),pp.40~64.



○学术动态

“叙利亚局势与大国博弈”
研讨会综述

王 玮

2013年7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举办 “叙利亚局势与大国

博弈”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

国人民大学、国防大学、解放军总参二

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研究所、俄

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的

20余位专家与会。与会者就当前叙利

亚国内局势及其走向、叙利亚与阿拉伯

世界相关国家关系、围绕叙利亚问题的

大国博弈和中国的政策抉择等问题展开

了深入的讨论。
(一)叙利亚问题的性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李国富研究员

指出,叙利亚问题不再是个地区问题,
是折射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一面镜子。
叙利亚当前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历史

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社会对

立,而且支持或反对巴萨尔的势力各自

又受到国外的支持,目前两派之间的冲

突处于拉锯往来的僵持状态。叙利亚问

题一方面反映出叙利亚国内矛盾和冲突

的发展,也折射出中东地区宗教、民

族、地区力量的博弈和斗争的演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

研究所牛新春所长指出,阿拉伯国家在

历史上就经常出现动荡局面,但主要是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争斗。像叙利亚当前

这种国内政治力量之间剧烈斗争的局

势,在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故而,叙

利亚问题虽然牵涉到多方国际力量,但

仍然是一个国内问题。
对于出现当下这种局面的根本原

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

究员殷罡指出,黎凡特地区 (指中东托

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

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大片地

区)在历史上就存在各种各样的深刻矛

盾,宗教矛盾、教派冲突、民族问题、
部落纷争一直困扰着这一地区。近代以

来,法国殖民者还故意挑起教派之间的

冲突,实现以夷制夷的统治目的。实际

上,当今叙利亚自由军的主力,很大一

部分是为报1982年哈马屠杀之仇的教

派力量。叙利亚乱局,归根结底还是教

派冲突和宗派斗争,千百年来的历史表

明派系之间谁也不能彻底消灭谁,今天

也还是这种情况。
(二)叙利亚的当前形势

总参二部由健同志详细介绍了叙利

亚当前战局。他指出,当前局势还是政

府军占有优势,但是政府军不急于拿下

西北部地区,而是要通过消耗战来逐步

消减反对派力量。从外部介入情况看,
伊朗目前有一万余人活跃在叙利亚境

内,而且源源不断地向叙利亚提供援

助,因此,从短期看,政府军的优势还

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反对派也有自己

的优势,反对派七万多人训练有素、经

验丰富,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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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着充沛的经济援助,而且土耳其、约

旦等叙利亚邻国也成为反对派的后方基

地,反对派因此灵活机动,进退有据。
这样,叙 利 亚 战 局 就 会 长 期 化、僵

局化。
牛新春所长指出,叙利亚问题目前

来说,主要还是国内斗争。而且,因为

是国内斗争,国际力量的卷入也就少一

些,外部施加的影响也就弱一些。就目

前形势看,美国有能力介入但没有介入

的意愿,欧洲有介入的意愿但缺乏相应

的实力,俄罗斯有一定实力也有一定意

愿,但能力有欠缺,意愿也不坚决。总

之,各种国际势力目前虽然介入叙利亚

事务,但程度不高。
基于此,与会者认为,如果没有外

部势力的强势介入,当前这种争执不下

的僵局会长期持续,甚至会延续十年之

久。正如李国富研究员指出,一方面,
反对派武力推翻政府的可能性很低;另

一方面,政府军也不能将反对派彻底清

除掉。因此,政府军和反对派的角力会

长期化、常态化,但2014年6月会成

为一个关键节点。各界预期的叙利亚选

举能否如期举行、到时会形成什么样的

结果,还是会成为影响局势的变量。
(三)美国的立场和行动

殷罡研究员指出,美国人不认为自

己是个地中海国家,干预地中海事务的

意愿较之过去大大降低。美国人认识

到,中东地区的乱局,不关民主、自由

的事,始终是一神教文明圈的派系斗

争。在认清中东乱局的本质之后,美国

人在等待法国人收拾局面。
由健认为,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仍然存在。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广泛的

利益,与地区国家有盘根错节的联系,
很在意其在中东地区的形象。稳定地区

秩序,即是稳定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信

任,它并不会坐视不管。从操作角度

看,美国有可能逐渐向反对派提供重武

器,其设立禁飞区的可能性也是比较

大的。
牛新春所长分析道,美国军事干涉

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特别是如果出现以

下三种情况,美国可能会采取军事行

动。如果出现人道主义灾难,如果阿萨

德政府完全控制局势,如果基地分子在

叙利亚占据上风,美国可能会军事干

预。其中,前两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

大;而第三种情况是美国最不能容忍的

局面,但是不能排除出现这种情况的可

能性。美国情报部门也在研判形势,在

此基础上调整其政策。
国防大学唐永胜教授认为,目前阶

段美国在若即若离的介入中东局势。保

持适度的动荡,符合美国的利益。只有

在动荡的时候,才能凸显美国的重要

性。历史统计表明,中东动荡之余,石

油美元就会流向美国,从而推动美国经

济增长。在中东问题上,只要中俄不对

美国的海上霸权构成实质挑战,这一问

题就始终是美国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所郑羽研究员指出,2003年以来,
美国到处鼓动 “颜色革命”,推行 “大
中东计划”,利用这些国家内部矛盾,
推进美国的利益。但是,也要认识到,
叙利亚没那么重要。叙利亚问题充其量

是一个地区热点问题,而不是一个能够

影响国际走势的战略问题。其缓变也

好,突变也好,对国际格局的影响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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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限。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叙利亚无

法跟伊拉克、阿富汗相提并论,美国从

这两处都撤军了,怎么可能在叙利亚投

入太多。
(四)俄罗斯的立场和行动

李国富研究员指出,阿萨德政府经

受住阿拉伯之春的考验,说明是有民众

基础的。目前,阿萨德的命运是大国争

执不下的一个问题。俄罗斯、伊朗、真

主党作为叙利亚强有力地外部支援,对

阿萨德政府的延续异常重要。
牛新春所长指出,俄罗斯和伊朗对

阿萨德政府的支持是明确的。在中东地

区,说话有没有底气,得看说话者有没

有实力。俄罗斯虽然较之以往军力有所

不济,但是仍然有能力派军舰到地中海

巡航。俄罗斯依然能够发出强有力的军

事信号,而这些信号也能明确无误地传

递给反对派的西方支持者。
由健同志和唐永胜教授都提到,俄

罗斯外交灵活多变,会相机行事。由健

进一步指出,妥协和交易在外交活动中

并不鲜见。如果有利可图,不排除这样

一种可能,即在某些情况下,俄罗斯放

弃对阿萨德政府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何维保

博士指出,目前阶段美国没有筹码同俄

罗斯进行交易,美国对俄罗斯的需要,
甚于俄罗斯对美国的需要。在叙利亚问

题上,美国即使想和俄罗斯作交易,也

拿不出诱人的筹码。更何况,俄罗斯不

允许利比亚的情况在叙利亚重演,因此

未来俄罗斯对阿萨德政府的支持依然是

可以预期的。
郑羽研究员对十年来的俄美关系进

行了回顾,并对两国各自的战略布局进

行了全面解读。他指出,俄罗斯对美国

利用别国内部矛盾推进自身利益的行为

十分反感。这种反感始于乌克兰颜色革

命,并在2005~2006年间达到顶峰。
其时,普京甚至担心自己也成为颜色革

命的牺牲品,所以对美国这种利用内部

矛盾推翻一国政府的做法反感至极。俄

罗斯现在国力确实有所下降,但是俄罗

斯人有战略眼光,想得很长远。俄罗斯

人认为,叙利亚是俄罗斯在地中海仅存

的战略支点,如果每个支点都被拔掉的

话,将来即便俄罗斯恢复了国力也很难

再拿回来。况且俄美之间,除了反导问

题,再没有其他大的矛盾,而俄罗斯也

不指望美国在反导问题的让步作交换。
因此,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支持,一方面

是出于政治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战

略算计。
(五)欧盟/北约的立场

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指出,对

于欧洲国家与中东地区的联系,需要从

文明视角、地缘视角和软实力视角加以

考察。欧洲和中东的传统联系割舍不

断,从地缘上看地中海是欧洲的后院,
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余晖依然闪烁在该地

区。1995年,欧盟的 “巴塞罗那议程”
将叙利亚纳入了欧盟伙伴关系计划框架

之中。欧盟希望能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

影响,但是历史教训和能力不足是困扰

欧盟的两大难题。当今形势下,欧盟一

心想要赶阿萨德下台,却没有为收拾之

后的烂摊子做好准备。在欧盟内部,成

员国之间的协调也是个问题。仅就三大

国来讲,法国是干预的急先锋,主张加

大力度;英国的立场则低调了许多;德

国的态度更加谨慎。这样,欧盟内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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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故而出现了雷声大

雨点小的情况。王义桅教授进一步指

出,由于欧洲国家在安全上过度依赖北

约,遂使美国成为是否干涉、如何干涉

的最终裁决者。此外,俄罗斯明确反对

的,北约也不敢逼之太甚。因此,欧盟

的立场显然也受到美俄两国的影响。对

欧盟的政策立场,他总结说,欧盟不反

对政治解决,意图通过非军事手段促使

阿萨德下台;希望通过经济制裁,促使

叙利亚内部瓦解;希望阿盟、联合国介

入调解,给出外交解决方案;另外也提

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六)地区大国的立场

由健同志指出,叙利亚问题看似派

系之间的斗争,实则反映出伊朗与阿拉

伯的长期斗争。叙利亚一旦崩溃,地区

国家极有可能卷入由此而导致的漩涡当

中,进而引发大规模的教派冲突。这种

前景并非没有可能,特别是伊朗作为叙

利亚的最大外援,也受到西方国家的孤

立和制裁。伊朗变局显然也会影响叙利

亚局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何维保

博士指出,以色列作为叙利亚的死敌,
持续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而在美

国,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力量很大,活动

很成功,凡是对以色列有利的,都不难

找到各界的支持。从以色列方面来说,
中东地区的混乱有利于以色列的安全,
而叙利亚陷入内乱则使其无暇对戈兰高

地提出声索。因此,以色列的立场,也

对叙利亚走势构成影响。
李国富研究员指出,迄今为止,以

色列已经对叙利亚进行了四次军事打

击,这也引起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警觉。

阿拉伯国家对美国战略东移也是心怀不

满。这也印证了伊朗的说法,在中东,
美国只是流水的兵,伊朗才是铁打的营

盘。所以,阿拉伯国家还是要回归现

实,不能指望美国将其视为唯一重要的

地方。
(七)叙利亚未来走势

鉴于叙利亚形势已经陷入僵局,政

府军和反对派都无法打破这种平衡局

面,它们各自的外部支持力量也都无力

或无意深度介入。因此,与会者多认

为,这种僵持局面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

间。不过,由健同志也指出一种可能走

向,即反对派可能最终取胜。一方面,
反对派灵活机动,进退有据,且外部支

持者财力充沛,立场坚定;另一方面,
政府军疲于应对,时有内讧,且外部支

持者亦受孤立,难得持久。总之,叙利

亚混乱局面的延续,造成地区关系紧

张,对地区稳定构成影响。叙利亚局势

的走向,不仅牵涉大国的利益判断,也

在拷问国际社会的公共道德。大国除了

浑水摸鱼,在乱局中推进国家利益之

外,也肩负着恢复叙利亚国内秩序、稳

定社会情绪的道义责任。
(八)中国的政策选择

李国富研究员指出,我们需要对自

身能力有清醒认识。我们要坚持不干涉

原则,这也得到海外国家领导人的普遍

认可。目前,我们要利用长期坚持的维

护公正、爱好和平的原则立场,争取中

东地区更广泛的政治理解,为日后更好

处理同地区国家关系夯实政治基础。
殷罡研究员指出,地中海一神教文

明圈是埋葬帝国的坟场,与中华文明远

隔天方。目前阶段中国应当对所谓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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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战略”审慎对待,不要重蹈往日帝国

的覆辙。当前困扰中国的周边问题亟待

有效应付,不可忙中取乱。所谓 “能源

安全”受到威胁也是个假命题。中国延

伸海军力量应当致力于维护马六甲海峡

和相关海域的航运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指出,近

年来阿拉伯世界乱局不断,中国的贸

易、投资利益连续受损,这亟待国家采

取有效措施维护海外资产的安全。前期

的政策中等待、观望、拖延的成分比较

大,主动塑造的举措少一些,造成了总

是应对事件、弥补损失这样的局面。总

体上,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中国历史上处

理西域事务的宝贵经验。在国际场合,
我们不能拆俄罗斯的台,也不能害怕得

罪西方,但也要避免频繁得罪西方。
唐永胜教授指出,在中东地区,美

国做不成的事,我们也不要涉足,要避

免陷入狭隘的派系斗争当中。在道义

上,我们要积极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进程

当中,利用我们与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友

谊,多提有助缓和局势、缓解矛盾的政

治解决方案。在具体问题上,也要在坚

持原则的情况下,适度灵活一些。在周

边问题上,也要有战略耐心,不要急于

摆脱困境,而采取一些不为国际社会普

遍接受的行动。
郑羽研究员指出,在太平洋东岸,

中国太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了,因此,在

叙利亚问题上,中国要坚定支持俄罗

斯。中国的影响力主要在经济领域,正

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述,从事国际贸易和

国际投资是中国的影响力所在。苏联悲

剧的诞生就是因为总是高估自己的力

量,中国千万要避免高估自己的力量。

“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
研讨会综述

何维保

2013年6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主办了 “中美关系中的网

络安全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科

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

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中国社科院美国

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

家围绕网络安全与中美关系、中国面临

的网络安全挑战及斯诺登事件的影响等

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

梦孜研究员认为,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

看,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

的一个核心问题。奥巴马政府想要维持

美国的创新能力,以避免被中国赶超,
但近年来中国的技术进步超出了美国的

预料,使得美国的当前地位面临着中国

的挑战,美国因此怀疑中国通过互联网

获取了一些技术。而中国似乎还没有意

识到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

的一个核心问题。另外,谋求网络世界

中的支配地位也是美国维护其霸权的重

要举措,美国维护其霸权的行为方式已

经发生了变化。当前,全球不同的国

家、不同的行为体都已经通过互联网形

成了全球性的的紧密连接,因此美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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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掌控网络。谋求支配权的斗争已经

从传统的军事实力、经济规模等领域扩

展到了并非虚拟的网络世界。
傅梦孜研究员认为美国的目标主要

包括以下几点:(1)维护自己的全球领

导地位。当前,大国间直接的军事冲突

是不可想象的,但通过网络战可以达成

战争的目的。(2)网络战或对网络的支

配还可以达成其他的国家目标,正如美

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所称

的,网络战不会造成战争和恐怖袭击那

样的物理破坏,其巨大的利益主要是通

过军事、经济和科技间谍进行信息搜

集,削弱对手,限制其经济发展,打击

其动员能力,还可以进行和平演变,虽

然美国口头上不再提和平演变,但网络

在这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3)当前的

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发生了一些变化,借

用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来说,美国如

果控制了经济发展最快、网民增长最

多、经济力量日益接近美国的新兴经济

体,美国也就控制了网络政治的中心地

带,也就是控制了网络世界,也就能够

支配世界。这种简单的类比不一定完全

准确,但值得我们思考。(4)实现其他

的国家目标,如反恐,网络在这方面确

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5)美国提出加

强网络安全的动机,确实是因为它担心

别国会通过网络算计它,虽然它自己正

在算计别国。对网络的依赖越高,国家

安全就越脆弱,美国正是如此,因此它

就经常会担心和紧张,并限制华为和中

兴公司在美国的运营。总之,美国提出

网络安全议题的背景和动机都很复杂,
美国自身想支配网络,但它的控制能力

离此目标还有差距。冷战后美国主导了

经济全球化,但在网络时代,虽然美国

在互联网技术上占主导地位,但它没能

主导制订一套全球都可接受的网络安全

规则,这并不利于美国自身。美国虽然

想控制网络世界,但网络世界跟现实世

界一样具有很多现实和复杂的挑战。美

国想通过网络打击别国,但想不受到报

复,那是不现实的。从这种意义上讲,
作为现存大国和崛起中大国的美国与中

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有加强合作的必要

性,但两国如何进行合作,还需要相关

各方进行更多的思考。
外交学院的李海东教授分析了美国

提出网络安全议题的动机。他认为,首

先,应该从大战略的角度出发来分析美

国的做法。他用李德·哈特的战略论间

接方法解读了美国的行为,认为美国是

把中国当作一个战略对手来看待的,因

此美国会运用各种手段来阻止其竞争对

手,延缓中国的崛起。网络安全问题被

上升到如此的高度,用李德·哈特的思

路来看,美国是在用间接的方法,让中

国显得很被动。因此我们应注意从大战

略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美国提出网络安全

议题的深层动机。其次,网络安全问题

涉及到国际体系的转型,对此后全球公

域规则的构建来说是一个重要议题。在

全球公域规则的制订方面美国一直企图

占据领先地位,美国也把自由出入全球

公域当作它的一个核心利益,包括海上

航行自由等等,因此它会不遗余力地去

打造包括网络在内的全球公域的规则。
在网络规则问题上,中美两国的立场不

太一样,美国强调网络自由,但中国对

此比较警觉,担心这会侵犯到自己的主

权和安全。再者,网络安全涉及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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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议题,其核心是经济领域中的网络

安全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但

网络安全其实还涉及更多的议题,包括

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因此网络

安全问题带有综合性,对一个国家的转

型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美国把网络

安全问题设置成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

议题,也是想通过议题设置来引导中美

关系的走向,这凸显了美国在中美关系

上以我为主、先行引导的姿态。中美要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其中网络安全问题是双方要解决的

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快

步跟上,跟美国平等地讨论,最终制订

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则。最后,网络安全

问题涉及到真正的硬安全,因此美国建

立了网络司令部,并且其人数正在急剧

扩编。这也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领

域中的网络安全,而且在军事安全领域

也应该尽快加强相关建设。
对于因揭露美国的 “棱镜”计划而

引起全球关注的美国前中情局雇员斯诺

登,李海东教授表示对此人的个人命运

不很乐观,因为目前来看没有哪个国家

真正愿意接收他,因此他有可能最终还

是会被送回美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徐龙第副研

究员分析了近年来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

上所采取的一些举措,他指出,美国的

这些做法反映出美国非常重视网络安全

问题。至于美国提出网络安全议题的动

机,他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美国受到的网络攻击越来越多,这也是

一种客观现实,这种现实促使美国更加

重视网络安全问题。(2)美国的网络技

术比较先进,它想在这方面压制别的国

家。(3)美国想引领网络领域国际规则

的制订。中俄一起提出的信息安全准则

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另外迪拜国

际电信大会上的情况也表明,西方的规

则不一定能够行得通。(4)与美国国内

政治的变化有关,随着美国削减军费开

支,美国有关各方都想借助网络安全问

题多争取军费。(5)对整体的中美关系

来说,美国是想通过提出网络安全议题

来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它指责中国通

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一方面是想保护

其知 识 产 权,另 一 方 面 也 是 想 压 制

中国。
对于中国在与美国进行的网络安全

对话中可以谈什么,他认为可以围绕以

下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1)探讨相关

的概念问题。例如中国讲信息安全,美

国将网络安全,两者之间有何区别? 另

外对网络主权、网络自由和网络安全等

概念,也需要进行对话和沟通。另外还

有网络战问题,以及一些具体的技术问

题,如技术规则、IP地址的分配等,
都需要对话。 (2)磋商一些具体的问

题,如打击网络犯罪和保护知识产权等

问题。(3)坚持进行多层次、多主体的

交流。除政府机构外,两国的智库等其

他主体间的交流对于加强两国在网络安

全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也很重要。
对于斯诺登事件,他认为,斯诺登

事件本身就是美国价值理念的产物,美

国人对自由、人权等理念的信奉导致了

这一事件的出现。这一事件对美国国内

的政治斗争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美国的

一些网络安全立法进程可能会因此受

阻。这一事件对中美关系也会有一定的

影响,中国自称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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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斯诺登事件的出现证实了这一点,
并且斯诺登事件也证明了美国在网络安

全问题上的虚伪。因此中美两国在这个

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比较平衡的态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

会发展研究所的张明副研究员介绍了其

所在单位与美国战略研究中心进行的双

轨对话情况,他指出,通过分析双轨对

话的发展情况,以及近年来的中美间从

谷歌事件、华为事件到曼迪昂特报告等

网络事件,可以看出,中美间的网络安

全议题热,是美国政府在有意推动的。
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诋毁中国的

网络形象,给中国制造一个黑客国家的

形象,为自己建设网军等寻找借口,并

逼迫中国做出反应。对于中美在网络空

间问题上的争议,他认为,美国的官员

与学者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关切具有一

贯性,首先是关注关键基础设施的保

护,其次是网络经济间谍行为,即知识

产权保护,再次是网络犯罪问题、网络

自由问题,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等。美国

现在最关注的是网络经济间谍行为。在

双轨对话中,美国几乎没有谈及网络自

由问题,这证明了美国的功利主义,在

迫切需要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时候它可

以先不谈网络自由问题。中方对自己在

网络空间问题上的立场也毫不避讳,中

方首先强调的就是稳定,包括政治体制

的稳定,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稳

定是社会其他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也反

映出中美所处的信息化发展阶段不一

样。其次我们关注的是打击网络犯罪,
包括经济欺诈和电信欺诈等,当然我们

也关注网络基础设施的保护,以及对网

络资源的掌控。

他认为,从中美不同的网络关切,
可以看出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的主要争议

领域有哪些,这些争议领域主要是:
(1)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的制订问题。包

括网络规则的制订,不同主体应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以及规则冲突时怎样解决

等。 (2)国际法在互联网中的适用问

题。主要是传统的武装冲突法是否适用

于网络空间的问题。中美在这个问题上

的立场有差异。另外对于打击网络犯罪

公约,中美的立场也不完全一样。 (3)
网络空间的军事化问题。包括对网络战

如何进行界定等。(4)国际机构在互联

网空间的作用问题。美国对于让政府间

组织在网络空间问题上发挥作用态度并

不积极,这实际是因为它担心自己在网

络问题上的话语权会受到影响。而中国

主张发挥国际多边机构的作用。
对于中美在网络问题上能够进行哪

些合作,他指出中美在技术层面、职能

部门层面和国际组织层面上事实上都有

一些合作,现在美方逐渐要推动两国政

府层面的合作,美方还一直希望推动中

美军方在这方面进行对话。对于如何应

对中美间的网络争端,防止网络冲突升

级,他认为,中国首先要善于在这个问

题上表达自己的关切;另外对相关国际

法的研究工作要跟上,对于武装冲突法

能否适用于网络空间等问题要进行深入

的研究;此外要积极发挥国际多边机制

的作用,积极参与相关的国际机制;最

后,要区分美国国内的不同声音,分清

美国政府、国会和媒体之间是一种什么

关系,美国政府的立场与美国媒体的声

音有时还是有差别的。
美国研究所的张国庆副研究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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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凸显出了网

络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的

网络战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面:进行

网络战;反恐,打击犯罪;维护商业安

全,保护知识产权;进行情报搜集;进

行文化渗透。他认为,针对这些问题,
中国应做好加强网络安全立法;建立自

己的网络安全战略;提高网络安全意

识;对于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博

弈,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团队去做相关

的工作等。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可信计算与

信息保障实验室的苏璞睿副主任主要分

析了中国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他指

出,斯诺登事件的发生验证了我们以前

的一些猜想,即美国的一些大型互联网

企业与美国政府存在某些先前不为人知

的合作。由于在软件系统中置留后门很

难被发现,并且即使被发现了,有关企

业也可以推脱说是因工作失误而导致的

漏洞,因此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不法活动

的风险很低,犯罪成本也很低。这使得

美国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优势,因为当

前的很多重要软件和互联网产品都是美

国开发的。美国限制华为、中兴等中方

公司在美国的发展,是因为它自己能够

通过互联网企业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所以它担心我们也会那样做。对于美国

能够通过网络控制有关国家的电网等基

础设施,以前很多人还认为这种事情离

我们很遥远,但斯诺登所曝光的项目表

明,这样的危险离我们其实非常近。
对于斯诺登事件带来的启示,他认

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美国以漏洞

为形式的后门以后仍会广泛存在,因为

美国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我

们又没有可以威慑它的手段。因此这肯

定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2)斯

诺登事件也揭示出了美国的流量监控能

力,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加密手段对数据

流进行保护,但对于美国破译密码的能

力我们目前还很难评估。美国在这方面

的能力应该是比我们强很多的。(3)关

于数据分析问题,美国对大数据的分析

能力令人担心,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保

护哪些数据。对于互联网上数据的收

集、分 析 和 利 用,实 际 是 一 个 战 略

问题。
他认为,斯诺登事件发生后,中国

应利用这个机会推动我国信息产品的自

主化;其次,对于真正涉及国家安全的

网络资源,应该逐步建立一个保障的体

系,实行有效的管理;最后,在技术

上,一方面要努力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

距,另一方面也要有自己的创新,开发

自己的替代产品,中国有巨大的网络产

品市场,如果我们能借助这个市场,靠

创新开发出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产

品,就有望扭转自己在网络安全问题上

的被动局面。

(本文责任编辑: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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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巡礼

Anthony H.Cordesman, “The
MythorRealityofU.S.EnergyInde-
pendence,”CenterforStrategic&In-
ternationalPeace,January3,2013.

作者指出,从1973年 “十月战争”
及之后阿拉伯世界禁运石油以来,美国

能否不依赖能源进口一直是政治争端的

一个主要原因。大多数辩论不是忽略就

是误报了目前掌握的数据的性质:对美

国的选项有哪些、对美国能源现状做出

任何长期性的预测所涉及的不确定性等

方面都有误判。2012年以来,这种误

判更加严重,因为实际情况越来越表

明,美国的商业可开发性石油和天然气

储备量远远高于大多数以前的预测报告

所显示的数据。现在一些预测报告又走

到另一个极端,认为美国将来可能实际

上会变成能源出口国。

C.EugeneSteuerleetal.,“Lost
Generations? Wealth Buildingamong
YoungAmericans,”UrbanInstitute,

March15,2013.
文章指出,尽管美国现在处于大萧

条之中且经济复苏缓慢,但是多数美国

人仍然相信美国梦———只要勤奋工作和

储蓄更多,就能比父辈更富裕。除非你

不到40岁。对于 “婴儿潮”之后出生

的人和千禧一代来讲,薪金停滞不前、
就业机会减少和房产贬值使他们的前景

完全不同于以前几代人。如今的政治辩

论往往强调年长的美国人和婴儿潮一代

人的福祉,而未关注更年轻的几代人,
其实他们的财富流失及缺乏长期收益的

情况更严峻。

Shim Jae Hoon,“North Korea
TestsChinaandtheWorld,”YaleGlo-
bal,January28,2013.

作者是韩国记者。他形容说,外界

与被孤立的朝鲜的关系仍然处在漫长的

严冬之中,严寒总是打断短暂的冰封化

解时刻。朝鲜的年轻领导人金正恩发表

了讲话,这是自1994年以来朝鲜最高

领导人第一次发表电视讲话。他在讲话

中暗示,朝鲜可能准备与韩国当选总统

朴槿惠举行对话。接下来,朝鲜对联合

国安理会的第2087号决议做出回应,
扬言它将终结无核化谈判,再次实施

“高水平”的地下核试验,可能是用浓

缩铀进行试验。朝鲜是个贫穷的国家,
一半食物和能源依赖中国供给。

“TheKoreanPeninsula:Flirting
with Conflict,”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March13,2013.

文章认为,朝鲜最近采取的一系列

行动升高了在朝鲜半岛出现误判形势、
紧张局势升级和致命冲突的危险性。

2012年12月12日,朝鲜违反联合国

安理会第1695、1718和1874号决议,
发射了一颗小卫星。2013年1月22
日,安理会通过了2087号决议,谴责

朝鲜发射卫星的行为。三周后,平壤进

行了它的第三次地下核试验。安理会对

此做出回应,在2013年3月7日一致

通过了第2094号决议,谴责此次核试

验,并加大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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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各方需要发表更让人放心的声

明,在例行军事演习时要保持谨慎,而

朝鲜必须避免再采取公然无视其国际义

务的行动。

KarlP.Muelleretal.,Airpower
OptionsforSyria:Assessing Objec-
tivesandMissionsforAerialInterven-
tion,RANDCorporation,August30,

2013.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分析了美国领

导的对叙利亚的空中干预行动所应追求

的目标,论述了美军为完成空中打击行

动的五个使命需要做什么,其军事潜力

和风险在哪里等问题。这五个使命是:
使叙利亚空军丧失战斗力;使叙利亚的

空防失效;保卫安全带;帮助叙利亚反

对派打败巴沙尔政权;防止 (任何一

方)使用叙利亚的化学武器。

ThomasGraham,“AmidMideast
TurmoilandWhatDoesRussiaWant?”

YaleGlobal,August20,2013.

作者认为,俄罗斯一直坚定地捍卫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原

则,即反对外部力量干涉别国内政,莫

斯科认为这一原则是国际秩序和国际法

的基础。所谓俄罗斯向叙利亚出售武

器、保护叙利亚作为自己的中东盟友,
以及俄美在中东地区展开冷战竞争等,
都是次要的问题。作者指出,俄罗斯坚

持认为,应该由联合国安理会而不是某

个单个国家介入叙利亚的事态,从而保

护平民免遭施暴。俄罗斯认为,美国有

用 “保护责任”的原则推进它自身的地

缘政治目标的嫌疑,它还认为在伊斯兰

主义者有可能掌权的地区建设民主制度

不但是徒劳的,甚至是危险的。作者指

出,叙利亚的命运也许不会被大国操

弄;在俄罗斯支持就叙利亚的政治过渡

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的情况下,美国政府

应阐明与俄罗斯相反的观点和政策。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卢宁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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